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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A.公约締约国 

1 . 到1 9 8 0年8月1日人权事务委员会第十届会议结束时，《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已有6 2个締约国，《公约任意议定书》已有2 1个缔约Ш1, 

这两项文件均经联合国大会1 9 6 6年 1 2 月 1 6日第22m>A(xx工):号决谈通过, 

并于1 9 6 6 ^ 1 2 月 1 9日在纽约开放给各国签字和批准。根裾《公*》第四十 

九条和《议定书》第九条的规定，它CI分别于1 9 7 6 年 3 月 2 6日开始生效。 

2. 委员会第千届会议结束时，有13个国家根裾《公约》中巳于1 9 7 9年 

3 月 2 8 Й开始生效的第四千一条第1款的规定发表了声明a本报告附件一载有 

«公约》和《^意议定书》的缔约Ш名单，并指明了有哪些国家按照《公约》第四 

十一条第1款规定发轰了声明。 ： 

会议 

а. 人权事务委员会从通过上次年度报告后已举行了三届会i义：分别在1979 

年 1 0 月 1 5日至 2 6日、 1 9 8 0年 3月 1 7日至 4月 3日和 1 9 8 0车 7月 I 4 Ш 

至8月1日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了第八届、第九届和第十届会议。 

С ,成员和出席情况 

* .委员会的成员仍与 1 9 7 9年相同。下^附件二载有委员会的成员名单。 

5.餘了根吉先生和乌里维‧巴尔加斯先生外，所有的成员都出席了委员会第 

八届和第九届会议。除了根吉先生和凯拉尼先生外，所有的成员都出席了委员会第 

十届会议。 D.工作组和特别报告员 

б. 委员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八+九条的规定设立了各工作组，在第八届第 

九届和第十届会议之前开会，以便就按照《任意议定书》规定提出的来文提出意见。 



7. 委员会1 9 7 9 年 8 月 1 5日第 1 7 4次会议设立了第八届会议工作组， 

由莫弗昌先生.奥普礼尔先生.普拉多‧巴列霍先生和萨迪先生组成。该工作组于 

1 9 8 0 年 1 0 月 8 日 至 1 2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开会，并选出奥普扎尔先生 

为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 

8. 委员会1 9 7 9年 1 0 月 2 4日第 1 9 0次会议设立了第九届会议工作组， 

由文森特‧伊万斯爵士、詹卡先生和普拉多‧巴列霍先生组成。该工作组于1980 

年 3月 1 0至 1 4日在日内瓦开会.文森特 •伊万斯爵士当选为主席兼报告员。 

9. 委员会1 9 8 0 年 4 月 3 日 第 2 1 9次会议设立了第十届会议工作组，由 

科乌利舍夫先生、马弗罗马蒂斯先生.普拉多‧巴列霍先生和塔诺波尔斯基先生组 

成。该工作组于1 9 8 0 年 7 月 7 日 至 1 1日在日内瓦开会，并选出塔诺波尔斯基 

先生为主席兼报告员。委员会第九届会议任命托穆沙特先生为特别报告员负责研究 

一项来文；他巳就这项来文向第十届会议提出了报告。 

E . 议 程 

第八届会议 

1 0 .委员会于 1 9 7 9 年 1 0 月 1 5日第 1 7 7次会议上修正通过了秘书长按 

照暂行议事规则第六条的规定提出的临时议程，作为第/V届会议议程如下： 

1. 通过议程。 

2. 会议工作安排及其他事项. 

3. 締约各国按照《公约》第四十条规定提出报告的情况。 

4-审议締约各国按照《公约》第四十条规定提出的报告。 

5. 审议按照《公约任意议定书》规定收到的来文。 

6. 委员会同各有关专门机构合作的问题。 

7. 委员会今后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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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会议 

1 1 . 委员会于1 9 8 0 年 3 月 1 7日第 1 9 5次会议上通过了秘书长按照暂行 

议事规则第六条的规定提出的临时议程，作为第九届会议议程如下： 

1 . 通过议程， 

' 2 .会议工作安排及其他事项. 

3. 締约各国按照《公约》第四十条规定提出报告的情况， 

4. 审议締约各国按照《公约》第四十条规定提出的报告. 

5. 审议按照《公约任意议定书》规定收到的来文。 

6. 委员会今后的会议. 

第 十 齡 议 

1 2 . 委员会于1 9 8 0 年 7 月 1 4日第 2 2 0次会议上通过了秘书长按照暂行 

议事规则第六条提出的临时议種,作为第十届会议议程如下： 

1. 通过议程。 

2. 会议工作安排及其他事项„ 

3. 締约各国按照《公约》第四十条规定提出报告的情况。 

4. 审议締约各国按照《公约》第四十条规定提出的规定。 

5. 审议按照《公约任意议定书》规定收到的来文。 

6. 委员会按照《公约》第四十五条和《任意议定书》第六条规定经由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提送大会的年度报告， 



二.会议工作安排和其他事项 

A .委员会工作的宣传问题 

13. 委员会在第八届会议上，开始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79/37号决 

议核可的关于《联舍国人权年签》的内容祁格式的新准则，审议关于其工作的宣传 

问题。 

14. 委员会成员很遗憾没有机会茌准则草茱被通过以前就这些准则捷出;t见。 

他们注意到准则曾设想到在《年鉴》中列入締约备111按照《公约》的规定提出的报 

告的摘录，认为摘录的选载是一项很难处理的工作，因为这项工作不可能清楚说明 

某一国全面的人权情况和反映出报告本身同癸员会提出的问题之间的必然联系。 

此外，这项工作也不可能满足把《公约》作为保护人衩的单独文件加以适当宣传的 

需要,和使全世界人民熟悉《公约》所要促进与保护的权利的需要。 

15. 许多成员认为委员会应发行自己的综舍性年鉴。其他的建议包括下列 

各项：用尽量多的语种出版关于^员会为一殻大众服务的职能的小册子；为便利备 

国政府、律W祁研究人员而进行关于癸员会工作的综合研究，以及将娄员会的正式 

记录每年出刊合订本——一卷载有委员会公开会议的简要记录，另一卷载有委员会 

的其他公开文件，包栝备国按照《公约》四十条的规定提出的报告。 

16. 娄员会成员普遍同意，在单独出版*关癸员会工作的出版物之前，本拟 

列入《联合国人权年鉴》有关姿员会工作的部分，应提交委员会核可。成员们也 

普遍同;t,宣传《公约》的最好办法是让委员会继续改善其工作方法、加强娄员会 

同大众传播工具的联系和将委员会的一些会议在发展中国冢召开。 

17. 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宣传癸员会工作的唯一目的，是要鼓励人们去认识 

《公约》和在世界各地促进人权。他们同;1将不同的建议列在议程上,以供进一 

步审议。他们也同意主席应同时设法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探讨有无可能实施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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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想法。 

18.在第九届会议上，人衩司司长通知突员会说，人衩妥员会已在第三十六 

届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24xxxvi ),并已提it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予以核可， 

其中人衩*员会请理事会除其他事项外，"请秘书长同教科文组织和劳工组织合作， 

拟订• ̂执行关于用尽量多的语种散发!Ш际人衩文件的世界性方案，并将执行这项方 

茱的情况向人权娄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人衩司司长并邇知说，秘书处 

已从1 9 8 0年 I月 1日起开始出版"每月通裉"，将同人衩有关的各机构的会议 

议程——包括人衩事务娄员会的会议议程:"~和最近出版的重要裉告的摘录或概要 

重印。《人衩公报》目前每三个月发行一次，对其格式^內容已作了修改，其中 

，其他箏项外，载有人权事夯^员会年度报告摘录。但秘书处仍须委员会提供 

协助，因为祕书处往往发现很难选出资科项目，也很难决定例如应出版娄.庹 

报告的哪一部分。在这方面，人权司长强调了新闻稿的重要性，因为新闻稿不仅 

介绍了——虽然很简短——有关人权的机构所作的讨论，而且还包括了人衩事务娄 

员会在1 9 7 9年就《任;t议定书》的某一締约圓所达成的结论。秘书处也设想 

到力口快出版《年鉴》未完成郜分的方案，而且I 9 7 9年的《年鉴》将介绍娄员会 

的工作。 

19.人衩事务委员会第十届会议在同秘书处各有关的事务邵门协商后，再度 

讨论了关于在年度合订本中载列正式记录的建议（见上面第I 5段），并决定请秘 

书处安排完成这项工作。娄员会同:1,必须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要有效行使突员 

会本身的持续职能，也是为要以方便而持久的方式向备国政府、组织、学者祁同促进 

人权有关的其他人士介绍娄员会的工作成果。 



Б.姿员会审议締约各国按照 

《公约》第四十条规定提 

出的报告的方法 

20. 癸员会在第2 3 1次和 2 3 2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个冋题。这个问题应 

属于报告的审议工作的范围，在下面第三章С节讨论审议〗ff形时将详细介绍突员会 

在会议上的讨论情况和作出的决定。 

с ‧参加椬丁美洲社会调査研究所 

的会议 

2 1 . 癸员会主席在第十届会议上告诉委员会说，他收到了控丁美洲社会调查 

研究所的邀请，请他参加I 9 8 0 年 8 月 I I 、 1 2祁 1 3日在基多举行的关于人 

权冋题的会议。 

t ： 

22. 主席对这项邀请录示感激，并告诉娄员会说，由于事先有约，他不能参 

加这个会议，但娄员会可指定其任何成员前往参加。 

23. 委员会决定指定付主席普椬多'巴列霍先生代彔娄员会出席这个会议。 

三.締约各国按照《公约》第四十条 

规定提出的报告' 

A .报告的提出 

24. 缔约各S已按照《公约》第四十条的规定，在《公约》对有关締约Ш生 

效后一年内以及此后每逄委员会有此项要求时提出报告。为了协助締约各S1提出 

《公约》第四+条所要求的报告，娄员会在第二届会议上核可了关于报告格式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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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准则，其全文载于委员会提送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的第一次年度报告附件四 

内 。 1 

25. 委员会在第八届会议上获悉，从委员会第七届会议以来已有哥斯达黎加、 

肯尼亚、马里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按照《公约》第四十条的规定提出初步报告， 

使按照该条提出初步报告数目达到了3 8个。 

26. 委员会还莸悉应于I 9 7 7年提出初步报告，但至今还未提出的有：哥 

伦比亚、牙买加、黎巴嫩、卢旺达和乌拉圭；应于1 9 7 8年提出报告中，圭亚那、 

巴拉马和礼伊尔的报告尚米提出。关于报告提出情况，参看本报告附件三。 

27. 委员会在第八届会议上审议了波兰提出的初步报告。委员会在同一届 

会议il也审议了瑞典提出的补充报告。 

28. 委员会在第九届会议上莸悉从第八届会议以来，哥伦比亚、*內瑞拉祁 

意大利已按照《公约》第条规出；初步报告，使提出初步报告的数目达到 

了 4 I个。在同一期间，丹麦和挪威也提出了补充报告。 

29. 委员会也莸悉，应于I 9 7 7年提出的初步报告中，牙买加、黎巴嫩、 

卢旺达和乌拉圭的报告尚未提出；应于1 9 7 8年提出的初步报告中，圭亚那、巴 

拿马和礼伊尔的报告尚未提出；应于I 9 7 9年提出的报告中，多米尼加共和国、 

儿内亚、葡萄牙和奥地利的报告尚未提出；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德意志联邦共和 

囯、约旦、马达加斯加、毛里求Ж和南Ж拉夫尚未提出它们在委员会第二、三、四 

和五届会议审议它们的初步报告时答应提出的补充资科。 

30. 委员会从主席处莸悉了他就牙买加和卢旺达两国应于1 9 7 7年提送给 

委员会但尚未提送的初步报告而同这两国官员会见的情况。由于众所周知的理由， 

他未就这方面同黎巴嫩政府作任何进一步的接触。 

1《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4 4号》（ А / 3 2 / 4 4和 C o r r . 1 ) 

附件四。 - 7 -



31. 委员会的成员回顾说，娄员会已向牙买加、黎巴嫩、卢旺达和乌椬圭等 

四个締约国发出了几次催文函祁备忘录，因为这些111家尚未提出它们.应于1 9 7 7 

年提出的报告。娄员会成员就娑员会Я采取何种进一步的步骤以保证这些IS家遵 

守《公约》第四十条的规定，提出了几项建议。这些建议包括：递送进一步的催 

文函，但措词应更强烈；同有关締约国代莰作逬一步的个人接触；在员会的年庹 

报告中说明有关締约国尚未履行按照《公约》第四十汆应尽的义务；最后还有一点, 

即向締约各国的下次会议提出这个问题。 

32. 委员会决定向应当已在1 9 7 7 、 1 9 7 8和 I 9 7 9年提出报告的所 

有菌冢以及向已经答应提出另补充报告或新报告的两个а家智利和伊朗，发出催文 

函。 

33. 委员会在第九届会议上审议了加拿大、伊Й克、蒙古和塞内加尔提出的 

初步裉告。 

34. 娄员会在第十届会议上获悉从第九届会议以来还未收到按照《公约》第 

四十条提出的新报告。 

35. 癸员会也获悉委员会已按照第九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向下列締约画发出了 

催文函：牙买加、卢旺达和乌拉圭（应于1 9 7 7年提出?1^^)；圭亚那、巴拿马 

和礼伊尔（应于I 9 7 8年提出报告）；及多米尼加共和国、几内亚、萄葡牙矛口奥 

地利（应于I 9 7 9年提出报告）。*员会按照同一决定，也向智利祁伊朗致送 

了普通照会，请它们提出它们的代表在癸员会第六届会议上#应提出新报告。2娄 

员会也莸悉了从伊朗收到的答复的全文，其中通知娄员会说，由于新选出的国会有 

必要审査关于行使新宪法所承认的权利的现行伊朗法律，伊朗伊斯兰共和if还无法 

立即向委员会提出报告，但一俟采取了必要措施之后，它就会提出报告3。 

2《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4 0号》（ A / 3 4 / 4 0 )，第б 0 、 

б б和I 0 9段。 
' 关于对伊朗答复的讨论，见CCPR/C/SR. 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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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关于应于I 9 7 7年提出报告的各締约薦，由于从1 9 7 7年起即向它 

们致送的催文函和备忘录都没有结果，并由于癸员会已在其上次年度报告（А/34/ 

40 )第 5 7段中指出突员会很难避免不在捷交大会的下一年厪裉告中提到那些賓 

关1Ш家没有履行其提出报告的义务，娄员会决定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六十九条 

规定，指明下列备S没有履行其按照《公民权利祁政治权利公约》第四十条规定提 

出报告的义务： 

牙买加 

卢旺达 

马拉圭 

37. 由于黎巴嫩政府解释说，特珠的困难使黎巴嫩无法在现阶段提出报告, 

因此委员会决定不在前述名单中提到黎巴嫩。 

38. 突员会又决定娄员会主席应向定于1 9 8 0 年 9 月 1 2日举行的《公民 

衩利和政治双利公约》締约国第三次会议的主席致函，对大部分締约国履行其提出 

裉告的义务彔示满;f,并促谞他特别注意到目前为止娄员会就尚未履行其提出报告 

的义务的少数締约S所采取的步骤（见附件四）。 

39. 委员会决定向牙买加、卢旺达和乌拉圭政府致送普通照会，通知它们说， 

癸贞会决定茌向大会提出的年度报告中指明这^国冢没有履行它们按照《公约》.第 

四十条规定提出报告的义务，并再次捷醒它们应履行这项义务，而且委员会要求它 

们提出报告，而不可再事延误。 

40. 关于应当已于I 9 7 8年提出报告的締约国，癸员会决定由主席甸有关 

各締约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致送一份备忘录。 

4 1 . 关于应当已于1 9 7 9年提出报告的締约1Ш，委员会也决定发出新的催 

文函。 

42. 委员会在第十届会议上审议了哥伦比亚、哥澌达黎加W苏里南提出的初 

步报告。*员会在这届会议上也审议了匈牙利的补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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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审议报告 

43.以下各段是根据委员会第八、第九和第十届会议审议各締约国报告的先后 

顺序按国家排列的。详细资料载于各有关締约国提出的第一次报告和补充报告，以 

及委员会各次审议报告的会议的简要记录。 

波 兰 

44.. 1 9 7 9年 1 0 月 2 2 日 * 2 4日，委员会第1 8 6、第 1 8 7勒第 1 9 0 

次会议（CCPR/C/SÎV 186、 1 8 7和 1 9 0 )审议了波兰政府提出的第一次报告 

(ccpR/c/4/A(ia 2 )。 

4 5.该报告是由波兰代表提出的，她说该报告在提交委员会以前先以草Ш交国 

务院、各有关议会委员会*波兰科学院法律科学委员会、波兰法学家协会*立法理 

事会等其他机构，供它们评论。同时，她也指出， 1 9 7 6年波兰议会根据该 

《公约》的规定把《宪法》加以修改；1 9 7 8 年 5 月 2 6日，为了实行《宪法》 

的各项新条款，议会修订了人民理事会法案:；1 9 7 9年 7月 1 4日，国务院保证 

法律符合《宪法》，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其履行职贲的方式，以便加强合法性并 

使各条法律更容易理解；目前议会正在采取措施，修订各项行政程序，因为行政程 

序及对行政决定行使司法管制权*承认公民有权对任何这种决定向法庭上诉。 

4 6 . 委员会各成员赞成报告导言内关于实现人权与经济勒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 

原则声明。该报告Ш述各项法庭的决定并提出具体事例，说明波兰人民共勒国如何 

执行人权，对此委员会也表示称赞。一些成员对宪法中有关所有公民参与讨论勒 

协商拟议的基本法律的条款表示兴趣，他们要求阐明这项规Ж实际上是如何执行 

4 7 . 一些成员注意到《宪法、没有明文禁止《公约、第2条所规定的基于政治 

意见的歧视，他们说这种遗漏在一个推崇某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是具有相当大的重要 

性的。该报告说《公约》不是直接实行的，而是通过内部法律的媒介实行的，而 

且波兰国内法"基本上"是符合《公约》各项规定的，关于这一点，有人向，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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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否有些方面不符合《公约》规定，也有人问波兰公民是否可向法官或法庭援 

引该《公约》并得到一项确认公约各项规定的裁决。有些成员强调权利的有效性 

同权利的有效享用是有差别的，他们要求提供更多资科，说明该报告所提到的行政 

机构*社会机构在保护勒促进人权方面起了何种作用;当事人 是否晓得在原则上可 

以援用的补救办法；*复审上诉案件的机构是否就是原审判机构。同时有人也问， 

律师行业是否每个人都可做，需要何种资格、是否很多人使用这种服务。有些成 

员注意到《宪法》赋予囿务院许多重要权力，包括对法律作出有约束力的解释，以 

及任免法官和对国务院负责的总检察官，他们并问，这种权力是否违犯司法独立的 

原则，有无受到某些体制机构的限制。 

4 8 . 关于《公约》第3条，报告中指出发展经济*政治权利如何促进男女平等 

*促使女参与公众事务的情形。有人对此表示兴趣，他们问，妇女参与议会、 

部长琴f会、律师行业*党机关的情况如何。 

4 9 . 关于《公约》第6条，有人要求提供资科,说明国家采取何种积极措施把 

尊重生命视作社会价值，而不以治罪办法来保护生命。在提到报告内所说的可判处 

死刑的罪行时，有人冋，哪些危害经济的罪行会严重到判处死刑的地步。若干成员要求 

提供资料，说明在报告所述期间判处死刑的案件共有几起，他们问波兰是否考虑废 

除死刑。 

5 0 . 关于《公约》第 7 *第 1 0条，委员会成员问，司法当局*个须独立机构 

对被警察监督的犯人的待遇有无加以监察；被拘留者有没有任何措施可供利用，以 

保证逼取假证供或虛待他的人要对他的行为负责；被监禁者是否可以在审判前被单 

独禁闭；他们可以多久不得与他们的律师接触;哪些规定可被拘留者或服刑者与他 

们的家属取得联系。 

5 1 . 关于《公约》第9条，委员会成员问，检察官命令还押一个人的时间可以 

有多久；被拘留者在被监禁的48小时期间能否要求释放；一个人是否可以被监禁 

连续几个4 8小时；法庭是否可以推翻检察官监禁一个人的命令；有无订有照顾被 

监禁者的年幼冢属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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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 关于《公约》第12条，一位成员想知道为什么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及维 

持国冢的重要经济利益就必需实施居留的限制。他要求提出资料，说明批准某一 

个人在华沙定居的条件，定立这些条件的日期*一个人认为其申请遭非法拒绝时可 

以援用何种补救办法。另一位成员注意到一个罪犯服刑期满后，法庭可以命令他在 

一个特定地区居住，以避免与犯罪集团有不良的接触，他问，国家的贵任是把犯罪 

分子撤离该区而不是防止有关的人返回该区。有人要求澄清，报告内的下述说明， 

即一个人如果损害波兰名誉，可拒绝发给护照；为了国家确重要理由"亦可拒绝发 

给护照。在这方面，一个成员要求波兰代表保证任何人如果根据第1 2条第 2段 

规定申请离国，这种申请应予视为守法行为加以尊重，而不可当作一种罪行或以解 

雇办法加以制裁。 

5 3 . 委员会成员在评论《公约》第1 4条时，要求提出更多资料，列载各种司 

法机关，包括集体机构及其权力麻组成；说明此等机关是否选出；论述公正独立审 

判的各项保证和法官撤职的理由。一些成员要求觯释报告内所指的"在进行审判 

时加入社会的因素"，"流珉"犯罪的因素*公平审判的保证，其中包括接纳被告 

证词的条件。有人问起关于公开审讯的例外情形*作出这种例外的理由；法庭有 

多少次缺席宣判；如果罪犯后来出庭，这种判央是否可以修改。该报告指出检察 

官尽管允许被告与他的律师磋商但仍保留在场的权利，一个成员想知道这是否符合 

《公约》第1 4(3)条的规定。 

5 4 . 关于《公约》第1 8条，有人注;1到《宪法》*报告似乎没有具体提到思 

想自由。有人问，宗教宣传是否可在某种条件下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是否存在，若是 

脊在的话，要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进行；上学的儿童是否有机会接受宗教教导，要 

是有，家长们有无利用这个机会。有人说罗马天主教教皇（他本身原籍波兰）最 

近访问该国便是报告內所说的思想湘宗教自由的明证，因为教皇完全有自由逬行相 

当于宗教宣传的活动。 

5 5 . 关于《公约》第1 9条，委员会成员问，一个人可对其国家一般政治勒社 

会制度表示反对到什么程度；以口头或书面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什么情况下算是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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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这个制度；对大众新闻的控制有多大，*控制机构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人民可 

以阅读的书籍。有人提到该报告指出波兰法律禁止将一种可能败坏某一机构声名的 

行为归咎于该机构，冋，如果把这种行为归咎于11家理事会，是否能得出一个独立 

的裁决。委员会要求提供更多资料说明，波兰年青人如何养成勒平友谊，*反对 

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波兰法律中有一些条款旨在保护社会，防止伤风败俗，行凶 

动武，以及不道德的行为。委员会对此表示满意。 

5 6 .关于《公约》第 2 1条，有人提到该报告指出任何集会如果违反"社会的 

利益"，那就可以不发给许可证。有人说"社会利益"的概念是广泛的，必须作进 

一步的解释。有人问，什么人有权批准开会；这条规定适用于何种会议；谁有权 

决定什么是符合社会利益的，什么是不符合社会利益的，如果后者引起争论，由什 

么人来评断。 

57f委员会成员在评论《公约》第2 2条时，注意到《宪法》禁止设立*参与 

不符合к兰社会政治制度或法律秩序的结社；他问由什么人来决定这种结社是否符 

合条伴；结社权利受限制的人有什么补救办法可供利用；被当作"高等公用事业" 

的机*什么；例如联合国之友协会是属于那一类的结社；现在怎么可以用1932 

年波兰共*国总统颁布的旧法令来限制结社的权利。一个成员想知道每一种艺术 

活动领域是否是只有一个协会，艺术家是否可以设立他们自己的协会或是必须参入 

一个官方协会；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是协会成员，是否能够发表他的作品。 

5 8 .关于《公约》第 2 ЗШ2 4条，有人问，对波兰公民与外国人结婚有无 

任何限制；波兰男子同外囿人结婚与波兰女人同外S人结婚在居留勒国籍方面是否 

有差别待遇，他们的子女的国籍又有什么区别；波兰制度对廑胎权利承认到什么程 

度；对已婚妇女和未婚妇女堕胎条件是否不同，*已婚妇女未经丈夫同;t是否可以自 

己决定廑胎。委员会要求提供资料，说明有无制定照顾有职业的母亲的孩子的任何 

特别条款。报告内说，在某种情况下为了子女的利益，可以不准离婚。关于这一 

点，有人认为这似乎没有什么道理，因为一方面波兰法律规定婚生子女勒非婚生子 

女享有平等权利，另一方面孩子生活在父母互相厌恶的气氛下，对他们自己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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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不好的。 

5 9 . 关于《公约》第2 5条，有人指出《宪法》把波兰工人联合党说是指导社 

会落实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因此给予该党及其党员以突出的地位，这一点似乎不 

符《公约》的规定。有人问，工会是否可以派出侯选人竞选湘参与立法程序，对 

法律提出修正案。委员会要求提供资料，说明各社会组织在执行社会主义民主的 

任务方面命在国家体制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居民自治委员会的职责*业务以及其在 

经济管理方面的作用。一个成员要求阐明为执行《公约》第2 5条而采用的选举 

准则，他也想知道已采取何种步骤以保证人人能在竟选时自由发表意见。 

6 0 . 关于《公约》第2 7条，委员会要求提供资料，说明各少数民族集团的状 

况*他们有什么机会保留自己的特性、以自己的语文出版书籍*报刊，*在学校勒 

教堂里由自己的语言讲解。有人问，在《公约》第2 7条的意义范围内，为什么 

没有提到具有德囿文化*讲德语的人是一个独特集团。 

6 1 . 在谈到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该締约囿代表说，议会*政府的一贯作法 

是征求各律师协会的意见，除牝以外议会*政府也就有关公民权利的大部分法案与 

波兰人民商量，但遇较不重要的立法时则只与各有关社会组织商量。 

6 2 . 在答复关于《公约》笫2条的问题时，该代表指出波兰法律中没有一条是 

为了某种见解而违反人权平等原则，她说，《宪法》第6 7条第2段应与明确保证 

言论自由的第8 3条第1段一起审议。她并说，在批准该《公约》并将它发表在 

官方公报和若干其他国家出版物上时，波兰保证尊重该公约，并采取一切必要步骤， 

保证*保护《公约》所载的各种权利；实际上，波兰公民虽不能够援用《公约》来 

证明某一法律条例因违反《公约》而成为无效，但《公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已在 

波兰通过国内法的媒介付诸实行了；她又说总检察官有权对不符法律规定的一般法 

案表示异议，也有权要求地方当局在这方面采取必要行动；她指出就保护公民的权 

利而言，社会管制委员会是具有特别重要性的。在提到其他评论时，该代表指出 

在议会闭会期间，国家理事会有权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但这些法令随后须获 

议会核可;法官要受法,管辖，因此不需要裁决各条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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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却有权利决定行政*其他司法法令л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如果低级机构定 

出的法令与法律不一致，法官也可以不予实行。 

6 3 . 在答复关于男女平等的冋题时，该代表指出波兰妇女往往在企业、教育、 

议会、司法机构*地方政府机构中担任重要的职位；国家理事会*部长理事会各有 

两名妇女成员；律师行业中有百分之1 7的妇女、检察官有百分之3 3是妇女，法 

官中约有百分之4 9是妇女；许多妇女在各政党组织中担任重要职位。 

6 4 . 关于《公约》第6条，该代表指出，械市勿农村都为未来的母亲举办许多 

咨询服务 «妇与嬰儿的免费医疗服务，因此， 1 9 7 8年嬰儿死亡率降到千分之 

2 3以下；任何人如果策划或指示擢取贵重物品，使社会化经济的某一单位受到损 

害并在ffl民经济的功能上引起严重的干扰，则均可处以死刑；伹是自从刑法于19 

7 0年1月1日生效以来，还没有为了这些理由宣判死刑。波兰政府不打算也不 

认为有必要修改已生效的刑法。 

6 5 . 在答复有关《公约》第 7 *第 1 0条时，她说各种刑罚都是以人道勒尊重 

人格,的方式进行的；监狱官命检察官的贲任是监督服刑的情况;各区域的首长 

必需巡^监狱，检察情况，必要肘可以采取适当行动；犯人勒被拘留者如果受到违 

背刑法各项原则的待遇，有权提出申诉；凡遇被拘留人死亡时，均对死亡情况作彻 

底调査；被剥夺自由的人有权与外界的人联系，特别是通过探望勒通信的方式与冢 



66. 关于《公约》第9条，该代表指出检察官决定将某人还押的期间不得超过 

三个月。但是，如果准备程序不能在这个期间结束，检察官有权视需要把拘留期 

间延长六个月，而法庭则可延长更长期间以便结束调査工作。 

67. 关于第I 2条，她强调波兰法律不限制个人选择住所的自由；但不得挑选 

对国防有重要性的军事地区或边区；报告内所提到的经济理由涉及各专家按经济需 

要分配到全国各个区域的问题；任何波兰公民都有权离开波兰，只有百分之б的人 

是例外。 

68。 在答复有关《公约》第1 4条的问题时，该代表说法庭的判决是由人民通 

过人民议会选出的人民陪审推事，参与作出的；议会选出若干公民组成委员会，当 

选的人必须在某一个地方居住和工作、年龄满2 4岁、享有充分公民权利并且有资 

格任职；委员会的诉讼程序是公开的；设立专业*3行政机关，是使社会能够参与法 

庭活动的另一种特别办法。她详细说明了委澱法官的程序相保证他们，独立权利的 

各项规定，她说一个法官如果不能保证其确能胜任愉快，则可予免职，不过，过去 

十年中只有一个法官被撤职，被免职者一个也没有；司法部长可以根据她所列举的 

理由将法官免职或由惩戒法庭作出:'决定将法官免职；过去十年中只作出三次这种的 

决定。关于适用于"流珉"型罪行的程序，她说这只涉及犯罪时或紧接犯罪之后 

被逮住的人，审理这种案件的法庭置有常设法律服务，为被告供律师，免费制度 

是普遍采用的。在答复其他问题时，她说祕密审讯的情形是例外的，在这种情况 

下当事两造各派两个人出庭，由法庭庭长决定准其出庭的人也要出庭；被告与他的 

律师直接联络而不准外人参加的权利只有在初步调查阶段的例外情况下才受到限制; 

裁决是公开宣布的；但涉及国家秘密的刑事案件可作为例外；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 

况下才可以缺席判决；如果当事人行使他的权利要求复审，已宣Ф的判决便不得执 

行，案件便须复审. 

69。 关于《公约》第1 8条，该代表指出波兰人民共和国禁止强迫或限制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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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加宗教仪式；从1 9 6 1年开始，宗教教育宪全由教会负责.而教会则受教育 

部长的监督；各宗教组织出版了若干宗教刊物；家长可自由决定子女的宗教教育。 

70. 在答复关于《公约》第1 9条的问题时,她说 1 9 7 7 — 1 9 7 9年期间 

因侮辱波兰国家或散布有损国家利益的新闻而被判刑的人只有4人；新闻出版禾口公 

共娱乐中央控制处发给新闻出版证并决定某种出版物是否应受控制；裉据鄧长会议 

的命令，一个人在法律范围内根据正确资料作出的信诚行为不受谴责；抑制批评的 

企图是不许可的；不按照有关规定行事的人须受严厉的惩罚。 

71。 在答复有关《公约》第2 1条的问题时，该代表说，不扰乱公共秩;^的集 

会由现有组织推动的集会无需申请许可证。 

72。 关于《公约》第2 2条，她指出波兰有三类的社会组织：普通的协会、承 

认的协^和高级公用事业的协会；各类组织所须遵循的规则条例并不相同；波兰红 

十字会、国防联合会和波兰法学家协会就是高级公用事业组织的例子；几乎所有艺 

术家，不论他们的政治寫见如何，都加入一个艺术协会。 

73. 关于《公约》第2 3条，该代表说，.通婚不受波兰法律的禁止也不自动涉 

及国籍的改变；一个外国妇女与一个波兰公民结婚，就可按下列手续取得波兰国籍: 

在结婚后三个月内，向有关机构提出声请，由该机构决定核准她的要求；该代表并 

称婚生孩子父母另有决定，将取得波兰公民。关于 I I胎问题，她指出除非医生建 

议，或孕妇生活条件困苦，或充分证明怀孕是強奸所造成，否则不得直胎；堕胎的 

决定可由女方单独决定，不需要经过丈夫的同意。未成年的女孩就需要得到父母、 

保护人或监护法庭的允许。在说明有职亚母亲所莩有的便利时,她指出在波兰制 

度下，为便照顾她的嬰儿，母亲享有三年留职停蘄假的权利；行使这个权利并不丧 

失其所应享的社会保险湘养恤金的权利；顾主必须保证她在原来的作地点恢复原 

职；但她也可以利用托儿所的设施，继续她的工作。在答复关于离婚的评论时， 

她强调在社会主义的道德下，儿女的利益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在审判离婚的阶段， 

也是高过父母的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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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关于第2 5条，该代表强调波兰工人联合党党员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并不比 

其他各党党员或非党员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但是，工人联合党党员在专业和社 

会政治各级的作用比较重要；波兰对持有特别政治意见的人不加以征聘上的限制； 

工会在各阶层上参加拟具社会和经济计划；一些社会组织通过广泛参与社会化企业 

的管理工作，来开展经济；居民自治委员会决定区域的发展、支配生活素质^条件 

和处理市议会交给它们的事项， 

75. 在答复关于《公约》第2 7条的问题时，她说小学和中学的教育是以少数 

民族的语言讲授的；这种教育是应家长的书面要求提供的,但至少要有七个学生； 

华沙大学设有两个学院，教授少数民族的语文；各教育机构都为少数民族提供图书 

jfti损刊；无线电湘电视节目也传播有关少数民族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新闻, 

瑞典 

76. 委员会审议了瑞典提出的补充报告（CCPR/c/l/Add. 42)，其中载有瑞 

典对1 9 7 9 年 1 0 月 2 3日委员会第1 8 8 次 ^ 1 8 9次会议（CCPR/C/SR. 

1 8 8 和 1 8 9 ) 审 议 第 一 次 报 告 （ С С Р — g ^ C o r r . 1 )*时所提出的问 

题的答复。 

77. 委员会开始审议该补充裉告时间到了有关瑞典执行《公约》的情况。娈 

员会一些成员认为，瑞典国内法中反《公约》各项有关规定，这种作法是与《公 

约》相符合的。另一些成员想知道，从个人观点来看，是否应将各项条款直接列 

入国内法.他们问，有什么特别理由不把《公约》直接列入瑞典法律，如果法庭 

断定法律与《公约》有抵触之处，是否可以宣布该法律无效。有一个成员说瓏典 

* 1 9 7 8 年 1 月 1 9日委员会第 5 2 ^ 第 5 3次会议审议了瑞典的报告，参看 

CCPR/C!/SR。 52和53湘《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40f》 

(A/33/40)，第б 8 — 9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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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一个议会委员会来研究法庭是否有权审查法律的宪法性问题，这似乎表示瑞典对 

这问题有点疑虑，他很想知道这种疑虑是不是有根据的。他还问瑞典法庭有没有 

宣布过某一条法律不合宪法。有人也问，监察员是否可以发表意见，指出《公约》 

所制定的权利在该国的法律湘习惯作法中有无受到尊重；瑞典法律是否可以使人能 

在一切情况下对行政决定提出申诉。 

78. 瑞典代表回答说，瑞典用以执行《公约》的办法是在瑞典法律上反映出公 

约的各有关条款，而不是将该《公约》直接订为一项特别法律，这种抉择反映出瑞 

典在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上的法律传统；虽然直接执行的办法可使人们能对瑞典法 

律符合宪法与否，甚至符合《公约》与否，表示异议；但是.现行办法却使法庭^ 

行政当局更容易应用国内法中。执行《公约》规定的条款。在遇到瑞典法律条 

款不易解释时，法庭将按照最符合该法律所反映的条约来加以解释。他还说，据 

他所知，瑞典国内法与《公约》从未发生过直接的抵触，将来如果发生抵触，也将 

以国内法为淮，因此政府的工作就是要使国内法符合瑞典的国际任务。关于法庭 

审査法律的合宪性的权利，他指出，根据瑞典的法律理论，法庭有权拒绝实行其所 

认为显然不符宪法的法律；但是这种情形却从未发生过。委员会在讨论这问题时 

提到根据议会委员会报告，向议会提出的法案，这个法案将在这方面制定若于具体 

规定。在答复另一个问题时，瑞典代表说监察员无权处理违反《公约》的筝项， 

因为他的职责是监督瑞典法律的执行.1 旦是他可以在他提交议会的报告中提请注蒽 

瑞典法律与《公约》不相符合之处，他甚至可在这方面釆取明确的立场。关于向 

行政法庭申诉的问题，他指出法律规定应向某一特定行政法庭提出申诉，"Йз果不可 

能申诉，则由某一高级行政机构或政府本身解决问题。 

79. 委员会成员鉴于《公约》第2条第1段所载的不岐视原则，提出了几个关 

于外国人在瑞典享有权利的问题，他们问，外国人是否与瑞典公民一样，享有《公 

约》所载的各种权利，包括无需向法律机构缴付庭费保证金的权利；有人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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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法案所规定的某些权利不适用于外国人；如果一个外国人在《公约》第12 

条第2段规定下所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他有什么办法；如果按照一项决定立刻把 

-个外国人驱逐出境,这个外国人是否有权根据《公约》第1 3条的规定要求有关 

当局审査其案件;一个被判一年徒刑的外国人即使已在瑞典居住了五年是否可被逐 

出瑞典;与瑞典国民结婚％外国人是吝可裉据这个事实取得瑞典国籍；如果离婚， 

归化瑞典籍的配偶是否将被驱逐出境, 

80. 在答复上一段所说é^É题时,该代表说，按M宪法，外国人与瑞典公民同 

样享有各种基本权利,这个原Ш适用于几乎所有人权,唯有在瑞典居留的权利加参 

加选举的权利是例外;Ж有住在é典国外的外窗人才要缴付庭费保证金,但如他的 

国家与瑞典订有协定，IW不在此限;宪法保证所有国民享有新闻自由法令所规定 

权利,这些权利i在夺等条件¥也适用于外国人,但可由立法规定加以限制;法律保 

证瑞典人享有离开瑞典的权利，因此，没有理由不许外懂人享有这个权利；关于驱 

逐外国人出境的裁决都是可以上诉的而且可以上诉到最高法庭,上诉期间，暂停驱 

逐；实际上，一个外国人^^典住满五年，即使犯了严重罪行，也不得驱遂出境， 

唯有在特别情况下*1由于非常特别的理Ш才可予以驱建iB境；外国人在瑞典住满五 

年，通常可以取得瑞典国籍，同瑞典国民通婚者;^以减少年限；凡因结婚而取得瑞 

典国籍者，不得因离婚或其他理由剥夺其国籍，逢不得在任何情况下予以驱逐出境。 

81. 在提到《公约》第3条所规定的男女¥等权利以及需f杀取积极措施防止 

岐视的第2 6条肘，委员会一些成员问，：关于男女平等待遇irif法紫有没有规定在 

男女平等方面采取有力的行动,包括社会、经t湘行政方面的搢施；他们又问有;t 

有划拨预算经费供训练妇女之用。 

82. 该代表指出，新法案规定.基于岐视的男女同i而不同鲷，是不含法的； 

该法案涉及就业，训练^工作条件等方面的平等,诉者订有法律补救办法. 

他请委员会参看瑞典政府依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岐视国际公约》提出的报告内所 

载的详尽说明，该《公约》与本《公约》一样需要采取反对岐视的积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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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关于《公约》第9、第1 0湘第 1 4条，有人问，补充报告所指的警务娄 

员会是否在组成和程序方面具备必要条件有资格成为一个足以达成第9条第4段所 

载各项目标的法庭；如果没资格的话，是否可向司法机构上诉；遭非法逮捕或拘留 

者如何可以取得赔偿，一个外国人如果根据驱逐出境令而被监禁但该令随后宣告无 

效，是否有权取得赔偿。在谈到不许被告有辩'护律师的可能性时.一个成员问实 

际上这项条例是否经常援用。也有人问瑞典法律对犯人待遇的一般趋向是怎样的。 

84. 该代表指出警务委员会的权力限于暂时拘留，且拘留期间不得超过一两天; 

其后便交由特别机构采取适当行动，而这种行动则可由被拘留者向行政法庭或具备组 

织和程序上必要保证的类似机构提出上诉；根据民事侵权行为法，国家通常要对瑞 

典公共机构的违法行为负责，应补偿的赔偿款额则由法庭决定；因这种违法行为而 

受害Ôi外国人所应采取的正当手续是向普通法庭控告S家，要求赔偿。关于不许 

被告有辩护律师的可能性，他，有关声规定只有在律师行为妨碍诉讼的合理进行时 

才予以适用。同时，他也指出瑞典的刑法制度主要是本着《公约》第1 0条第 3 

段的精神进行社会复员的工作。 

85V —个成员问，如果象补充报告所说的，"为了人民经济福利"相"国家经 

济"而对发表意见的自由加以限制，那么这种限制何可以说是《公约》第1 9 条 

笫3段所允许的限制。 

86. 瑞典代表说，"为国家经济的利益"一词并没有瑞典原文的蕙义适当翻译 

出来，其正确的意思是"以便人民提供谷种的需要"；立法者所想到的是在可能发 

生战争或某些其他紧急情况时必须采取特别措施,为人民提供基本的经济蕾要。 

87. 委员会成员对瑞典的反社会行为法案表示忧虑，因为各国如果以此为典范， 

就可能产生有害的后果。有人说这个法案显然从未付诸实施，应当考虑予以废除。 

瑞典代表说他将向瑞典各有关当局提出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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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 

88. 委员会在其1 9 8 0 年 3 月 1 9日和 2 1日第 1 9 7次、第 1 9 8次扭第 

2 0 2次会议（CCPR/C/SR 197、 1 9 8 和 2 0 2 )上审议了蒙古政府提出的初 

CCPR/C/1/Add. 3 8 ) , 

89. 报告由蒙古代表提出。他说，蒙古宪法和其他法律中规定了《公约》中 

承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案古在批准《公约》以后通过的许多法令中反映了 

《公约》的各项决定；此外，还不断作出努力，改进中央和地方机构的法律基础， 

特别是加强人权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保障。他详细陈述了蒙古自从 

1 9 2 1年革命以来的各项成就，特别是有关妇女、被拘禁的人和被告的权利的成 

就. 

90. 委员会的成员对蒙古代表在提出报告时提供的宝贵的补充资料，表示é隨 

但是，有些戍员表示希望得到有关蒙古人权实况的进一步资料。 

91. 有人II下列各点提出一般性问题：蒙古批准的条约是否自动具有法律效力， 

或必须载入蒙古本国法律；公约是否已在《官方公报》、报刊或其他新闻媒介公布; 

是否可以在图书馆或他处看到以蒙古居民所识语文印行的公约付本。 

92. 关于《公约》第2条，委负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如下：蒙古宪法有关条文在 

不妓视条款中未提及政治见觯一项，是否意味着公民在表达政治见觯方面享受着不 

平等的权利;为什么宪法保证所有公民享有平等权利，但却没有提到外国人，按照 

《公约》，对外国人的权利也必须给予平等保障;《公约》在蒙古的法律和行政制 

度内具有诃种法律地位;釆取了何种立法或其他措施，便《公约》中所承认的权利 

生效；在涉嫌违反《公约》规定的案件中是否可以向司法和行政机构援引《公约》 

条文；个入权利受到侵害时有何种求助办法可循> 是否可以诉诸法院或地方呼拉尔。 

茌这方面，有人要求葬下列各点提出更多资料:宪法中规定的向当局提出控诉的可 

鴕性、作为司法补救^法的上诉权利；检察官的作用；和蒙古代表在介绍报告时提 

到的人民和国家管制制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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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有些成员在评论《公约》第6条时认为报告中在这方面便用的一些词句似 

嫌含糊，要求加以说明，：瓶为对报告中所列范围相当广泛的罪行判处死刑，似嫌过 

重。有人要求提出资科，说明近年来一共判了多少死刑及所犯罪行，以及是荟重 

新考虑过废除死刑的可能'lÉo 有些成员注意到死刑不适用于妇女，表示希望男子也 

能得到免除死刑的人道主义待遇，而不受到歧视。 

94. 关于《公约》第7条和第1 0条，提出了下列问题：对防止警方或其他当 

局的苛待或骚扰提供了诃种保障，是否定有任诃程序，调査对这类苛待的控诉，监 

狱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士是否可能参观视察监狱，受理犯人提出的控诉，什么人负责 

监督刑事机构，以及蒙古犯人的待遇有多少部分是旨在邦助他们改过和在社会上重 

新作人。有人要求说明报告中所述无论定罪的人或是受到初步审讯的人都可秀进 

劳动改造机构一点，因为如果实行这项措施，就违反了《公约》第1 4条第 2款的 

95. 关于《公约》第8条，有人提到，报告中说蒙古筌署了禁止奴隶制度的国 

际法律文书，他们要求说明蒙古法律有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奴隶制度和强制劳动，以 

及在这方面存在着诃种习俗。 

96. 关于《公约》第9条，有人指出，报告中提到有关刑事诉讼的逮捕*Р拘禁, 

伹是第9条系指一切形式的剥夺自由，包括因身体和積神不健全的理由而剝夺自由， 

因而问及在这方面存在着何种法律，以及有何种保障可以防止任意拘^。 此外并 

提出下列问题：根据蒙古法律，任诃被逮捕的人，在被逮捕时是否有衩知道被捕的 

理由，是否有权迅速知道对他提出的任诃指控；裣察官具有诃种袪度的权力，任何 

人在诃种情况下可能被拘禁2 4小时以上；任诃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剥夺自由的人， 

是否可能向法庭提出诉讼，以便法庭$^定拘禁他是否合法。如果拘禁不舍法时可 

否下令予以释放；任何遭受非法逮捕或拘禁的受害者，是否有得到赔偿的权利，如 

果有权得到赔偿，将得到诃种形式的赔偿，这种赔偿又有何种限制。 

- 2 3 -



97. 有人要求就《公约》第I 2条和 1 3条规定的权利——第1 2条和第13条 

除其他外，规定人人有权WW国家>包括其本阖在内，合法居住在締约国领土內的 

外侨，有权不被任意驱逐出境——所应遵守的法律和惯例提供资料。 

98. 有人要求就蒙古对《公约》第1 4条的执行情况，特别就保护司法独立与 

公正的各种保证，和人人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有权享受的保证，提出 

更多的资料。有人指出，蒙古宪法中"常任"法官一语同法官和陪审推事任期两 

年一语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有人提出下列问题：蒙古法庭的程序如何、提名或 

选举法官的条件为何、是否可以得律师援助、刑事或民事案件中是否要求律师在场， 

以及警方和法官的权力是否，月。一位成员注意到为了保护"国家机密"可以举 

行秘密听询，他要求说明"国家机密"一词，其所涉范围、以及由谁来决定任诃特 

定问题是否属于或涉及国家机密。 

99. 关于《公约》第18条，有人问到有何种规定保障思想自由，公民如果认 

为恩想自由受到侵害有诃途径可循；信教和传教自由是否受到保护；以及是否有具 

体规定，对第1 8条第 4款规定的儿童教育提供保证。 

100. 关于《公约》笫1 9条和第 2 1条规定的权利，有人指出，蒙古法律裉据 

宪法，保障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以谋求劳动人民的利益和 

加强共和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厪"，但是宪法的规定可以作一定的觯释，并且严格实 

施，以求对这些自由的行便，特别是政治目由的行便，施加严格地限制。有人提出 

下列问题：蒙古可能对这些自甶的行便施加诃种限制；蒙古公民在讨论;t见或见解 

和批评时政方面享有何种裎度的自由；政厨是否对it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擀新闻进打 

严格管制。 

101. 一位成员在就报,中关于《公约》;^2 0杀的说明，即法律禁止宣传"沙 

文主义"和"民族主义"观念一语隶示意见时指出，田于这两个名词语意含糊， 

这种禁令可能引起滥用情事，因此询问是否对这树种襖念作出具体规定，以及在蒙 

古什么人有衩决定任何特定言论或行为构成宣传"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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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关于《公约》第2 3条和第2:4条，委员会前意地注意到蒙古政府为纪念 

儿童年而对少手^逬行大赦人道主义行为。它并注意到，蒙古妇女在杯孕期间和 

子 女 年 滴 六 个 月 以 前 可 以 得 到 特 殊 照 顾 。 它 提 出 下 列 问 题 : 蒙 古 法 续 提 

供这类邦踏，直到孩童到达入学年令为止；是否设有托儿所，供有职业的母亲托儿； 

一般现行法律条文是否对冢庭和儿童——不论是合法子女或非婚生子女 律保 

证 提 供 足 够 保 , 

Е03.关矛《公约f第2^ 5条和第2; 2条，有人提出下列问题：加入蒙古人民革 

命党的程序如辆，：蒙古Л民革命党有多少党员、同其他国家机构的关系如诃、Ш 

种程度上控制其他机构翁决定，以及党员:是否享有违反《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 

的任何特权地位;蒙古:и会发挥御种经济政治用:；它们可否提出法律建议，或 

以任诃其他:г式参与立法过程。茌这方面，.有人要求提俄：有关共和菌检察:官在执 

行公夯;Г面发挥诃种作用的资jfe外还有人问到蒙古如诃做到扫除文盲，：使人 

人都有真芷:的机会参与公众事叛， 

1/0:4.关于《公约:》笫2 7条，有人要求提供有关蒙古境的少数，和它们在何 

种程廑上享有第2 7条所规定的棚.的资料。 

ïQf5.締约国代录在答复夯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指出，蒙古人民共相国缔结的 

®际条约通常不是直接实施，而是通过立法釆买施;有时则将s际协定和条约的个 

别条款直接载入蒙古宪法;《公约》已译成蒙古文，刊于《政府官方公报》，各图 

书馆都有译文的付本。 

106.他在答复就《公约》第2杀提出的问题时说，蒙古没有任何法律限制公民 

经济、政洽、社会或文化生活的平等；长期居住在蒙古的外侨享有与蒙古公民同等 

的一般公民衩利，并且不受任15F歧视；他们无衩参与公职或法官选举，但是可以免 

服军役。他栺出，公民在提出控诉或向阖家机构或法庭作供述时，可援引《公约》 

条文；各种蒙古法律对保护公民权利和玖治权利的办法有详细的规定；任何公民如 

认为衩利受到侵害，都有充分的权利向
5
、检察和其他SI家机构相公共组织提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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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有关官贞必须视案情ô?r复杂性，在一周或一个月内，就他所,的决定，向控诉 

人提出具体答复；è察官监奮各项保护公民法律的遵守相执行情况，并受理控告那 

些未能及时向控诉人提出答复的官员的茱件。在这方面，他说，蒙古的刑事和民 

事程序法规定，任诃受法院审讯的人都有权就法院的裁决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 

107. 关于《公约》第б条，締约国代表对一些成员认为报告中这方面有些用词 

比较含糊作了解释，并说，根裾蒙古法律，死刑是对若干特别严重的罪行釆取的特 

珠措施；法院没有强制性义务对特定案件判处死刑；对所有情况都,了有关其他处 

罚的规定；在近十多年来，除了一些严重的谋杀案件相盗用巨额社会主义财产的案 

件以外，没有判死刑的案件；判死刑的次数平均为每年只有三次。他指出，免除 

妇女死刑，是因为妇女身兼母职，需要特别的人道待遇，也因为这是朝向全面废除 

免刑迈进的重大的一步，因此并不构戍基于性别的歧视。最近，一项废除盗窃和 

抢劫罪死刑的法律草案。已提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审议。 

108. 締约国代表在答复就《、公约》第7条和第1 0条提出的问题时说，法律禁 

止施加酷刑，根据记录，尚无任何公民因进行讯问，初步侦査相法庭审讯的个人对 

他们施加残酷待遇或酷刑而提出控诉的倩事；检察机构负责保证拘留地点的舍法性; 

拘留地点的管理当局必须在2 4小时内将犯人提交裣察官的控诉转交检察官；检察 

官必须定期视察这些拘If地点，,果友现衩贵的待遇有任诃迺法情畢，他有.衩对负 

贲人员进行刑箏诉讼，或釆取步骤，对他们迸行处分；此外，还有一个由公共组织 

代表组6!^的监督委贞会与地方衩力机构桂钩，委员会成负有杈不受限制地视察拘留 

地点，并同犯人谈话。 

109. 締约国代录在答复就《公约》第8杀提出的问题时畫申报告中所述蒙古批 

准了《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实及类似奴隶制ЭГ制:.埂与习俗补充公约》，并着重指出， 

蒙古历史上从来没有存茌:^这类奴隶制度。 

110. 他在提到《公约》第9条时说，裉据刑法，侦查员未经法院或检察官许可 

而进行逮捕，将受到最高剥夺自Ш两平的处罚；为雇用或其他私人动机故意无理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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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得处以剥夺自由三年至七年；有关人貝必须立即将逮捕理由通知被逮捕的人； 

法律禁止对持有某种政治信仰，1旦末从事任诃危害社会活动的个人逬行起诉或逮捕。 

任何人遭到无理或非法逮捕，得充分赔偿其物质损失。此外还.通过新闻媒介宣布 

被逮捕的人无罪，来保证对他的積柙损失给予赔偿。 

111. 締约国代表在答复提供更多有关《公约》第1 2条和第 1 3条执行情况的 

资料的请求时说，在蒙古，迁徙或选择住所的自由不受任诃限制，但是由于城市化 

的迅速发展，订有确定有关大城人口合理分布的方针的办法；蒙古公民有充分的权i 

利到外国旅行。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内长期居留的外侨，其法律地位由部长会 

议法令规定，在领土内短暂居留人士的法律地位则根据有关条约加以规定。 

112. 关于《公约》第14条，締约国代表指出，蒙古有三类法院：人民法院， 

法官经由直接平等的普选无记名投票选出，任期三年；省市法院，法官由省市人民 

代表呼拉尔选出；最高法院，法官由大人民呼拉尔选出，任期四年，任诃公民，只 

要年届2 3岁和完成高等法律教育，都有资格担任法官。此外，还有一种军事法 

庭制度和一种特殊的"解决劳工争端委员会。"法庭审讯或审判唯有在法庭首先确 

定有关案件涉及国家机密时才秘密举行；被告如果不懂得蒙古语，则为他提供一名 

译员；被告有权知道对他提出指控йИ生质和原因、了觯有关该茱件的所有文件和 

要求对他有利的证人出庭作证；除非法院作出裁决，否则任何人都不得视为有罪或 

受刑事处分。 

113. 他在提到《公约》第1 8条时说，裉据蒙古法律，信教^不信教的人享有 

平等地位；法律不禁止传教活动；蒙古买行政教分离。 

114. 关于《公约》第1 9汆相第 2 1条，締约国代表着畫指出，蒙古法,不对 

任诃人持有或发录任诃意见、或是寻求、接受和传播各种消息的权利施加任诃限制； 

1fi是法律不允许滥用这种;^利，破坏他人名誉或是传播:疼窨S冢安全、公共秩序或 

公共卫生或道德的思想和概念。蒙古法律不限制或禁止举行和平会议，但条件是 

这类会议不得妨害Й家安全利益或是公共秩序的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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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他在答复就《公约》第2 О条提出的问题时说，禁止宣传民族主义和沙文. 

主义，是因为这类观念煽动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仇恨，并试图为排斥他 

民族相寻求本民族的统治辩护，而被视为反动。 

116. 关于《公约》第2 4条所规定的儿童权利，他指出，当局已在建立免赞教 

育和托儿所制度方面获得普遍戍功。儿童权利受到各种法律的广泛保障。 

117. 締约国代表在答复就《公约》第2 5条提出的问题时说，蒙古人民革命党 

由于是蒙古唯一的政党而成为社会和il冢的原动力；任诃公民，只要接受蒙古人民 

革命党的党纲和宪章，都可入党；目前该党党员人数将近7万；党负不具饪诃特权; 

党作出的决定不具法律效力；党的力量存在于它的权威、信誉相影响。共和国检 

察官负责监督各部、国家、区域和地方机构、企业和个人严格执行法律的情)最 

近，大人民呼拉尔借宪法修正案给予共和国检察官、蒙古工会中央委员会和蒙古青 

年革命联盟提出立法的权利。 

118. 关于《公约》第27条，他说，蒙古人民属于单一民族；但是有一种哈萨 

克少数民族居住在1 8省中一省的一个行政单位内，占人口的0.2%;他们在自己 

的省内有自己语文的报纸和自己的无线电台；他们不受限制地保持自己的传统和生 

活方式，并茌公众事务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但是所有小学和中 

学都以蒙古语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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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 

1 1 9 . 委员会在 1 9 8 0年 3月 2 0 和 2 4日举行的第199、 200, 203、和204次 

会议（CCPP/C/SR.199, 200、 2 0 3 和 2 0 4 ) 审 议 了 伊 拉 克 提 出 的 初 步 报 

告（СCPR/C/l/Ad d 。 45 ) 。 

120。 伊й克代表在介绍该报告时特别强调两点：首先，伊拉克让境内其他Р可拉 

伯国家的国民享有与本国国民同样的一切权利，极少例外规定；其次，伊拉克自提 

出报告后即通过了有关国家委员会的法律和有关库尔德斯坦自治区立法委员会的法 

律，这两项法律与《个人地位法》修正案同于1980年3月1 6 日 颁 布 。 另 有 值 

得注意的一点是，自 1 9 8 0年 1月 1 7日起，一项关于司法组织的新法律开始生效， 

它取代了报告中提到的1963年第2 6号法。他指出，设立一个同革命指挥委员 

会分享立法权的国家委员会是朝向建立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步歡 关于国家委员 

会和立法委员会法案的案文已经正式向人民提出，并规定在4 5天内通过新闻宣传 

机构让大家学习法案所根据的各项原则和法案的各项规定。 

121。 委员会各成员赞扬伊拉克编写报告的方式值得学习，又对伊拉克代表提供 

了额外的文献和资料，表示赞赏。在这方面，有人问伊拉克政府是否考虑向本国 

公民发表这份报告？《公约》是否以人民能了解的语言出版？《公约》案文是否可 

以随时在公共图书馆或其他地方取阅？该国政府;t否有任何计划举行会议，以便使 

行政管理人员和法官能就《公约》中各项规定进行讨论？ 

1 2 2 . 在评论报告第一部分有关伊拉克保护人权的一般法律体制时，委员会的成 

员问是否会在不久通过一份永久性文书以代替1970年颁布的现行"临时宪法"？ 

由于《公约》的各项规定是国际法的一部分，对伊拉克亦有约束力，《公约》相对 

《宪法》的地位为何？《公约》的各项规定是否压倒在《公约》被纳入国内法前后 

通过的其他法律？对于《公约》各项规定与《宪法》和国内法律各项规定有不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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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的情况，法庭是否作过任何裁定？还有人问到，"改革法律制度法"是否提出遂 

步改革，还是要将所有新近订立的法规和体制立即付诸实施？有人提到报告中指出, 

享受《公约》公布的权利，除其它外，要受如下条件的限制，即："享受《公约》 

权利须同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原则和基础以及现行计划和方案不矛盾"。有人指 

出，这与《公约》的规定不符，而且可能被利用来实施违背《公约》规定的严厉措 

1 2 3 . 在提到报告的第一部分中指出伊拉克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单一管辖而非双 

重管辖原则上时，有人问，这是否表示行政当局通常要在法院的监督下行动。有 

人请求提供更多关于伊斯兰教法法庭权限以及伊斯兰教法同一般法律有何关系的资 

料。 

1 2 4 . 关于《公约》第1条第2款，有人提到报告中反映出伊拉克下决心要建立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要采取包括国有化在内的措施，以期对本国自然财富和资 

源行使主权，有人问伊拉克如何期望通过这种承诺在国家和国际一级促进人礼 

1 2 5 . 关于《公约》第2条，有人指出，伊拉克宪法的有关条款并未提及这种权 

利不能因政见不同而得不到保障，因此问到《宪法》是否容许根据个人的政治思想 

而给以差别待遇。关于伊拉克法律制度已体现了《公约》这方面的规定一点，引 

起委员会成员提出了许多问题：法庭和行政机构有没有援引过《公约》的规定？可 

以在预防程序和实施程序中援引这些规定吗？法庭在涉及《公约》的诉讼程序中作 

出具体声明的案件有若干？伊拉克代表可否举出若干关于这种声明和判决的实例？ 

在提到报告中说，受伤害的一方有权向任何因侵害其人权而使其受害的人提出赔偿 

要求时，一位委员问，如果这个人是国家官员，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1 2 6 . 关于《公约》第3条，委员会请求提供有关下列的资料：伊拉克采取了何 

种措施以保证男女在公共机构中的平等权利和责任；妇女的政治地位；妇女在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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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党员中所占的百分比和她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各界据有何种职位等。 

1 2 7 . 关于《公约》第4条，有人指出自从1976年《公约》生效以来，伊拉克 

未曾宣布过紧急状态。有人问是否还有在1976年以前通过，而在目前仍然适用 

的任何紧急措施，或可以归入这一类别的措施，或者是法律？又问到伊控克是否仍 

然存在着事实上的紧急状态？ 

1 2 8 . 关于《公约》第6条，有人强调生命权是从生命开始即与生具来的权利， 

其内容不仅是不得以死刑剝夺生命这么简单。委员会请求提出关于采取了何种措 

施以增长平均寿命和减少婴儿死亡率的资料。当注意到该报告没有具体指出可判 

处死刑的"最严重罪行"时，委员会有些委员表示关切，因为根据该国刑事法典对 

某些非暴力的犯法行为可能判处死刑，例如具有Ж重的政党党籍，在军队中搞政治 

活动和I巨绝泄露个人过去的政治活动等。委员们又问这些活动是否、如何、以及 

在何,;f况下被判处死刑；过去两年内有多少人被处死刑，犯的是何种罪行；何种 

法庭可以判处死刑，其程序在诃种程度符合《公约》第1 4条的规定。 

1 2 9 . 谈到《公约》第7和第1 0条，委员会各委员注意到伊拉克宪法禁止施行 

任何形式的肉体或心理酷刑，但报告并未具体说明有何种保障措施或机构来保证警 

察和公安机构尊重这种禁律。有人问到如果遇有涉嫌施行酷刑或虐待的情况时， 

囚犯可以向何种机枸投诉？是否会就此自动地展开调査？调查事实和将犯罪者送交 

法院审判的程序如何？审讯人员如以酷刑或残忍及有辱人格待遇来进行审讯，会受 

到何种惩罚？以及伊拉克法律是否禁止严刑逼供和使用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供。 

在这方面，有委员提到，报告中说，除了犯危害国家安全、危害人民权利或违反效 

忠祖国的罪行外，必须保护犯人免受残酷的惩罚，委员会指出，将上述犯罪者排除 

在外是不符合《公约》的规定的。还有委员问，报告中提到《监狱管理法》没有 

规定的特别拘禁地方的确切性质为何？是否有任何规定监督刑法机构，以保证囚犯 

受到人道待遇？又是否容许独立的个人或机构经常探访监狱，以便对被拘禁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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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査和访问？有人想知道伊拉克关于协助服刑期满的囚犯重建社会生活的政策的实 

际执行经验。 

1 3 0 . 关于《公约》第8条第3款，委员会注意到伊拉克已签署了禁止强迫或强 

制劳动的各项公约，而报告上则说到工作是"神圣的责任"，因此有人问这种说法 

的确切法律责任为何？根据刑法的有关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公务人员如停止工作， 

可遭受监禁和强迫劳动，这项规定是否适用于法官？又青年训练计划是否涉及强迫 

劳动？ 

131. 关于《公约》第9条，有委员想了解下列问题：有没有任何行政程序和经 

法律授权的社会机构可拘禁有精神病、吸毒或酗酒或流浪的人？适用于这些情况的 

法律的性质如何？在保护有关个人方面有何保障？还有委员问到，是否有人因政治 

理由未经审讯即受到拘禁？如果有，是由什么机枸执行的？根据法律，"可以无需 

逮捕状即可逮捕或拘禁"的情况如何界定？在这种情况下，何种机枸有权下令逮捕 

或拘禁？审讯前拘禁的最长期限是多少？被拘禁人是否有权上诉要求减少预防性拘 

禁的时限？是否能立即通知其家人他被拘禁？在问讯时，被告的法律顾问能否在场， 

以确定有关供述是用公正的手段取得的？ 

132. 谈到《公约》第12条，一位委员问，伊拉克公民在国内的迁移自由和选 

择居住的自由可被限制的"法律规定的情况"是什么？又有人问到在何种情况下可 

以拒绝发给护照或其他的旅行证件？又如某一公民被行政当局禁止他离开自己国家 

时，根据伊拉克法律，他有没有可能上诉？ 

133. 关于《公约》第14条，有委员要求了解伊拉克的司法制度，特别是何种 

争端和刑事案件不属于民事和刑事法庭管辖？任命法官的程序和标准如何？他们的 

任期多长？适用于法官的纪律措施是怎样的？ 院系统是否对Й:^开;^《革命法 

庭》的组成和权限如何？有没有任何其他特设或永久性的特别法庭？"法律规定" 

由革命法庭裁决的案件是哪些案件？以及由革命法庭和其他特别法庭通过作为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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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法律是些什么法律？有没有,#^使这些法庭能Ш:"?^政当局之外，并能公 

正判案？如某人认为特别法庭判决不公，有何补救办法？特别法庭的程序是否符合 

《公约》的规定？ 

134.关于《公约》第17条，委员会注意到，根据伊拉克宪法，个人的私生活、 

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蕙或非法干涉。有委员问到有那些具体情况是报告中 

所说的可以成为侵犯私生活的理由的"司法和公共安全的紧急情况"。在这方面， 

警 察和公安机构有什么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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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关于《公约》第1 8条，有人问到对思想自由是否有任何限制？ 有没有 

任何紧急措施对这项自由产生影响？ 委员会成员注意到根 »拉克《宪法》，伊 

斯兰是国教，他们请求解释这一条规定的实际后果，特别是这条规定是否意味着伊 

斯兰教对其他宗教有一种特权地位。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是否不仅享有政治特权而 

且还会有社会特权？在伊拉克的其它宗教的法律地位如何？ 最近是否有人因参加 

宗教聚会而被逮捕和惩处？ 如果有的话，由于伊拉克政府根据《公约》承抠了各 

种义务，它如何能解释釆取这种措施的理由？ 此外还有人问到不愿参加宗教教育 

的人是否都被强迫参加。 

136. 关于《公约》第 1 9、 2 1 ^ 2 2条，委员会注意到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是一种绝对^无条件的权利，除了《公约》第4条的规定外，不能加以限制，有 

人问，伊拉克对行使这种权利是否有所限制或保留，有人又指出，言论自由的权利 

矛口集会与结社自由的权利似乎受到相当的限制，特别是政治性限制，囡此问到，在 

伊拉克，个人在这方面的权利究竟如何？ 在利用媒介和报纸散播资料方面，受控 

制的程度多大？谈到《宪章》第2 6条，根据这一条，国家努力提供各种方式以实 

施"与革命的民族主义和进步路线相一致"的自由。委员会又指出，在另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的报告中，宣传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为法律所禁止的，一位委员要 

求解释"民族主义路线"这个概念，以避免在这方面混淆不清。委员会注意到该 

报告提到复兴党以外的其他政党，而《公约》不仅规定结社的自由，而且提出一般 

地禁止差别待遇，有些委员问，伊拉克有多少政党，它们相对于"领导党"的地位 

如何？有委员要求了觯组织工会的条件以及工会在企业管理湘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 

用。 

137. 关于《公约》第2 3 、 2 4条，委员会注意到，妻子必须在家或在旅行中 

伴随她的丈夫s有人问这种规定的理由何在？ 是否有反过来的规定？ 如果有人 

援引《公约》来反对这条规定，法庭是否会作出有利于《公约》的载定в 有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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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知道关于报告中提到的"在法庭以外进行的婚烟"的情况。有人问男女是否 

有相同的离婚权利？又报告中提到，婚铟觯除后，养育'孩子的母亲不能同与孩子无 

关的男子结婚，这是什么意思？伊拉克非婚儿童有何法律地位？ 

138。 关于《公约》第2 5条，委员会请求提供以下的资料：关于革命指挥委员 

会，特别是其成员如何产生，其政治结构、它在政府中发挥的作用及其与"领导党" 

的关系；关于民族湘进步阵线的性质及作用；关于公民是否可以自由从事政治活动J 

可以赞同各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型态而不致成为某些刑法条文的受害者；关于《人民 

委员会》的组成^职能'；关于人民组织及其对建立直接民主的贡献；关于在何种条 

件下可选出新的《人民委员会》，以及它,有何权力；关于对库尔德斯坦区立法委 

员会候选人的文化条件是否也同样适用于国家委员会的候选人；这些委员会的成员 

是否isï^从民族湘进步阵线的成员中遴选，或代表其他政治趋势的人也可被选出。 

139。 关于《公约》第2 7条，委员会注意到伊拉克已开始着手给予库尔德渐坦 

地区充分自治并将承认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委员会请求提供更多关于伊拉 

克现有少数民族的资料；关于在库尔德浙坦设立立法委员会的情况；以及关于库尔 

德浙坦地区法院如何勒由那些人组成的资料.委员会还问到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 

现代化步骤对人民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如何？是否遭遇到任何特别的困难？ 

140。 伊拉克代表在评论委员会委员所提的问题时指出，根据1 9 7 7年颁布的 

关于批准条约的.一项法律，《公约》已在"官方公报"中发表并收入伊拉克締结的 

正式条约汇编中；如同其他正式締结和依法，批准：的国际文书一样，《公约》已成 

为国家法律体系中的组成部份，与国家的法律具有相同的地位，但它不能与宪法相 

等或超越于宪法之上。至于《改革法律制度法》，他表示，这项法律奠定了一些 

基本原则，宣告了法律改革的目标，但它本身并不是立即可以适用的规则，它只公 

布出一个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立法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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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伊拉克代表说，在伊拉克，并没有一种与"普通管辖权"平行的行政管辖 

权存在，而且法院的权限可管辖所有自然人或法人，包括公共当局；但是，共和国 

总统，《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相法官享有法律的豁免权，除非主管当局有另外的 

裁定。"伊斯兰教法"即伊斯兰法典，是法律的渊源之一，当现行法律不足时， 

法官必须加以引用，特别是有关个人地位的法律，必须与"伊斯兰教法"相符。 

1 42.伊拉克代表在回答关于《公约》第1条第2款的问题时详细说明了该国关 

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在伊拉克建设社会主义，以便能在本国和国际上促逬人 

权的政策。 

143. 关于《公约》第2条，伊拉克代表强调指出，由于《公约》只列了 一般的 

原则和基本权利，其中的规定不足以保障这些衩利，又无法对侵害这些权利的情况 

进行补救，因此必须要有其他的法律规定，具体列出适用的程序相制裁方式，象宪 

法或其他定出一般性原则的法律那样。《公约》的规定可以在法庭上引用；但法 

庭对此只能彔示注意，而不能作出任何民事或刑事的判决，法庭只能根据国家的民 

法或刑法作出判决。他并指出，法庭无权宣布任诃行政法令无效，或宣布一项法 

律非法，法庭的权裉只限于不予以适用。 

144. 关于就《公约》第3条提出的问题，伊拉克代表说，伊拉克跤府关于妇女 

政策的中心任务是协助妇女摆脱经济，社会和法上的障碍，使她们能够与男子在 

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所有各方面的活动，买施全面的IS冢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伊 

拉克妇女有她们自己的总联舍会，便她们能联络^组织妇女活动，加強该111的民主 

进展。 

145. 在回答有关《公约》第6条的问题时，伊拉克代彔指出，伊拉克正在夾意 

努力降低嬰儿死亡率，目前的嬰儿死亡率是千分之六十九。他强调指出，死刑只 

施加以犯有间蝶罪、危害m家安全罪、与贩毒有关的罪行、严重的杀人罪和危害li 

冢经济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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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关于《公约》第1 0条，他说报告中提到的"拘禁地方"是指监狱制度的 

一部分，军委会或警察当局供作此用途的任何其他地方。关于伊拉克协助刑 

满出狱囚犯重建生活的政策，他揞出，凡是服刑期满的囚犯都有恢复其入狱前原工 

作的权利，但如他原本是公务负，国家并无义务使他恢复原职。伊拉克当局适用 

这一政策并无任何困难，因为在伊拉克没有人失业。 

147. 回答关于《公约》第14条的问题时，伊拉克代表提到I 9 7 9年颁布的 

一项法律，该法律的宗旨是建立一种法律机构，负贲监督在追求革命理想的同时也 

要尊重法律，从而便法庭能独:Г而不受法律以外任何权利的影响。他强调个人地 

位和劳工法庭不能视为是具有特殊管辖权的法庭，而Ш为是Ш管^^范围的普通 

法庭；而革命法庭，其权限只限于裁定关于国家安全，违禁品走私、武器交易，相 

贩毒|(及经济和金融的犯罪茱件，革命法庭并非真正具有特殊管辖权的法庭，因为 

它适用刑法典并且遵守刑事诉讼法的程序。但是，该法庭与普通法庭不同的是， 

其判夾是最后的，不能上诉。，除死刑可由共和国总统根据请求进行覆审外，其他 

案件木能重审。革命法庭包括三名成员，其中两名必须是法官和检察官，其独立 

性与晋通法庭一样地受到同样的保障。至于法官的征聘问题，他说，根据1976 

年设立法官学院的法律，只有该学院的毕业生才能担任法官；学院的入学资格，除 

其他外，为已有法律学位、已婚、在法律界工作过或具有最少三年的律师执业经验 

的人；虽然1 9 7 8年该学院首届毕业的4 0名毕业生中没有女性，但次年毕业的 

1 10名法官中有三名女性；法官甶总统下令饪#h 司法委负会，除其他外，可 

终止法官的任命或将其调饪他职。审判制厪娄员会可对犯错误的法官釆取纪律措 

施。司法委员会和审判制度委员会都是按照法律茌司法邵设置的机构。 

148. 关于《公约》第1 8条，伊拉克代录说，伊斯兰是"国教"因为 9 0 % 以 

上的人民都是虔诚的伊斯兰教伊斯兰不仅统治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也支配 

着其生活，因此成为一种管辖人伦、民事、经济和社会关系各方面的普遍性法,； 

但是，这并不意味蓍伊斯兰教徒比非伊斯兰教徒有任诃特权地位，而且《宪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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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不分宗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并肯定地表示，在伊拉克，任何人对 

其信仰的宗教都有遵守教义的义务。 

149. 回答关于《公约》第1 9 和 2 2条的问题时，他指出，犮录意见是具 

有保障的，伹这不能觯释成有绝对发隶意见的自由，由于还必须保护公共秩序、公 

共道德相他人的自由，必要时就要禁止某些活动。他说，在一省之中，如有5 0个 

以上属于法律确定的某一行业的人，就可以组织工分；法律规定了建立工会的条件; 

一旦劳工和社会事夯部接莸工会成立的通知并予以批准后，新的工会便可展开活动。 

他坚持认为，工会是为了提高工人的政治、社会、文化fP专业认识的，因此是具体 

实施和肯定人民民主的重要表现。伊拉克代表强调，《宪法》保证有建立政党的 

自由;目前伊拉克的正式政党有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共产党、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 

德革命党，所有这些党都是民族和进步阵线的成员，其中复兴党发挥了领导作用。 

150. 关于《公约》第2 3 和 2 4条，伊拉克代表在回答何以妻子必须伴随其丈. 

夫时指出，在谈论男女平等时，«做到支持破坏冢庭团结的极端地步。他肯定地 

表示在伊拉克政府报告中列出的具体例证中，事实上是保证了配偶双方的离婚权利 

Ш ，但以前对伊斯兰教法有错误的解释，Ш7在大多数情况仅丈夫享有离婚权。婴儿的i 

母亲如解除其婚烟后，可以同与其嬰儿无关系的男子结婚，但在这种情况下，她就 

丧失监护嬰儿的权利。 

151. 回答关于《公约》第2 5条的问题时，伊拉克代录指出，依照新的宪法修 

正案，所有复兴党的区域司令都是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成员。萆命指挥委Й会的主 

要贲任之一是选出同时担任共和国总统的委员会主席，其氽的贲任已在宪法中载明。 

《领导党法》规定所有机构必须遵行第八届地区议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并给予该报 

告以一种基本大法的法律性质相作用。他觯释了在地方各级履行经济，社会和文 

化职能的人民委员会的作用。各个人民组织构成了一种构架，各方面的人民可以 

在一起协调大冢的活动。人民委员会和人民组织都代表一种人民民主的形式，丰 

冨了伊扭克的民主经验。至于国家委员会，他说，该委员会的成员由直接普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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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代彔人民中的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t系；任何伊拉克公民，不论男女， 

年满 2 5岁，品行端正，有读写能力，就具有娄员会成员候选人的资格。他強调， 

识字的标准也适用于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国家委负会和立法委负会的成员候选人。在 

这一方面，他吁请注意，小学教育是强制性的，1 9 7 8年已开展了全国的扫除文 

盲运动，并获得了令人鼓午的成缋。 

152. 关于伊拉克少数民族的问题，该国代表提到伊拉克政府依照《消除一切形 

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提出的报告（C5RD/C/50/A<M. 1),并将这份报告提供 

委员会的委员。提到库尔德斯坦自治区立法委员会时，他指出，这个委员会代表 

库尔德斯坦全体人民，对地方当局职权范围內的一切事务，如教育、住房、运输和 

通讯、文化、青年或经济和社会事务有立法权力。但是，该地区的司法组织则归 

中央 i局管在这方面，库尔德斯坦同伊拉克其他地方是一样的， 

153. 伊拉克代表告诉委员会，伊拉克政府将对有关《公约》第2、 6和 1 2条 

的某些问题提出书面答复，并愿意在必要时以书面向委员会提出进一步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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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154. 委员会在分别于1 9 8 О年 3月 2 5 日 、 2 6日和 2 8日举行的第 2 0 5 

次 、 2 0 6 次 、 2 0 7 次 、 2 0 8次和 2 1 I次会议上（CCPEyc/SR. 205， 206， 

207, 208和211)审议了加拿大政府提交的初步报告（CCPR/c/I,A(id^ 43 

(第一卷和第 2卷））. 

155. 报告由締约国代表提出.该代表指出，委员会相各締约国之间的对话， 

是长期发展国际保护人权工作的最重要的潜在因素之一，*员会的问题和意见可能 

大大影哬并帮助增强缔约国对《公约》所负义务的了觯. 

1 5 Q该代表指出，《公约》本身不是加拿大法律的一部分.作为一个联邦国， 

在《公约》适用的大鄧分领域里，加拿大是按照联邦政府和省政府之间贲任的划分 

而进行工作的.但是，这种按照宪法分权的作法并不影嘀加拿大的国际责任，加 

拿大执行《公约》的情况，按^该â在各种不同领域制定的法律和跟着加拿大法 

律制度的发展而演进的程序的、司法的保证和习惯做法，来加以审査.加拿大加 

入《公约》和《任意议定书》之前的辩论和协商，使加拿大当局更加了解需要在保 

护人权和自由方面有明确的措施.保护人权的官方机构的大量增加和联邦及各省 

关于人权立法的改进，反映了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157.该代表指出，每个加拿大人都可以有一份娄员会所收到的详细裉告.宣布 

出版此裉告的新闻报导指出，英.文或法文版本可免费索取.除此之外，还向所有 

国会议员及该国主要图书馆分发了， 他 说明了在写完此报告以来人衩方面的新发 

展，其中包括有关犯人权利的司法决定、育空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地位及内部法律的 

改变、以及一些省里最近在有关人权的立法发展， 

15a委员会成员对报告的全面性、编写报告的直夹态度以及报告中所引用法律 

决定的次数，表示满；t, 他们还赞扬加拿大出版此报告作为激发人们对公约发生 

兴趣的措施，也赞扬其政府按照《公约》履行义务的决心，但是，有些成员对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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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既没有谈到加拿大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义务的情况，也没有谈到在加葶大建立的保 

护人Ф(各种委员会的职,贲、权限相法律地位，表示遗憾.另外还煶出了下列问题： 

国内法律是否一般按照国际义务来觯释；当联邦法律和省或地区法,发生冲突的情 

况下，有义务遵守《公约》*在加拿大全国执行《公约》的联邦政府将采取什么态 

度， 

159.在评论《公约》第1条时，有些成员注意到，加拿大各省都没有明确保证 

自决权.不列颠哥伦比亚Ш北克省的法律根本没有提到 ‧ 他们要求对下列情 

况提供更多的资科：现有的有关尊重自决权的具体保证；关于加拿大政府对脱离权 

的立场，特别是最近在魁北克举行公民投票以及为印弟安人相爱斯基摩人举行这种 

公民投票的立场. ' 

16Q关于《公约》的第2条，有人注意到，《加拿大枚利法案》或《人权法令》 

中，没有谈到禁止把政治见解、财产、语言和社会出身作为坟视的理由.问题是： 

为什么当《公约》已在加拿大生效后，制定的一些法令和法规中，对禁止歧视所作 

的规定«5么窄狭.针对报告中的一些说法，成员们提出了如下问题：法院是否 

因加拿大的一些法律与《加拿大权利法案》的条款抵触而宣布这些法律无效；司法 

部长是否曾提请过众议院注意某一法案与《加拿大权利法案》条款的不一致，以及 

在联邦相省级，如何执行这种制度；当《公约》的条款和省级法律的条款发生矛盾 

时，优先考虑那种条款；能否允许与《公约》条款相反的作法；在一般情况下，加 

拿大有无一种法学假定，即在处理问题时，通常要以个人的自由为重.成员们还 

提出了如下问题：加拿大政府能否表明，当一个人诉说他受到违反《公约》条款行 

动的危害肘，一定会有补救办法；对官员不利的补救办法是否须受程序上的限制， 

例如时间限制；当被人控诉的行为发生于据说是为了行使官方职贲的时候，政府能； 

否公开向此官员表示，他的行动已超出他的职权范围；当发生一个公务员无力偿债' 

的情况时，原告能否向行政法庭或法院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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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在谈到《公约》第3条时，委员会成Й赞赏在保证男女平等的立法文件方 

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并要求提供这方面具体情况的资科、关于妇女在政治、经济、 

社会及其他生活领域中的.作用的资科和关于是否有鼓励提倡男女平等主义组织的政 

策方面的资科，当谈到报告中关于萨斯^彻温省-部分的一段声明和该省的有关法 

令时，一个成员注意到在性别方面存在着女重于男的情况，询问加拿大当局是根据 

什么考虑制定这种条款的. 

lea关于《公约》的第6条，成员们想得到如下资料：有关在减少儿童死亡率 

方面所作的努力，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努力；限制警察使用武器的措施；如报告所 

指出的那样，规定准许雇主体罚徒工或服务人员的程度，以便不使他们受到生命威 

胁或不使其终身残废；以及加拿大有关人工流产的法律，委员会满意地注葛到， 

实际上在加拿大已不再判处死刑. 

1 6 3 L在与《公约》笫 9 i有关的问题上，有人问到下列问题：见于《加拿大权 

利法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是否也适用于由于医学、心理学、教育或公共治安方 

面的原因而被剝夺自由的案件；不被非法剝夺自由的权利实际上如诃得到尊重，在 

谈到报告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时，有人指出，准许在不对被捕者告知逮捕状内容的情 

况下进行逮捕的加拿大法律是否完全符合《公约》第 9条第 2段.有人认为，这 

种情况不符合第 9条笫 2段，根据该条,任何被捕者都要被告知被捕理由，不 

一定告知详细理由，但至少要告知主要理由，有人还注;t到，加拿大法律不承认 

被捕者有在一定时间内受审的权利，要求加拿大对为何省略这一点给予觯释，并 

要求提出加拿大法理学关于这方面的资科.此外还要求加拿大就非法逮捕或拘留 

受害者要求赔偿的权利的实施情况提供资科. 

164 当谈及《公约》第10条时，委员会成员问及：报告中/Ж兌的惩戒委员会 

主席如何派定；受单独监禁这一特殊监禁的被拘留人，能否就委员会的决定提出上 

诉；是否有保证监狱当局尊重有关法律的特别监测和检察机构；是否有规定犯人应 

在 离 家 不 太 远 的 监 狱 的 法 律 ， 
- 4 2 -



165. 关于《公约》的笫1 3条，有人问及，,：一个持有由就业和移民^颂/艾的过期 

或注销居留证的人，是否也享受任何保护. 

166. 关于《公约》第14条，有人要求在下列方В媞供更多资料：法官如何任 

命，如何保证他们的独立性；在什么情况下，法庭进行秘密审判；按照加拿大法律, 

任何人除非证明有罪^应推定无罪的权利，有何实际意义.提出的问题还有:如 

果被告不懂加拿大的两种正式语文，他是否有枚要求"用他所懂的语言，迅速而详 

细地告知他被控告的性质和原因"；是否有保证被告迅速受审的法律规定.如果 

有，这些规定是否公平地适用于各种罪行；如何保证能够得到法律Ш人的平等权 

利；起诉或涉讼是否有必要雇律师；用非法手段得到的证据（即使是与案件有关的 

证据），是否也有效，有人还注意到，在加拿大如出现审判不公的情况，只给予 

惠给补偿，而按照《公约》，这种补偿应是法定的.关于报告中"一个人不能因 

同一种罪行被定罪二次，但是，如果议会另有观定，则另当别论"一条规定和可能 

出现的、根据少年犯，法，由一个法院定罪的少年还可以被另一法庭召审的现象， 

成员们冋及这种作法与《公约》第14条第7段相一致的程度， 

167. 关于《公约》第1 5条，委员会的成员指出，加拿大法律没有明确禁止议 

会追溯既往法律的规定，这就使人们得出，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的结论，想知 

道最近是否劍定过可追溯既往的法律，是否有制定法律加以禁止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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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8 . 在与《公约》第17条有关的方面，有人间及：是否严格控制偷听电话； 

谁有权决定窃听电话通讯；这种权力是否有具体时间限制；如有时间限制，需要履 

行什么手续。一个成员问及，当一个没有许可证的警官进行搜査时，被搜査者可 

以反抗到什么程度。 

1 6 9 . 当谈及《公约》第18条时，委员会的成员问及：加拿大是否允许无神论 

的宣传；强调星期曰的宗教性质的教育而不是非宗教性质的教育湘在诺瓦渐科夏及 

安大略省要求老师向学生反复灌输基督教或犹大基督教的思想，是否会带来岐视的 

因素；加拿大是否有促进各种宗教间和睦关系的政策；因宗教原因拒绝服兵役者是 

否会受到惩罚，法律是否规定他们必须为国家服务。如果有这种规定，都有那些 

服务项目。 

1 7 0 . 关于《公约》第1 9条，要求就如下方面提供更多资料：关于加拿大执行 

全国广播政策的情况，这一政策不但决定什么人可以从事广播事业，而且还规定 

申请者*获得广播执照者的权力勒义务；按照刑法，何种语言被认为是"辱骂性诽 

谤"，对"辱骂性诽谤"有没有法律解释；是否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任何行动都被 

认为是煽动性的；对审查电影的决定是否可以提出争议。 

1 7 1 . 在与《公约》第20条有关的方面，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指出，根据报告， 

加拿大政府的立场似乎与《公约》不一致，因为不可能坚持说战争宣传对个人湘组 

织是合法的，而对政府是不合法的。因此，要求澄清这种立场。他们问及，在 

没有任何法律禁止这种宣传的情况下，当一个公民觉得政府在进行战争宣传的时候， 

是否有他可以援引的任何程序。 

1 7 2 . 关于《公约》第21条，人们注意到，在加拿大参加"非法"集会是一种 

须受处罚的罪行。关于这一点，人们提出了如下问题：这种说法是否有法律规定; 

集会的权利是否属于受控制的权利，如果是，在召集会议之前是否有必要得到许可; 

这种会议的组织者能否对拒绝许可开会的作法提出上诉。 

1 7 3 . 当谈及《公约》第23条湘第24条时，委员会成员对魁北克省将男子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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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年龄定为1 4岁，女子的结婚年龄定为1 2岁，感到惊讶.他们认为，这种年 

齡似乎太轻，发方很难作出真正同意结婚的决定，对女方尤为如此。关于这一问 

题，人们问及：此规定是按照人口问题政策还是根据生物学的实际情况作出的；此 

规定是否符合《公约》的精神实质；此规定与禁止人们在1 6岁之前发生两性关系 

的法律是否矛盾。人们还要求提供下述方面的资料：私生子女的地位；他 们能否 

要求父母的保护；由于是私生子女，其取得姓名的权利所受影响的程度；认领私生 

子的行政及法律手续。 

174. 关于《公约》第2 5条，人们提出了下列间题：加拿大的工会能否起玫治 

作用，如能否主张对现有法律提出修订或通过新法律；有没有政党被取締；参议院 

候选人必需具备的条件;全体公民是否享受进入参议院或提出参议院候选人的平等 

权利；总督是否有权解除参议院成员的职务；批准政府工作人员任联邦、省湘地区 

选举候选人的条件是否在文字上湘精神上都湘《公约》相一致，另外还提出了如 

下问题：为什么公务就业法没有明确规定禁止基千政治见解的峻视；有没有因为政 

治见解的关系而没有被任命公务职位的情况。 

1 7 5 . 至于《公约》的第2 6条连闳第2条，有人注意到，报告对这二条的觯释 

看起来似乎太窄.按照《公约》不但必须尊重权利而且要保证权利；在法律面前 

不但人人平等，而且还要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鉴于报告所说，除非法律准许， 

不能以《公约》所提到但《加拿大权利法案》没有提到的任何理由对任何人实行岐 

视。一个成员指出，看来法律仍有准许岐视的可能，因此需要更多关于实施这一 

规定的资料湘这一规定与《公约》相一致的程度的资料。 

176. 至于《公约》第2 7条连同笫2条，有人强调指出，締约国不但要执行 

《公约》的条款，并且要釆取其他措施，使已经承认的权利生效。委员会成员要 

求就下列方面提供更多资料'：加拿大对待本土居民，特别是印笫安人勒爱斯基摩人 

的一般政策；加拿大是在加强少数民族的特点还是在以大多数人口同化少数民族； 

按照《公约》釆取和运用保证他们权利的措施；向印第安人勒爱斯基摩人传统住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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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业化*现代化，从而对他们造成的威胁的已有解决办法；准许印第安部落内 

部自治制度在实践中是如何执行的；加拿大是否同其他有爱斯基摩人的и家在保存 

爱斯基摩人的文化特点相把他们结合到整个社会里的工作方面，交换过情况湘经验； 

是否釆取过任何步骤。在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时，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观察到，在谈 

及印第安人时用了相当轻蔑的字句.这些成员还引用了在他们看来象是分别看待 

印第安人和加拿大公民的标志.为什么为印笫安人制定特别法律，而生活在加拿 

大的其他少数民族却没有这种法律；制定印第安人法的思想根据是什么；印第安人 

是否同加拿大其他公民一样享受《公约》第1 2条中所规定的自由；从印第安人登 

记册上除了名并经枢密院总督拒绝给与公民权的印第安妇女尚法律地位为何.是 

否有可能对此决定提出上诉；为什么一个没有上学或被学校开除或被暂令订学的印 

第安人儿童会被认为是少年犯罪,而其他加拿大儿童在同样的情况下就不会被认为 

是少年犯罪。关于加拿大将难民移民吸收到加拿大社会（加拿大吸收了相当大数 

量的难民移民）方面的经验，人们也ta了不少问题。 

1 7 7 . 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加拿大代表强调指出，尽管目前加拿大 

法律的一些条款还不完全符合《公约》的条款，但他相信，加拿大不但加入了任意 

议定书，而且也是宣布委员会有权接受并审议一个締约国指责另一个缔约国没有按 

照《公约》履行自己义务的函件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缔约国之一a 

178。 加拿大代表团注意到委员会各成员对加拿大法律若干有关人权问题条款所 

提的意见。例如，有些代表注意到，加拿大各种法律禁止岐视的理由并不完全符 

合《公约》第 2条湘第 2 б条的具体内容.另外有些代表强调指出，加拿大的法 

律没有明确禁止鼓吹战争的宣传。还有一些代表指出，他们认为,《战争措施法》 

的一些条款与《公约》的第4条的内容抵触，《公约》第4条说的是当一个締约 

国受到生死存亡的紧急状态威胁时，这个締约国可能釆取的措施'也有人指出， 

某些关于教育问题的省一级法律，可能与《公约》的第1 8 条 不 完 内 符 合 . 《 公 

约》的第1 8条保SE宗教自由的权利。他们还指出，按照《公约》的第14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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ш.加拿大当局应该建立一套对被误判犯罪者给予补偿的制度。委员会的一些 

成员觉得尽管《公约》第1 5条已经规定了法律不追溯既往原则， «憾的是，加 

拿大的法律缺少任何一项明确禁止议会制定追溯既往法律的宪法或法令条款.有 

些代表还认为,不告知被捕者理由即加以逮捕的作法不符合《公约》第9条第2段 

的要求.所有这些意见都会转达加拿大有关当局。 

1 7 9 . 即 

在联邦湘省级部门内的纵向机构以及部门之闳，特别是联邦政府^省政府之间的横 

向机构。他指出，每个部长都按照政府规定的行政管理政策的准则，负责其所辖 

范围内的行政工作.这些准则有很多是与《公约》有关的。他还指出，政府部 

门制定的很多方案，尽管不是直接因《公约》而制定，但它们是特别为促进《公约》 

中的蕃项目标而制定的。；协调工作也通过人权委员会进行，人权委员会负责在 

联邦和省一级执行人权法令或法规，并负责在其职权范围内促进人权、处理控诉案 

件并鼓励有关人权的研究,、出朦物、*科^教育'部门间人权委员会由内阁授权， 

其目的是协调联邦政府关于人权事务的政策*审查各玫府部门的执行办法.他强 

调指出，尽管联邦制度内的协调工作可能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它肯定是成功 

地执行人权政策^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80. 该代表指出，囡为加拿大议会和省立法会议尚未按照《公约》的条款修改 

其法律，所以加拿大法院不能直接使用这一与加拿大现行法律不同的文件内的条款， 

但是当有必要对国内含义不明确的法律予以解释时，他们可以把《公约》作为国际 

法的一部分加以参考。 

1 8 1。 在回答有关《公约》第1条的问题时，该代表指出，宪法规定可以成立新 

地区湘省分，但是没有规定可以让省分、地区或人民脱离加拿大，也没有规定其考 

法地位可作主要变更.这种变更是修正宪法的问题。至于加拿大政府对魁北 

克公民投票的态度，他强调，加拿大政府认为魁北克政府的"独立目标"等于向i. 

拿大的政治团结挑战.但是，按照国际法，这是一个内部问题，完全是厲子 

大国内权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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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关于就《公约》第2条发表的意见，该代表指出，若千省的法律明确规定 

禁止政治岐视。他引用了几个司法决定，说明《加拿大权利法案》的条款优先于 

其他联邦政府法律的有关条款。在谈到司法部长在决定议案和规定是否符合《加 

拿大权利法案》的监督作用时，该代表引用了一个议案修正案的例子。这个实例 

是：一个议案未经司法部长的审查便提交了参议院。该部长表示，修正案与《权 

利法案》的某些方面有矛盾。结果，此修正案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该代表 

强调说，不可能绝对认为，加拿大可以对每次破坏《公约》的情况都能进行法律补 

救。他还指出，当政府工作人员在其任职期间作了错事，政府本身及其工作人员 

都可能受到控告。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工作人员是否有偿付能力，政府将负责任 

何损失的赔偿。 

183. 在回答提出的与《公约》第3条有关的问题时，该代表指出，加拿大已成 

立特别机构，分析法律、政策和方案对男子和妇女地位的影响，并且指出，联邦政 

府和省政府都在尽力在政府机构内建立男女平等的地位。他论述了妇女在联邦政 

治和司法系统的地位及她们在经济和社命生活领域的作用。他还指出，联邦政府 

和省政府鼓励妇女组织通过对学术研究、讨论会、会议和研究提供基金及通过向志 

愿妇女组织提供资金援助来达到她们的目的。至于萨斯^彻温省有关法令的条款 

被有些成员认为存在着对妇女有利的差别待遇的问题，他着重指出，这些条款是很 

多年前为保障妇女的经济地位而制定的，看来还不到需要予以废除的时候。 

184. 谈 到 《 公 约 》 第 6 条 时 ， 该 代 表 指 出 ， 法 律 规 定 一 个 治 安 官 

对于过度使用武力，须负责任，而他个人的法律责任约束着他在使用火器时以保护 

自己或;^一人的生命为限。还指出，刑法规定，任何人为别人作人工流产都会被 

判处无期徒刑。一个为自己要求作人工流产或企图作人工流产的妇女，可判徒刑 

二年。如果一个特别委员会认为，继续怀孕对该妇女的生命有危害或对她的健康 

有害而同意她作人工时，则另当别论。 

185. 关于《公约》第9条，该代表觯释说，在没有逮捕状的情况下，只要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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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有理由认为，如果不逮捕某人，公众利益就不能得到保障或者此人就不会出庭， 

他就可以逮捕已经犯罪或好象已经犯了罪的人；可以逮捕正在犯罪或应该被捕的人。 

当有人认为某人犯了罪而予以告发时，如果保安官有理由相信，为了公众利益有必 

要在传被告出庭之前就进行逮捕的话，保安官可以发出逮捕此人的逮捕令。但是， 

保安官不能签发空白逮捕状.逮捕状上必须写明被怀疑人的姓名或描述，写明其 

所犯罪行和应该逮捕此人并提交保安官的逮捕令。他指出，按照联邦法律，在审 

讯之前，一般要释放被告。他还指出，在联邦和省一级，任何被捕或被拘留者都 

必须尽快由主管法庭审讯，在被捕者不适当地被剥夺自由的情况下，如有必要，可 

援引人身保护令。 

186. 关于《公约》第1 0条，该代表强调指出惩戒委员会主席的独立性，并指 

出该主席是从法律专家成员中任命的。加拿大高级法院承认，惩戒委员会有义务 

公平行事，并规定在委员会没有尊重这个原则的情况下，他们的决定要受司法部的 

控制。 

187. 在回答根据《公约》.第1 3条提出的问题时，该代表指出，就业和移民部 

长完全有权取消其本部颁发的允许进入加拿大的许可；这种许可主要是基于人道主 

义理由，发给那些想到该国来，而又尚未达到要求或不可能达到要求的人；这种许 

可是临时性的，以便使这些人能为了一个 特珠目的进入该国或者使那些能达到要求 

的人有一定满足要求的时间；能按照这些条件进入该国的将会得到通知，没有经过 

这种允许的，在加拿大居留是不合法的。 

188. 关于《公约》第14条，该代表说明了任命法官的程序并指出，只有高等 

法庭律师或至少在任何省或领土法庭当了十年以上辩护师的人，才有资格被任命 

为联邦和省一级的法官；法律能力和经验是任命法官的二个重要因素，但是也要考 

虑一个人的品质，如宽，大量、善于听取意见、正直和完美无缺的个人生活。è 

强调指出，在没有证实i"罪之前，被告是无罪的，从法律角度看，他的名誉也是本 

受影响的；每个被告或证人都有权使用翻译；根据高级法院作出的一个决定，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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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已不能再依靠滥用程序的理论，中断诉讼的进行。因这样可能由于检査部门的 

过分返延处理造成对被告的不利。 

189. 在回答根据《公约》第1 7条提出的问题时，该代表指出，在联邦一级经 

副检察长(或其代理人)或者在省一级经检^总长(或其代理人）的请求，一个法官 

(地方法官除外）可以授权窃听私人电话。这样作的条件是：法官要有确切把握 

这样作对司法行政最有利；其他调査方法都不成功或者成功的希望很小，而事情又 

非常紧急，只使用其他调査办法是不切实际的。这种授权，除了别的以外，要表 

明所犯罪行有必要窃听、可以窃听的私人谈话的种类和授权窃听的有效时间。非 

法窃听是一种可判五年徒刑的罪行，但是，由此种窃听得到的证据并不因此而无效， 

除非法官或主管地方法官认为承认这种证据会^污司法的形象。如果经过宣誓所 

提供的证据，能使加拿大检察长相信，为了防止或转移针对加拿大的颠覆活动或 

不利于加拿大安全的活动，有必窭进行窃听或没收信件的话，他可以颁发授权窃听 

或没收信件的令状。 

190. 对与《公约》第1 8条有关的问题，该代表指出：法律保证宗教自由；如 

果无神论的宣传是真诚的，用的语言是正派的，就不能认为是辱骂性的诽谤；对于 

作礼拜的日子不是星期日的人，不能要求他们在他们作礼拜的日子工作。只要他 

们作礼拜不会给生意带来过份困难,1他们的雇主就有义务遵守这一习惯；因宗教原 

因拒绝服兵役的问题，实际上从未产生过，因为加拿大不实行、义务兵役制。 

191. 关于《公约》第1 9条，该代表指出，只有刑法有限制言论自由的条款。 

刑法禁止诽谤性和煽动性言论卢法所说的煽动性言论是指宣传用非法的暴力来改变 

政府。 

1 9 2 .在回答根据《公约》第 2 3条和第 2 4条所提出的问题时，该代表指出： 

尽管魁北克省的结婚年龄是男1 4岁、女 1 2 岁，但在 1 8岁以前必须得到父亲或 

母亲的同意；按照魁北克国民议会最近正在审议的一项议案，男女结婚的最低年龄 

将提高到18岁，但是1 6岁的男女青年，如果向法院提出结婚申请，可以得到法院 

的许可。至于私生子女的地位问题，他指出，他们同由合法婚烟所生的子女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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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权利，只是在无遗嘱遗产的继续权的问题上，根据法律规定，遗产要归由合法 

婚姻所生的子女继承。但是，一个父亲可在其遗嘱中将遗产传给其私生子女。父 

母必须扶养并扶育其私生子女。如果私生子女的父亲和母亲终于结婚，私生子女 

便视同合法婚烟所生的子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享受的权利和这种婚烟后所生 

子女的权利相同。如果将来通过了目前正在审议的改革草案，私生子女的地位将 

与由合法婚烟所生的子女完全相等。 

193. 关于《公约》第2 5条，该代表指出，加拿大的工会可以起政治作用，如 

在 1 9 7 9年的联邦大选中，《加拿大劳工大会》就支持了一个政党，起了政治作 

用。他们可以提倡新法律或提出改变现有的法律。他们的代表每年与联邦、省 

和市级的行政官员在一起开会，提出决议和将他们在年会上所通过的决定予以实施 

他强调指出，加拿大没有取締任何政党；每个人都可自由地参加任何政党或不参加 

任何 à党。任何加拿大成年公民都可成为公务职位的候选人。但对在某些部门 

工作的公务员来说，如果荽作候选人,，就必须辞去他的职务。 

194. 至于就《公约》的第2 6条连同第2条发表的意见，该代表指出，在养恤 

金方案的问题上，议会可以制定差别待遇的法律，为已婚的养恤金领受人作特殊规 

定。在此报告中，加拿大政府想说明的是，除非议会有意并公开地作有区别的规 

定，法律必须对人人同等适用。 

195. 在回答委员会的成员就《公约》的第2 7条连同第2条所提的问题和意见 

时，该代表简单介绍了加拿大印第安人地位的发展史：1 8 6 7年通过的宪法，将 

印第安人完全纳入加拿大议会的权限之内；从那时起，印笫安人和加拿大当局之间 

就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多少年来，为使印第安人的代表和政府的代表就政府政 

策的各个方面交换意见，为审査提出的有关改变印第安人法的建议，建立了各种机 

构。给予选举权是一个简单的手续问题，进一步确定，离开保留地的印第安人， 

不再享受印第安人法为生活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所规定的权利和特权，但是，他们 

现在可以在选民册上登记。现在的情况是，只要他仍是个登记过的印第安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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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享受非印第安人的大部分权利，特别是选举权，并且还享受免税的权利。根据 

1 9 7 6年的移民法，登记的印笫安人，不论是否加拿大公民，同加拿大公民享受 

同样进入加拿大和在加拿大定居的权利。印第安人可以随时离开他们的保留地。 

保留地是印第安人享受绝对权利的领土，但不是印第安人非居住不可的地区。该 

代表强调指出，印第安人和其他人民一样，参与同样的社会安全制度。政府为印 

第安人文化和教育中心提供资金。过去许多年来，为促进印第安人社会的经济发 

展制定了若干方案。关于印第安人的领土要求问题，加拿大政.，在1 9 7 3年已 

经宣布，政府将同居住在原来土地所有权尚未废除的地区内的所有居民进行协商。 

196.该代表指出，加拿大没有关于爱斯基摩人的特别法令。根据加拿大高级 

法院，他们属于联邦管辖范围。爱斯基摩人同印第安人不同，加拿大的爱斯基摩 

人没有提出制定适合他们情况的特别法律的要求。但是，最近，他们也*印第安 

人及梅蒂斯人一起被邀请参加联邦政府会议，研究为了更好地保护当地人民权利进 

行可能的宪法改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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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尔 

197. 委员会在1 9 8 0年 3月 3 1日矛 H 4月 2日举行的第 2 1 3 , 2 1 4和 2 1 7次 

会议（CGPRyCy^SR.213, 214, 217 )上审议了塞内加尔政府提出的初步报告 

(CCPR/cyeXAdd. 2 )。 

198. 该缔约国的代表介绍了这个报告。他说：塞内加尔遵守《公约》条款的规 

定；人权在塞内加尔得到严格的尊重，而且宪法、成文法和判例中也反映出需要对 

人权加以保障；对这些条款的任何限制都属于特殊性质，由法律明文规定，并可视 

作维护现行体制的安全措施，凡塞内加尔国民及外侨均须遵行；司法完全独立，并 

特别注意同尊重和保护个人自由有关的案件；在滅案件"狄在诉讼各阶段中；人 

受到保护的一种珍贵的公道力量。他还告诉委员会гЯ<，由法理学家领导的各种协 

会已经成立，以通过举办会议、座谈会相讨论会、发表文韋或参加无线电或电视广 

播节目等途径来增进大众对人权的认识；这些协会因而帮助大众更深一层地认识到 

同人权有关的各项基本观念。 

199. 委员会成员对报告内容的全面性以及塞内加尔茌人权领域的成就感到满意，, 

并对赖以保护人权的法律制度加以称赞。但是，有人要求其按照《公约》第4 0 

条的规定，提供以下两方面的资料：塞内加尔在享受人权方面取得的实际进展以及 

对实现《公约》有影的一切因素和困难，如果存在着这种因素相困难的话， 

2 0 0 . 关于《公约》第1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塞内加尔有无任何保障境内 

人民自决权利的条款规定？ 一方面,塞内加尔是否认为以武力干涉别国事务从而干 

涉其自决权利的作法并不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相《公约》的精神实质^字面蕙义 

的一种违反？另一方面，作为《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締约国，塞 

内加尔是否认识到种族隔离政权的存在是对非洲各疾人民自决杈利的严重威胁？塞 

内加尔是否认为向种族隔离政权提供经济，军事加其他援助也同《公约》第1条所 

规定的义务不相容？塞内加尔如何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同各族人民的自决权利 

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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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 关于《公约》第2条，有人注惠到报告中所明确提到的塞内加尔禁止歧视 

的范围较《公约》为小。有人问及有无条款禁止因语言.政治见觯、财产湘"其 

他身份"等重要理由而进行歧视。对于包括外侨在内的塞内加尔所有居民而言， 

《公约》条款保证得到实施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有人注意到《公约》各项条款并未 

被纳入塞内加尔的国内法，因此问及：《公约》曾否得到法律上的批准。如果是 

的话，.《公约》曾否以塞内加尔各种通用语文刊布过。在司法当局湘行政当局面 

前曾否（或可以）援引《公约》条款？法庭是否可以直接根据《公约》条款进行裁 

决，并在必要时使其他国内法无效？是否有任何国内法条款曾因与某一国际条约相 

违背而被宣布不适用？委员会成员还问及：最高法院有没有因国际法某一条款同宪 

法抵触而宣布该条款无效？在这一方面，有些成员问及宪法中对于条约或协定对等 

生效所持的一般性保留态度是否也适用于《公约》这样的多边条约。关于宪法中 

提到"文武官员在执行公务时享有基本保证"这个条款，一名成员问及这些保证是 

什么？是否使文武官员在侵犯私人权利方面享有任何豁免权？这些保证是否符合 

《公约》第2条笫3 (a)款的规定？有人要求提供这种资料，即：个人如认为权利被 

侵犯时，可求助于哪些行政和法律程序？是否在法庭釆取行动以前，个人必须向法 

庭提出告诉？ 

2 0 2 . 关于《公约》第3条，有人问：塞内加尔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来保证男子 

相妇女在享受《公约》所载权利方面拥有平等的权利？妇女在行政机构，司法机构 

*3自由职业中占多大的比例？她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相社会生活中发生什么作用？ 

妇女的法律地位，特别是在订立合同方面的法律地位如何？ 

2 0 3 . 关于《公约》第4条，一名成员问及报告经常提到的"戒严状态"，"紧 

急状态"相"政治危机时期"等紧急情况，其程度是否有差异？各种情况的主管机 

构为何？宪法或其他塞内加尔法律是否明文保证按照《公约》第4条第2款的规定 

不得削减某些权利？ 

2 0 4 . 关于《公约》笫6条，有人要求提供有关塞内加尔在降低嬰儿死亡率、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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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传染病和提高人民卫生永平和生活质量方面努力成果的资料。有 人希望得到有 

关这些方面的说明：哪些"特别严重罪行"足以判处死刑；过去五年中宣判死刑的 

次数是多少；其罪行为何；报告中所说的1 3岁以上未成年人可判死刑时将视犯罪 

者案情和品格而处以 1 0年至 2 0年徒刑这段话是什么蒽思。还有人问及报告中 

所说的一名被判死刑的孕妇并未受到刑罚这句话，是不是指这名妇女被判死刑伹未 

执行？ 塞内加尔曾否考虑过废除死刑？ 

2 0 5 . 关于《公约》第7和第1 0条，委员会一些成员注意到刑事法典中没有任 

何对酷刑湘不人道待迂加以处罚的规定。他们问及有哪些条款可以保证个人不受 

警察所加的肉体虐待。有哪些程序适用于对这方面的告诉进行调查并对负责人员 

进行处理？ 法律是否容许单独监禁和肉刑？ 如果容许的话，在哪种情况以及为 

哪种Ц行或过错才能施以这类刑罚？刑事法典就监狱官员越权行为所规定的刑罚近 

年来曾否实施过？ 

2 0 6 . 关于《公约》第9条有人要求就报告中提到的"为执行拘留令而进行逮捕" 

以及"为执行某种预防性措施而剝夺目由"这两句话提供资料；被刑警逮捕的人士 

曾否获悉逮捕理由？ 有人И及审判前的拘留期限平均多长？ 最长期限为何？ 

有无不受非法拘留或不必要延长拘留的保证？ 哪种程序适用于监禁精神错乱的人？ 

有关的个人得到何种保证？一些成员对于"政治危机期间或执行国际任务期间" 

警察拘留个人的期限加倍这一点表示铭异，并要求对这类措施加以澄清。 

2 0 7 . 关于《公约》第1 2条，委员会成员注蒽到塞内加尔境内的自由迁徙权所 

受的限制可能远比《公约》所规定的为多，并问及塞内加尔公民在离境时必须向国， 

库缴纳的回国保证金以何种方式保护塞内加尔工人。这一规定是否会因财富多寡 

而造成不平等？ 护照或出境签证的申请被拒绝的公民是否享有任何法律保护？ 

出国旅行的人民占人口的多大比例？一些成员还注蕙到，有关人士在取得国笼1 5 

年之内如果"其行为不符合塞內加尔人身分"，则其国发可予撤销；他们要求对这 

项规定加以澄清，并问及这一惩罚是否等于对归化的塞内加尔人有所歧视，从而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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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了《公约》第 2条。国笼被撤销的个人是否享有任何上诉权利。如果有，则 

应向哪一个机构提出上诉。 

2 0 8 . 关于《公约》第13条，有人询问：外侨被驱逐出塞内加尔所根据的"一 

般性行为Л行动"以及"严重和明显的干涉行为"，究竟是什么蒽思？哪一个司法 

机构或行政机构主管驱逐令的复审工作；塞内加尔是否遵守《公约》第1 3条的所 

有规定？ 

2 0 9 . 关于《公约》.第1 4条，有人指出，仅仅是权力的分开以及专业法官相不 

得撤换的任命法官，还不足以保证做到司法独立；法官不得撤换这一点，可以视为 

根据社会地位而得到的相对于其他职业的一种差别待迂特权，囡而;?Î建立一个民 

主社会极为不利。有人问及：塞内加尔法官的任命是根据什么专业标准*3道德标 

准？ 法官调职的决定是由行政当局还是由某一特别机构作出？ 还有人对宪法第 

八章所提到的高等法院有权审判政府官员及其同谋的被控罪行一节提出了问题。 

尽管高等法院由一名专业法官担任院长，但其成员似乎基本上由国民议会的议员中 

选举出来。因此，有人问及：由于高等法院具有高度政治性，在审理这类性质的 

案件时，它是否有可能成为危险的工具呢？ 有人询问：为什么认为最妤把某些特 

别案件置于晋逋法院的管帮范围以外？ 高等法院的程序是否完全符合《公约》第 

1 4条的规定? 被它定罪的人是否有权向更高一级的法庭上诉？ 还有人问：塞 

内加尔是否还有安全法庭？ 如果有，则其组成相权限如何？ 其程是否符合 

《公约》的规定？ 《公约》在塞内加尔生效以来，它审理过多少案件？ 一些成 

员还问及哪些机构有权裁决^资争议。塞内加尔有无行政裁判权的情事？ 已经 

服过刑的错案受警人茌现行法律中有无明文现定可获赔偿？ 

2 1 0 . 关于《公约》第1 7条，有人注意到：为了"保护处于5^险境地的青年" 

可以采取钐P|e〗家庭的不可侵犯性的措施；有人要求就这一段话作出澄清。一些成 

员冋及：有哪些法律条款对通信禾и邮电通讯不受到干涉的原则施加隈制？ 这些条 

款在哪些情况下才适用？ 报告中提到的作为应罚罪行的"侮辱矛0诽谤"，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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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1:恩？如果"侮辱"的对象是某一个人或只是某一政府官员，是否应加惩处？ 

2 1 1 . 关于《公约》第1 8条，有人问及多数人的宗教是否被提高到国教的地位。 

就政府机构Л就业而言，宗教自由受到多大程度的有效尊重。 

2 1 2 . 关于《公约》第19条，有人要求得到与那些限制意见表达自由的塞内加 

尔法律规章有关的资料；特别是在出版物和报刊方面，有哪些控制手段。 根据 

1 9 7 9年《新闻法》设立的两个新闻委员会的权力，是否符合《合约》第1 9条 

第3款的规定。 

213. 关于《公约》第2 0条，有人问及有无法律禁止战争宣传。进行这种宣 

传的人士有无可能被起诉。一些成员对构成"地方主义宣传"和"煽动性呼叫和. 

歌唱"等罪行的行为本质感到疑惑，他们怀疑塞内加尔是否可以引用《公约》第20 

条来惩治这类行为，因为这类行为并不一定构成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或某种 

形式的战争宣传。一位成员甚至还对这一条款是否符合《公约》第1 9条和第 2 7 

条的规定怀有疑问。 

2 1 4关于《公约》第 2 2条，一些成员问及结社权利在塞内加尔是否受到须事 

先登记的限制。如果是的话，登记被驳回的理由有哪些？对于行政机构在这方面 

作出的决定，是否有向法院提出上诉的杈利？行政当局不须事先向法院报备即可：觯 

散职业团体这一规定，是否可视为同《公约》抵触？ 一些成员感兴趣地注意到，宪 

法规定在塞内加尔可成立四个政党，他们问及哪一条法律是主管政党组成的。四 

党制实际上如何实行？ 其他政治社团，包括全国民主同盟和塞内加尔统一协调反 

对组织，是否被视为非法社团？如果是的话，其根据何在？ 

2 1 5 关于《公约》第 2 3条和第 2 4条，有人要求对共和国总统据以免除婚烟 

年龄限制的"重大理由"作出澄清。有人问及近年来免除年龄限制的次数。"婚 

烟财产制度"一词何所指？该国在这一问题上是否各地区风俗各异？ 丈夫为家长 

的规定，其法律意义和含意为何？ 这一规定是否符合《公约、所规定的配偶权利 

和责任平等的原则？ 塞内加尔法律是否规定男女Ж方在将国;t移转给子女方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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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平等？ 私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为何？ 塞内加尔法律中是否有非法子女这 

一概念？ 如果有的话，这类子女的法律地位为何？ 塞内加尔是否有收养子女的 

事情？ 如果有的话，被收养的子女是否享有婚生子女的同样权利？ 

216. 关于《公约》第2 5条，有人要求获得下列资料：处理公共事务的机构的 

组成、权限和钗力；公职候选人必须具备的专业条件和道德条件；在参加公务的条 

件方面禁止歧视的范围为何。 

217. 关于《公约》第2 6条，有人问及：塞内加尔政府实际釆取了哪些措施， 

来保证所有的人有杈不受任何坡视地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特别是禁止私人有歧视 

行为。 

2 i a关于《公约》第 2 7条，有人问及塞内加尔有哪些少数民族。其人数有 

多少？曾经采取哪些措施来保证它们的发展以及保护或促进它们的文化？ 

219。 ；在评论委员会成员就《公约》第1条提出的各项问题时，该締约国代表说1 

塞内加尔信守各Ш1人民享有自决权利这一原则，并认为对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的自 

决权利加以干涉都构成一种侵犯人民自由的不能容许的行动，而且严重违反了国际 

法；种族隔离是违背人民自决权利的一种危害人类的罪行；塞内加尔不遗余力地致 

力于消除这种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府制度，并将继续向身受这种非人道思想之 

害的人民提供諼助。他强调指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同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是有 

关系的，因为目前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就是种因于殖民主义所建立的剥削制 

度；因此有必要以一个较公平的制度来取代它，这个制度要立足于尊重各国对其自 

然资充分享有永久主权和自由处置的权利以及尊重其发展杈利这样一种基础上。 

220. 在答复有关《公约》第2条笫1款的问题时，该代表指出，任何侨民只要 

是合法进入塞内加尔的领土，就同塞内加尔公民一样，享有"自由结成社团"。以 

及在塞内加尔境内任何地方自由旅行和居住的杈利；他们没有受到任何专横行动的 

限制，并享有许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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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关于《公约》在塞内加尔国内法律中的地位一事，他说，根据国民议会所 

颁布的一条法律，《公约》作为一项国际条约，已经由国家元首正式予以批准，并 

在正式公报中予以公布,因此《公约》的效力大于国家其他法律；宪法中任何条款 

如果同《公约》抵触，就须修改；有关人士应首先査阅塞内加尔法律，只有在找不 

到适当的条文时，才可以在法庭上援引《公约》。 

2 2 2 . 关于《公约》第3条，该代表解释说，塞内加尔的妇女长期以来一直受到 

非常不公平的待迂，这一点在独立以后已经纠正过来。政府的一般政策遵守男女 

绝对平等的原则；目前，妇女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很活跃，包括 

参加内阁、国民议会、工会、地方行政官、公共行政机构（占公务员总人数的五分 

之一）和外交部门。至于妇女的法律地位，他指出妇女可以从事任何职业，但是 

结婚以后如遭丈夫反对，则不能从事商业，因为这一行业的责任十分繁重。但是， 

如果丈夫举不出家庭利益方面的适当理由而横加反对，则治安官可以损权该名妇女 

不予理会。 

223. 关于《公约》第4条，该代表说,紧急状态是在公共秩序受到严重破坏或 

发生公众灾难性事件这种危急时候才宣布的，主管机构为行政当局；戒严状态是在 

国家内部安全或外部安全发生危急时宣布，主管机构为军事当局；宪法和专门法对 

这两种情况都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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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在答复有关《公约》第6条的问题时，他指出，公共卫生方面取得了很 

大成就；婴儿死亡率意剧下降，某些现行法律可以作为根据来与性病、卖淫和吸毒 

进行斗争.至于可判处死刑的罪行，他说，刑事法典颁布以来，盗用公款、殴打 

致死和强奸一类的罪行目前已成为轻罪，因而归属于即决裁判范围；少数刑事案件 

仍由巡回法庭审理；《公约》批准以来，塞内加尔境内尚无执行死刑的情事，1963 

年以来只有两人被判死刑.孕妇如被判死刑，在生产以前不得执行.他还对委员 

会说，塞内加尔目前没有考虑要废除死刑. 

225. 关于《公约》第 7 ^第 1 0条,该代表着重指出,酷刑和不人道待遇在塞内 

加尔受到绝对禁止，这一规定亳无例外.他告知委员会说，1964年曾有一名警 

官H这类暴行而被起诉和判刑， 

226. 关于《公约》第9条，他说，涉及剥夺自由的安全措施是行政措施，其 

目的在于保护具危险性的酒徒、麻风病患者及吸毒上癥者等一类人；总之，塞内加 

尔目前没有政治犯.他指出，对根据逮捕状加以逮捕的被告，可作4 8小时以下 

的拘留；由主审法官下令在审判以前一直加以拘留的事情并不是通例；通常情况下， 

被告在审判以前是释放在外的；地方法院每三个月收到一份全部被拘留人的名单， 

并须决定诉讼程序应否加速进行；同时，还须随时向首席国家法律顾问报告被拘留 

人诉讼程序的进展情况， 

227. 关于《公约》第1 2条，该代表说，离境时须缴纳的回国保证金只是为 

了保证出国工人在遇到困难时能够回国而已；这种保证金的数目不大-绝对不囡财 

产多寡而有差别待遇；这种保证金并非属于强制性质，因为只要提出回程票即可发 

给出境签证；出境签证基本上属于行政政策，其目的在于实行保证金措施，并非为 

了防止某类公民（特别是政敌）离境.他强调，归化公民的.塞内加尔国籍不得被 

剥夺，除非是在特殊情况下或是他犯下了被判五年以上监禁的极严重罪行；由于撤 

销国籍的措施系以法令为根据，所以有上诉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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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在答复有关《公约》笫1 3条的问题时,该代表强调я只有在外侨非法 

进入塞内加尔领土或明显干涉塞内加尔内政时，内政都长才能发出驱逐令；外侨如 

因犯罪而被塞内加尔法庭判刑，并不一定会被驱逐出境；接到驱逐令的外侨可以提 

出争议，可以将这一案件提交最高法院审理，并且可以为此目的请求提供律师：协助. 

229. 关于《公约》第1 4条，他指出，高等法院审判过被控犯罪的政府官员； 

囯家安全法院审理过政治案件；这两种特别法庭都由资深法官抠任审判长‧ 他对 

委员会说，辩护权是受到保障的；同巡回法庭一样，未成年者和伤残者必须要有辩 

护律师；经济困难的人可得到法律援助；审判不公时，最高法院可以视案件情况而 

在受害人或掌笙官请求下进行复审；误判案一旦成立，受害人可以得到损害赔偿金， 

230. 在答复有关《公约》第1 7条的问题时，该代表说，家庭的不可侵犯性 

是一项神圣的原则，只有在青少年的肉体上或精神上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才可放弃这 

一原则；紧恚状态期间，在刑事法典所规定的情况下，通信的秘密性可暂时取消； 

法官如认为对确定真相有必要的话，可下令开拆被告的信件；除了依法行事，否则 

不可对通信、电话和电报不得受到侵犯这一点施加任何限制.他强调指出，"侮 

辱^诽谤"是刑事法典所规定的罪行，在一切情况下应毫无歧视地加以惩治， 

231. 关于《公约》笫1 8条，他说，塞内加尔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历来 

确认并捍卫一切人选择宗教和不受妨碍地信奉宗教的自由. 

2 з а关于《公约》第 1 9条，他着重地说s内加尔对言论自由所施加的限制 

是符合《公约》规定的；对出版所施加的限制，基本上是为了防止某些人破坏他人 

的信誉；新闻法为新闻工作者制定了道德准则；国家新闻委员会负责监督新闻界的 

表现；检核委员会负责査帐；如果新闻工作者的记者证被吊销，他可以就这一决定 

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 

233。关于《公约》第2 0条，该代表说，刑事法典载有禁止鼓吹战争的规定， 

为了国家的统一，一切鼓吹分离的宣传都为宪法所严格禁止；对某些社团是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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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动"性，只能根据法律所规定的定义加以确定,并由法庭对特定案件进行裁决; 

塞内加尔将严格信守《公约》第2 0条的规Ж« 

2 3 4在答复有关《公约》第 2 2条的问题时，他说，结社自由为宪法所保障, 

民事和商业义务法典订有基本准则；只要事先宣告并向内政部登记，就可结社；内 

政部在驳回登记时，必须要有法令根据；登记被驳回时，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工会可按照劳工法典规定的条件自由成立，唯一的要求就是必须将有关工会的章程 

存放于市长、劳工监察员和首席国家法律顾问等化 工会解散的程序须符合法律 

规定，并且是一个司法程序.至于政党,.他指出,多党制为宪法所承认，未被承 

认的政治团体如全国民主同盟等，同各大政党一样，可以自由发表意！^ 

235. 关于《公约》第2 3和第 2 4条，该代表指出，塞内加尔的婚烟制度为 

财产分别龀他说，在一个仍然广泛实行多配偶制的国家里，财产分别制似乎最 

为适当；如果一家之中有某些妇女工作，另外"妇女不工作，则财产合法共有制 

就会引起困氣'但是，配偶如果愿意，可选择财产共有制.他强调指出,亲属 

法典中关于丈夫为家长的规定，绝没有违反i女平等的原则；一家之中必须有一个 

家长；如果丈夫不能履行其责任，则其家长地位和父权可被剝夺，这一权力可授予 

其妻子.他还指出，在将国籍移转给子女的问题上没有差别待遇；因加入婚烟 

或行政当局的决定而拥有塞内加尔国籍的人士，其子女也拥有塞内加尔国籍.关于 

私生子女、和非法子女的问题，他说，私生子女如果受到父亲的承认，则其地位与合 

法子女相1С 非法子女须经其父亲的妻子同意，才能受到父亲的承认；非法子女 

一旦得到承认，其地位与合法子女相同.领养须符合亲属法典的规定；根据这一 

法典，必须举出很好的理由来说明领养符合有关儿童的利益在,JE式收养"的情 

'况下，该儿童享有与家中其他子女相同的地位，而在"简单收养"的情况下，该儿 

'童只有继承 

236. 在答复有关《公约》第2 5条的问题时，该代表团强调：公务员的征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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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根据客观标准进行，并没有因性别、见解或其他任何考虑而差别对待；各级公 

职的空缺几乎总是经由考试或竟争来填补. 

237. 关于就《公约》笫2 6条提出的问题，他说，一切形式的歧视均在禁止 

之列，没有人可以凭其出生背景和其他任何囡素取得特权；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 

则，是以必须保障人权不受个人或囯家的任何可能侵犯为基础的. 

238. 关于《公约》第2 7条，他说-塞内加尔国家完全统一，各民族相处极 

为融洽;塞内加尔没有少数民族问题；尽管85: %的人口为伊斯兰教徒，但寨内加 

尔的国家元首则为基督徒；塞内加尔有几种民族语言，但其中的一种为85%的人 

口所通用；语言多元化的现象并不会造成分裂或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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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 

2 3 9 . 委员会在1 9 8 0 年 7 月 1 5 、 1 б 和 1 7曰第 2 2 1、 222, 223 *з226 

次会议上审议了哥伦比亚提交的（CCPRXC/SR 221, 222, 2 2 3 ^ 2 2 6 )初步 

报告（C C P R X c y i X A d d 50 ) о 

2 4 0 . 这份报告由该締约国的代表提出，他说感到很满意的是，哥伦比亚的宪法. 

法典和法律都公民权利相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提供保证，同时，哥伦 

比亚又竭力履行这些权利，伹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发展中国家常有的困难。 

他指出，他的国家具有悠长的法制传统，并且确认和捍卫自决权利，而哥伦比亚的 

宪法相其他法律更保证男女享受平等权利。 

2 4 1 . 该国代表强调，该国政府在发生某些恐怖主义行动后，最近颁布了一项安 

全法例，其中并未载有任何"残酷的镇压措施"，他强调说，这种法例具有明确的 

法律基础，因为保护和维护法律与公共秩序是该国政府的责任；他又强调说，该国 

政府严格按照法律体制，继续捍卫《公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他说哥伦比亚执 

行戒严法例已经许多年，而且经过数次修改，现在已经完全符合法律*и宪法的规定; 

他又说，这项法令只是针对企图以恐怖主义办法毁灭哥伦比亚民主制度的人。他 

说哥伦比亚的戒严法例与戒严法不同，因为这种法例在严俗管制下执行，不但不影 

响国会的作用，而且不影，司法独立，也不妨碍举行选举。新闻界的自由仍然不 

变，只有不负责任的文章受到检査；罢工可以获准举行，但類覆性的罢工除外；莸 

得公平审判的权利和免于施加酷刑及滥于拘捕的权利都获得保证，尽管按照安全法 

例，军队事实上承担了某种临时性的任务，同时，某些犯罪行为的惩处尺度也有增 

加,他承认发生了某些滥用刑罚的事件，但是，已经予以矫正；他说有人诉说司 

法程序的执行迟缓，有时是对的，但是，已经尽力加速司法的执行。他告诉委员 

会说，哥伦比亚政府为了表示自應接受国际Ж见，将会邀请美洲国家组织派道观察 

Й出席某些审判。 

2 4 2 . 哥伦比亚的代表通知委员会说，戒严法例很快就要撤销，几天内就会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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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出一项赦免法案，同时，将进行司法改革。 

2 4 3 . 委员会成员表示感谢该締约国代表在首次发言时所提供的更多资料，并且 

对哥伦比亚政府有意在不久的将来撤消戒严法例的消息表示欢迎。但是，委员会 

成员认为，由于哥伦比亚仍然处于戒严状态，因而产生有关《公约》执行情况的严 

重问题，尤其是有关执行第四条的问题。 

244. 关于《公约》第一条*1哥伦比亚代表的首次发言，委员会指出，哥伦比亚 

在支持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各国人民争取自决权利的斗争方面一向有光荣的传 

统。但是，哥伦比亚竟然在耶路撒冷设立大使馆，不禁使人要问，这怎么能够配 

合支持各国人民的传统？又怎么能够与联合国的各项决定，特别是有关巴勒斯坦人 

民自决权利的决定相协调呢？ 

24 a关于《公约》第二条的问题，人们注意到《公约》已成为哥伦比亚国内法 

律的一部分，并且提出下列问题：《公约》同宪法相其他法律的关系；法院有没有 

执行《公约》的规定？如果有的话，T能iff出例证；如果《公约》的规定同国内法 

律有冲突时，那一个机构能够执行该项规定？鉴于按照戒严状态采取的措施之一是 

扩大军队的刑事管辖权，这种现象的一种常见的特色是，执行轻率的审判，没有给 

予个人以遵循正当法律程序的应有保证，因此，委员会成员问道，为什么哥伦比亚 

政府认为普通的法院不能完善处理移交给军筝法庭的案件？ 军事法庭的程序有何 

特色？ 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公约》的规定。闳时，又向哥伦比亚代表问道，哥 

伦比亚政府已经采取什么积极措施，以求防止官员犯下侵害人权的罪行，其次，哥 

伦比亚政府采取什么积极措施，以求按照《公约》第二条的规定，确保任何权利或 

自由受到便害的人士，应当享有有效的补救办法，尽管侵害其权利或а由的人是以 

官方名义行事的。又问哥伦比亚砭损第2条第3(a)款的规定到什么程厪，并且采 

取了什么揞施，以求军事法庭由文职人员控制。 

246.关于《公约》第三条的规定，委员会成员确认到，已经执行法律措施，以 

求确保男女享受平等的权利。但是，妇女享受平等权利并不是纯由法律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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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由于社会状况的改变相社会对妇女态度的改变所致。委员会要求就妇女参加 

该国的政治相社会生活情形提供更多资料；并要求就妇女表参加国会、市议会. 

公共行政当局、大学和中、小学的百分率以及"同工同鋼"的原则是否平等适用于 

男子加妇女的问题提供更多资科。又问及妇女是否享有在没有获得丈夫同葸的情 

况下直胎的权利以及婚烟对妇女的国i有何影嘀等。注意到在戒严状态下，保障 

妇女权利问题日益重要，同时，《公约》:ж二十三条规定，家庭有权享受社会和国 

家的保护，因此问及该国采取了什么措施，以求确保杜会上这个基本团体单位不致 

受害，因为按照戒严法例被扣押的大多数人都是男子，他们一向是家庭的收入来源。 

247 . 关于《公约》第四条，按照所提的报告*3首次发言，委员会成员并不清楚 

哥伦比亚是否承认已经跃损《公约》所载的任何权利，特别因为哥伦比亚三十多年 

来执行各种形式的戒严法例。他们特别指出，任何締约国行使其]^损权利时，必 

须就《公约》中受眨损的条款、砭损的程度损的理由等事项通知其他締约国， 

他们又请求解释没有遵照这些规定的理由，因为有若干项似乎已经执行的措施，尤 

其是有关扩大军事管辖权的令人不安的事项:，都影响《公约》所载的权利。 

2 4 8 . 关于《公约》第六条，各成员赞扬哥伧比亚撤销死刑，但是，注蒽到通过 

了某些法律，给予侏安都队在执行制止某种罪行而造成死亡事件时有豁免钇 这 

种法律似乎徹消了对个人的生命不应受到任意剁夺的保证，它很难同《公约》第六 

条的规定相协调，同时，也同哥伦比亚撖消死刑而表示对人命的尊重不符，各成 

员强调嬰儿的夭折问题与生存的权利有密切关系，因为这种权利不但表示有不受杀 

害的机会，而且表示有需要提供有利生存的适当社会和经济条件。鉴于嬰儿夭折在 

在拉丁美洲是很严重的问题，因此，各成员问及哥伦比亚在减少嬰儿夭折方面做了 

什么事，并且获得什么成果 

2 4 9 . 关于《公约》第七、九Й十条，各成员提请就就哥伦比亚执行管制医学或 

科学试验的各项规定提供资料。鉴于涉嫌在和平时代企图扰乱社会安宁的人可以 

预先予以扣押，最多以十天为限，委员会成员问及执行这种扣押的理田，并且问及 

报告中所提到的保证办法，包括人身保护令，在戒严状态下是否仍然有效；去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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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给予保安部队以拘捕和扣押的广泛权力而被扣押的人有多少，理由是什么；对于 

这种权力的行便有没有任何司法管制办法；在预犯性扣押下的人能否延聘律师；有 

没有把他们的情况通知其家属；有没有人在扣押时死去，如果有的话，有多少人， 

其中有多少人因自己负伤致死，有多少人被拷打致死；遭受非法拘捕或扣押的受害 

人有没有实际可行要求赔偿的权利。各成员又问道，哥伦比亚有没有制定防止除 

基于刑事原因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剝夺自由——例如以医疗为理由——的保证办法。 

关于被拘捕的人可以保释的问题，有一位成员提问，由于哥伦比亚这个国家有许多 

穷人，执行保释制度时，能否按照《公约》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实施在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的原则，各成Й又问，囚犯在什么情况下被处以单独监禁。 

250.关于《公约》第十二条，一位成员问道，该国是否有某些地区由特别机构 

控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地区的迁移和居住自由的权利受到什么限制，在法律 

上按照什么理由予以申明，这种限制*3它的范围有没有作出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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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关于《公约》第十四条，委员会成员表示关切戒严状态对于这一条款规定 

的公平审判原则和保证的执行情况会有什么影响。鉴于军事法庭对哥伦比亚的实 

际局势发挥重大作用，各成员问及这些法庭如何狗成，它们的独立与公平获得什么 

保证，它们的庭规是否与普通法院的相同，疑犯有没有充分时同准备进行辨护，有 

没有获得自己选择的律师予以有效协坳。各成员问道，法律为什么规定未成年的 

人不得出庭验听有关他们本身的案件的审理，这种规定是否符合《公约》第十四条 

的规定。一位成员强调一项原则，即所有被控犯刑事罪的人有权在依法证明有罪 

前假定为无辜，因此提问，在没有得到确实证据前，要涉嫌犯罪者缴款祖保，否则 

即予预先扣押，究竟有什么理由。 

25^关于《公约》第十七条，各成员说，哥伦比亚宪法容许主管当局在某种状 

况下截査私人信件和文件，同时，警察有权持主管当局发出的搜査令进入私人住宅。 

因此问及哥伦1；№在目前情况卞，由谁监督这种措施和核査它是否合法，同时，被 

处以这种措施的人，如果在主管当局滥用权力的情况下，有没有适用的法律补救办 

法。各成员又问，哥伦比亚的法律有没有授权窃听电话，如果有的话，在什么情 

况下可以这袢做，有什么限制。 

253.关于《公约》第十八条，各成员注意到，按照哥伦比亚的宪法规定，违反 

基督教道褥称准的行为或以礼拜为名进行颠复公共秩序为实的行动都可以依法惩处。 

各成员指出，这项规定可能违反《公约》的现定，因为回教、犹太教或其他宗教的 

教规都可能视为违反基督教的道德*准。各成员问道，"违反基瞀教道德称准" 

或類复行动是如何界定的。关于这一点，各成员问及哥伦比亚法律是否确认基于 

宗教和道德原因拒服兵役的权利。 

254；委员会成员就《公约》第十九条表示意见时说，.按照宪法规定，新闻自由 

是获得保障的，但是，损害私人名誉、社会秩序或公共安宁的扦击除外。但是， 

他们指出，这项规定可以用来限制社会大众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讨论,并且请求就 

实际上什么算是对"社会秩序或公共安宁的攻击"提供资料。各成员又说,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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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法律，进行"颠复性宣传"最高可以判处监禁五年。他们请求澄清这个 

词的蒽义，并说8>^是否针对政府的任何批评都属于颠复性宣传。他们又问，哥伦 

比亚的刑事法典是否规定,任何人，如果不谨慎印发或分发镨误资料，都可最判 

处监禁六年。委员会成员又请求澄清刑事法典所用的"叛乱"一词，并问是否实 

际暴力行动（与鳎动不同）并非构成这项罪名的必要条件。 

255.关于《公约》规定依法禁止作战争宣传的第二十条，按照该报告所说的， 

哥伦比亚在这方面没有具体的法镡规定。鉴于该报告有另一项说明指出《公约》 

已成为哥伦比亚国内法的构成部分，各委员因而请求澄清没有制定这种规定的理由。 

2561关于《公约》第二十一和二十二条，委员会成员问道，在目前状况下，哥 

伦比亚事实上有没有和平集会的权利。同时又问，自称为极端分子或左派的人士 

能否享有和平集会的权利或设立工会、政治组织和其他组织的权利。 

257. 关于《公约》第二十三和二十四条，委员会成员问及法院对于男女提出的 

离婚请求是否平等对待；为什么养子在二十一岁前，如果没有得到养父母的同意不 

能自由结婚，但是，其他儿女超过十八岁就可以自由结婚，不必予先获得同意。 

委员会成员又问，哥伦比亚当局曾经采取什么措施，以减轻许多据报在波哥大市街 

流浪的无家可归的儿童的苦境，并且予以保护。 

258. 关于《公约》第二十五条，委员会成员注意到，各类候选人,尤其是参议 

院、共和国总统和法官等职位的候逸人都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这些条件使一般 

人很难企望担任这些职位，因此，备成员请求说明下列各项：这种规定如何能够与 

《公约》关于人人有担任公职的平等权利的规定相吻舍；关于该报告就这方面所提 

到的政治犯罪的法律成分;关于哥伦比亚的政党数目和限制组织政党的法律条件. 

一位成员说明，哥伦比亚法律确认人们可以归化哥伦比亚，取得该国国籍，但是， 

哥伦比亚宪法规定，必须是"在哥伦比亚出生"的人才有资格选任参议员（第九十 

四条К总统（第一一五条）、州议员（第一三九条）或受聘为高等法院法官（第 

一五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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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委员会成员就《公约》第二十七条提出意见时问道，该报告所说的土著民 

族——印第安人，,什么不能视为少数民族，而众所周知的是，美洲的印第安人在 

语言、民族、甚至à教上都属于少数民族；为什么他们没有法人资格，为什么由政 

府！;员来代表他们V而不是由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来代表他们。委员会成员;旬及 

这+社区的情况，#0' ]参加国家生活的情形，他们享受的教育和医疗设施的情况， 

他们有没有选举权和被选权，草拟全国印第安人法例时有没有与他们协商，在什么 

情况下印第安人可以按照《公约》第一条和二十七条葶受自决的衩利或少数民族的 

基本权利' 



2 6 0 . 该締约国代表答复委员会成员所提的问题时说，哥伦比亚的经济和社会方 

案十分重视该国的穷苦人民，大部分11家预算拨充社会用途，以求改善就业、住房、 

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情况。哥伦比亚的政策是尊重其他民族的自决权 

利，并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 

2 6 1 . 关于涉及《公约》第二条的问题，他指出《公约》已经国会批准，并由法 

律规定并入国内法中；按照哥伦比亚的宪法，一切法律规定都来自宪法;《公约》 

规定的一切权利、义务和保证.在宪法中都有相类的规定，只在语意上和其他方面 

略有差异，两个重要机构，最高法院和国务院负责确保所有法令符合宪法的规定。 

最高法院曾经宣布，保安法例某些条款和宪法不符，现在执行的保安法例已经删去 

这些条款。一些律师对于这些成果的实现发挥重大作用，因为他们在法庭上就这 

个问题援，1《公约》。如任何公民向法院求助，指出任何法律为不当，则法院有 

权宣布该法律无效。《公约》所载的各项权利已获得保证，因为这些权利已列入哥 

伦比亚'的国内法，并且可由宪法来证明。关于军事刑事审判的问题，他强调说， 

这是宪法所允许的，作为处理可以威胁国家安全的事件的手段；这是永久性的，非 

暂时的。提交军事法庭的疑犯的一切权利都受到保障，正如提交民事法院一样。 

由于哥伦比亚认为"迟缓的审判等于不审判"，因此把非军事案件提交军事法院。 

由于社会大众对于犯罪日增和常规法庭无法应付而呼号，因而政府把某些种类的犯 

罪茱件交给军事法院处理。所以提交这些法院的案件都可以复审，并且可以向最 

高法院上诉。检査长负责监督，同时，如果有需要.可以惩处担任公职的官员， 

有关侵害人权的案件不夂将由调査专员处理， 

2 6 2 . 关于男女平等的问题，哥伦比亚代表解释说，男女仍然不平等，尽管法律 

保障平等，但是，妇女还是必须争取平等。按照现在的刑事法典，自愿盥胎仍会 

受到惩处，哥伦比亚的舆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很分歧。 

2 6 3 . 关于人们就《公约》第四条所提的问题，他指出，按照哥伦比亚的民主制 

度，政府大体上对其行为负责，但不对旧政府的行为负责。他强调说，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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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破坏《公约》的任何条款；最高法？完和11务院在戒严状态下仍然能够独立发挥其 

作用；11会是开放的，而且发挥正常作用；政党和工会仍然准予设立，并且积极活 

动；今天的戒严状态与3 2年前不同；现在它是合法的、暂时性的和有限度的。 

2 6 4 . 关于人们就《公约》第七、九和十所提的问题，哥伦比亚代表强调，由于 

完备的法律保障制度的存在.随意拘捕和扣押已经不可能；这种法律保障制度的目 

的在于消除此类不正当行为，并且惩处破坏法律的人。哥伦比亚与其他国家不同， 

没有预防性戒严制度。如果认为公共秩序受到威胁时，可以持政府的命令扣押疑 

犯，不必经司法机构授权，但是，必须与国务院协商才能这样傲。如为维持公共 

秩序所需，这种人可以受到单独囚禁，最多以十天为限。预防性扣押依法可最长 

延至I 2 0天，但同时规定要对滥捕或扣押负责的官员的恶处办法。由于行政管 

辖权的独立，保证所有人民如受到官员滥用权力的侵害，可以莸得赔偿。为了涉 

嫌的人的利益，因而规定了保释办法，同时，保款通常都很有限，并且通常会照顾 

到有关的人的财政状况。他强调说.他不知道哥伦比亚存在着把任何人扣押于猜 

神病院的情形。 

2 6 5 . 关于《公约》第十二条，他表示哥伦比亚不存在武装组织，因此没有对自 

由迁移或居住的权利加以制限。但是，Ж些地区没有禁区制庹，以期保护有时会 

受到某些集团报复的村民。 

2 6 6 . 关于《公约》第十四条，该代表指出，军事法院的法官象文职法官一祥， 

都是^大公天私的;未成年的人不准聘听有关他们的案件审埋，因为他们除通过经常 

出席这类听证的代表外.无法独立行事，这种措施在于保护未成年的人，以免产生 

对他们的案件不利的新闻；同时，法律规定，被非法监禁的人可以请求赔偿。 

2 6 7 . 关于第十七条，他指出法律保障隐私权利，这项规定在哥伦比亚普遍受到 

尊重。函件检査受到严格限制,只有为,取得法律证裾时才予以援用。窃听电话是 

彻底禁止的-

- 7 2 -



2 6 8 . 在回答就第十八条所提的问题时，他强调宪法保漳人人有宗教的自由；哥 

伦比亚是天主教国家，受天主教原则的影响，伹是，它尊重相信无神论的权利.并 

且不干预其他宗教信仰。他没有听说哥伦比亚有任何违反基督教道德观的案件， 

也没有听说有执行破坏基督教道德观规定的任何案件。 

2 6 9 . 关于《公约》第十九条，哥伦比亚代表说，最初实施戒严状态时，并没有 

对新闻界执行检査制度。但是，鉴于有些集会和游行Ш起大规模暴力行动，因此， 

在上一次选举前对新闻界实施某种限制，并且对公共集会和游行实施了某种限制。 

多米尼加共和a大使馆人质事件爆发后.又执行了类似的限制，以求防止这个事件 

太过于聳人听闻，并保障有关外交人员的生命安全。哥伦比亚的法律没有界定 

"颠复性宣传"的意义。至于"叛乱"一词，他指出，不是单指批评政府当局， 

而;t指同时对政府当局发动武装攻击。哥伦比亚没有政治性犯罪，也没有思想犯 

罪，任何人都不会因为所抱的意识型态、信仰或反对政府而受到控诉。 

2 7 0 . 关于《公约》第二十条，他表，ii^,,他的国家从来没有进入战争状态，同 

时，战争从来不是全国最关注的事情。他的国家从来不作有关战争的宣传或鼓动 

民》的、种族的或宗教的仇恨，不过.这并非说应当忽视《公约》第二十条的规定。 

2 7 1 . 关于《公约》第二十一和二十二条，哥伦比亚代表指出，现行的法律禁止 

# f t暴，;主管当局没有批准任何可能非和平集会的打算。自由结社的权利莸得 

保障，有几个工会显得很活跃，其中包括一个标榜马克斯主义的工会。但是，工 

会不得参与政治,因为政党的一贯范畴。戒严状态不影响劳工的权利，然两，颠 

复性罢工和主要公共事业的罢工都被禁止，因为哥伦比亚政府认为，大多数的普遍 

公共利益应当超越少数的利益。 

2 7 2 . 关于《公约》第二十三和二十四条，哥伦比亚代表表示，没有旨在保障家 

庭制度的具体法律措施。禁止养子在二十一岁前结婚的原因在于保护他们,以免: 

收养人的家庭对他们施加任何压力，迫他们太早结婚。哥沦比亚政府正«取帮助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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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弃的无助街童，这是发展中国家一种十分常见的问题。 

2 7 3 . 关 于 《 公 约 》 第 二 十 五 条 ， 强 调 , 任 何 人 都 有 抠 任 公 职 的 权 利 ， 

不受种族、性别或宗教因素的限制。但是，只有在哥伦比亚出生的哥伦比亚公民 

才能担任共和11总统或法官的职务的规定是明智的。归化的哥伦比亚人有权袒任 

国会议员。 

2 7 4 . 答复就《公约》第二十七条所提问题时，他承认哥伦比亚的少数民族问题 

'很复杂，同时，西班牙时代的许多机构都比较好，对土著人民的保护比独立共和国 

时代的机构更好。他详细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地肘代说起。 

在2500万人口中，土著民族约有200， ООО至300, ООО人。这些人并非被视 

为少数民族。但是，已经实施了一项法例，以求加强负责保存土著民族文»JÉ和 

鼓励他们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参加种种活动的机构。哥伦比亚注意到土著民族生 

活上的种种问题。正在设法矫正历史上的错误，并且希望追溯到被征服时代的土 

地要求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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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南 

275. 娄员会在1 9 8 О年 7月 1 б日祁I 8日举行的第2 2 3 、 2 2 4祁 

2 2 7次会议上审议了苏里甬政府提交的初步报告（GCPR/c/4/Adu. 4 ) 。 

276. 该締约国代表在介绍该报告时首先叙述本囯为反对殖民统治祁JE服发 

展不足而进行斗争的历史过程，然后说I 9 8 0年 2月 2 5日的政变使苏里脔的政 

治领域发生了变化，政变设立的国冢军箏娄员会已经完全取得了政权、民权祁军权 

1 9 8 0 年 3 月 1 5日，共和IS总统把行政权力再娄浓给一个民政府，使大多数人 

民对较好的未来有更大的信心。不过，Й冢军事癸员会继续^民政府并行活动。 

目前苏里南由I 9 8 0 年 3 月 1 5日创立的政府统治，国家军事癸员会大力支待这 

个政府,并通过两名内阁部长参与其行政工作， 

277. 苏里南代表指出，苏里iiéf认识到本身不是裉据ffl家宪法的规足组 

成的。伹由于当前局势和国冢安全仍然需要提高警惕，苏里南必须在同国家军亭 

娄员会紧密协茼下进行统治。新政府首先颁布的新政令之一就是延长议会一年， 

以便可能在1 9 8 2年 1 0月进行全SI选举，政府予期到时已为一个新的民主政 

府奠定坚固基础。但代表强调，只有在政府完金相信苏里南绝对不可能回到I 9 

8 0年 2月政变以前的情况时才会举行选举。他^述苏里南政府 1 9 8 0年5.月 

1日发表的声明，其中载有国冢目标和工作纲领的详细情况。苏里南政府在这项 

声明中宣布：有需要苹新政治、社会、经济和教育制度，以确保按照最佳民主传统 

来统治全国；任命一个委员会研究现有宪法的修正问题；订正选举制度；议会的组 

成要裉据比例代表制原则；苏里南全体人民要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 

278. 代表又提到，苏里南总理于I 9 8 0年 7月 3日通知前殖民国说，苏 

里南不再尊重其监护国地位，而希望对方以平等伙伴相对待。对苏里南来说，独 

立终于取得更大的意义。 

279. 娄员会成员对締约国代表提供的进一步资料表示赞赏，对最近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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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政治变革的苏里南的决心甚感兴趣，因为它要策划涉及各行各il的抱负不凡的 

发展方案，以便增进人民对人权的享受。癸员会成负义称赞苏里南竟能在最近的 

根本性政治变革后很快就同委员会逬行有成果的对话，苏里兩代彔出席萃届会议正 

好说明这一点。 ， 

280. 突员会成员注;1到该报告是由一个被否定和推翻的政府所提交的，报 

告在许多方面也许没有反映苏里南目前的情况。由于不可能予 t l宪法会采取什么 

形式， le员会成员认为委员会可能发挥的最佳作用也许是，列出一些有关执行《公 

约》各项规定的要点，供负责草拟宪法修正茱的娄员会参考。有人建议苏里雨政 

府考虑娄派一个特别*员会负贲审查《公约》备项规;€，以便让苏里南尽力屨行其 

在《公约》下作出的种种承诺。由于苏里南1^然处于坚苦变革的过程中，应随时 

将建设新社会过程中遭遇的任何困难和证买可能解决这^困难的途径通知委员会。. 

癸员会成员表示希望将来会提交一份关于这方面的新报告，载有在新的政治背景下 

关于为执行《公约》规定权利而采取的措施的资科。 

281. 有人指出苏里南是一个非常年轻的 a冢， I 9 7 5年才莸得独立。 

一般来说，殖民势力在很勉强的情况下才离开其殖民地，并且想尽办法力图维持对 

前殖民地的影响。审査苏里南的人衩情况时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不过，委员 

会成员表示希望苏里南认识到，虽然若干权利的享受必然会受到一个国冢的发展和 

发展不足的程度所影响，但在任何情况下《公约》确认的最基本人权必须受到保护， 

特别是《公约》第四条的宽减规定必须受到严格而具体的限制。 

282. 关于报告中的一些陈述即根据苏里南的法制，国际协定并不直接取得 

法律效力，而当苏里南的立法属于某些国际协定的范围时就使之同协定相协调，法 

律规定，如果同苏里南遵循的条约规定不一致的话则不予适用。委员会成员问 

《么\约》«有法制中占什么地位，是否任何认为其《公约》规定权利受侵害的人可 

在法庭上援引《公约》的规定，如不可能的话，他在这方面有什么补救办法。有 

人又问宪法提到的宪法法庭是否曾经存在，如果是的话，它裁决过些什么案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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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仍有行政法院存在，如果有的话，它们有什么权力；司法系统是否对个人和к家 

之间的民事和刑事争端有管辖权；审理茱件的法官是否仍然有杈根据宪法规定宣布 

某一法律的适用为非法，如果该法律证买违反宪法第一条的规足；目前公民还享有 

宪法规定的那些保证。 

283. 委员会成员在提到《公约》笫三条时，对新政府保证男女全面平等一 

点表示赞许。宪法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诅显然没有反映出苏里南妇女然处于 

比男性低下的地位的真实情况。他们表示希望苏里南设法采取措施，保证妇女取 

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 

284. 关于《公约》第四条，委员会成员问苏里南议会是否已宣布继续该国 

最近宣布的紧着、状态。有人要求提供关于I 9 8 0 年 5 月 2 0日颁布的法令的资 

科，读法令似乎授予政府限锎宪法的'特珠立法权力,II根据这项法令，政府显然未 

获授Ш布影响基本衩利的法令或规章。有人请苏里脔代表明确肯定该法令并不 

侵犯《公约》第六条至二十七条的任何规定，尤其是《公约》第十八、十九、二十 

一和；十二条规定的权利。有人又请该代衮指出军事政变后暂停用了那些宪法条 

285. 关于《公约》第六条，有人要求提供关于为实施公共保健保险计划而 

采取的步骤的资科，这个保险计划是苏里脔政府在I 9 8 0年 5月 I曰的宣言中答 

应为公务人员和经济处境不利人士设立的。突员会成员对很久未实行死刑一事表 

示称赞。伹有人问苏里南是否曾经考虑废除死刑。又有人要求澄清有关构成判 

决死刑裉据的"罪行"问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得处决孕妇，有人问是否会在生产 

后被处决。 

286. 至于《公约》第七和第十条，有人注意到报告几乎完全没有提到设立 

了机构，负賣保证尊重《公约》有关酷刑及其他不人道待遇规定，以及有关尊重甚 

至可能因犯任何罪行而被剝夺自由的人的固有人格尊严的义务的规定。有人问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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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立场是什么，又问如果警察或监狱管理人员滥用职权，是否可以对他们采 

取行动。 

287. 委员会成员在评论《公约》第九条时对报告所说的出庭前拘留期同过 

长袤示关切，并想知目前情况如诃，苏里南是否有任何保释制度。 

288. 关于《公约》第十四条连同第二条第3款，*员会成员注意到，苏里 

南政府在1 9 8 0年5月1日的宣言中表示正在计划设立特别法庭审判前政府中被 

控贪污的人员，他们想知道什么特别原因促使政府决定不宜使用正常法律程序，政 

府是否有意委托同一机构负责调査和审讯，如果是的话，被告人是否1；^，然可以享受 

到正常司法程序的公平审判保证。关于此点/有人问特别法庭设想采取的搢施是 

否实际上是《公约》第四条规定的宽减，如果是的话，政府是否有«遵守《公约》 

第四条的严格而明确的规定。至于司法制度，有人问谁有衩任命法官，根据什么 

条件任命,法官的资格是什么，他们的任期有多长和政府如何保证他们的独立自主。 

提到宪法有人人得享受法律援助的规定，一个成员问是否有关这一点的任何具体法 

律规定。 

289. 一些成员在评论《公约》等十九条时要求澄清政府在I 9 8 0年. 5 , 

月1日宣言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大意是，新闻界和大众传播媒介在苏里南的革新过 

程中要发挥重大的作用，政府认为苏里南新闻界必须按照圓家标准进行某种程度的 

组织。政府是否计划使一切社会阶层有机会通过通讯媒介发表意见？ 有人又问 

通讯媒介是否已设立检査制度，如果是的话，这种检査制度打算鑪续多久。 

290. 至于《公约》第二十二条，有人要求提供新政府可能已对结社苜由， 

特别就工会权利和自由采取了任何措施的资料。 

2 9 1 . 关于《公约》第二十三条和二十四条，有人指出，根据I 9 8 0年 5 

月I日政府宣言，过去一个已婚妇女并没有享受到与丈夫相同的权利，丈夫很容易 

把她,弃。政府被澄清它计划采取什么措施来补救这种情况。有人又问，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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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一家之主，丈夫、妻子抑或两者平等。一个妇女在生养若干儿女后可否终 

止其后的怀孕而不当作犯罪论？ 有人要求提供关于"私生子"同婚生子女的法律 

地位比较资料。私生子同他父亲关系是否获得承认？私生子是否有继承权，如果有 

的话，这些继承权与合法子女的有何不同？宪法规定子女"出生时取得父母的国籍"Г 

异国通婚会出现什么情况？子女是否只取得父亲的国籍，这是否暗示对母亲的衩利 

有所歧视？ 

292. 有人在提到《公约》第二十五条时要求澄清代表在介绍报告时所说的 

话，即政府有意只在"完全相信"苏里南绝对不可能回到I 9 8 0 年 2 月 2 5 日 以 

：前情况时才举行选举。有人指出，由于不可能绝对保证能符舍这样的规定，唯一 

f能作出的结论是选举的无限期延迟。有人又注篱到政府有意颁布新的政党法， 

*知^这项新宪法打算在那些方面限制在苏里南成立政党的自由。 

‧ 93.委员会成员就《公约》第二十七条发表意见时询问少数民族是什么；它 

们是否根据任何特定法律受到保护;新政府打算制订什么规定，以保存少数民族自己 

的文化并让它们在平等基础上同其余居民一起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政府怎样处理 

土地的要求。由于苏里南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组成，有人希期现政府在 

落实政策时会按照《公约、第二十六和二十七条的规定，决定本身不受任何种族考 

虑所左右。 

294. 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Й提出的问题时进一步提供关于苏里南1 9 8 0 

年 2 月 2 5日政变后法律方面的详细情况。他说，军事娄员会在I 9 8 0年 6月 

I 4日把在其拘押下的人员全部移交民事管辖机构，其中包括一些据说参加反政变 

的人。民政当局宽大处理了那些在拘留期同被军方虐待的人,其中有人甚至受了; 

酷刑。现在这些人多半已获释放。至于那些被提审的人,鉴于他们巳经受到了： 

惩罚W获得较轻的判决。根据议会通过的大赦令，不可能追诉军方掌握绝对权力:. 

的1 9 8 0年. 2月 2 5日至 3月 1 5日期间的军事人员犯法行为。已经查明那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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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指称贪污而被军方拘押的人在被押期间未受虐待，他们唯一遭受的不公平就是 

被任意剝夺自由。 

295. 代表说宪法法庭仍未开始工作，原因是i义会没有指派代表出席这个法 

庭，虽然其他成员早已获提名。他强调仍有一个核定立法周宪法第一节相一致的 

程序。一项法律执行之前，必先送交检察长评定，如果总统不赞成该项法律，他 

可拒绝同;t，而法律没有总统的同;t是不可能被执行的。至于个人援Ш法律一项 

规定同宪法第一节的一项或多项规定相>«f突的权利，法官可以裁定有关法律对该特 

别案件不适用。 

296. 代表在回答裉据《公约》第三条提出的冋题时说，苏里南妇女有权从 

事任何工作，苏里南已经有一位女大学校长。当然大多数低薪工作由妇女充任， 

伹男人如想做这些工作，他也会得到"^妇女相同的工资。 

297. 关于《公约》第四条，他揞出苏里南并未宣布紧急状态或戒严状态， 

即使政变后一两个月期间存在着事实上的紧急状态。至于 1 9 8 0年 5月 2 0日 

的法规，他强调它是一项正式法律，因为它已莸议会核可和修正。这个法规允许 

政府采取非常的立法措施，以执行1 9 8 0年 5月 I日政府宣言中提出的方案。 

根据这个法规，给予政府的权力受到某种it制，即政府不得采取任何影响宪法第一 

节列举的各项基革自由的措施。特别衩力将会在新议会召开之日终止。他又说, 

法规授予政府利用法令来暂时修正或停止现有法律的权力仍然末被使用，议会可在 

任何时候撤回这项授与政府的权力。他强调法规的>i—目的是让政府在极困难情 

况下完成艰巨的任务，而法规曾获议会一致认可。 

298. 关于《公约》第六条，他说苏里南有极妤的保健服务，嬰儿死亡率仅 

为千分之 5至 1 0,主要疾病受到控制。他重申裉告提到苏里南五十多年来执行 

过死刑的事实，并且怀疑死刑会再被使用。刑事诉讼法典中仍然有死刑程序的理 

由是，议会的一些议员不愿意废除被认为具有威慑作用的死刑。根据法律，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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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谋杀罪、笫一级杀人罪和海盗罪的人才会被判死刑。 

299. 代录在回答根据第七和第十条提出的问题时告诉癸员会说，检察长和 

途高法院非常注意保证个人的人道待遊，曾经有警察和监狱人员因虐待被拘留的人 

而被撤职和起诉。 

300. 至于《公约》第九条，他指出这条关于刑事诉讼法典的拘留观定的基 

本目的在于限制个人可能被拘禁的时间。但法典有若干內在的保障办法，防止个 

人被拘禁超过为调査其案件所绝对必要的时间。只有法官才可以下令七天以上的 

拘留，并且只有在检察官提出犯案证据时才可以这样做。对于所有这些拘留决定 

都可以提出上诉。刑事诉讼法典第二十一条加强了人身保护令的保证，规定禁止 

使用任何方法意图迫使疑犯认罪。 ： 

301. 关于裉据《公约》第十四条提出的问题，代表说现有司法制厪并没有 

受到千扰，法官在政变后三天已开始帘理案件,法庭有权处理行政案件，并时常这 

样傚。最高法院的成员、一般法官和检察长都是终生职。一个人在成为法官以 

前必须有五年的训练。此外，侯选人要参加一项精神病学试验,要行为良好，持 

有法学硕士或博士学位和年令至少三十岁。法官是共和国总统根裾最高法院的建 

议任命的。 

302. 代表在回答有关《公约》第十九条的问题时指出，由于新闻要对个人 

和社会负责,某种形式的管制似乎是必要的，这种改革很可能是纯粹技术性的，除 

了大概在1 9 8 0 年 2 月 2 5 日 至 3 月 I 5日期问外，新闻界和大众传播媒介没有 

受到检査，而比《公约》的规定更为广泛的宪法禁止限制人权和自由的规定仍然有 

效和受到尊重，因为苏里南传统赖以建立的假设是：人权只有因公共秩序和公共道 

德理由才可以加以限制。' 

303. 关于《公约》第二十二条,代表告诉委员会说，现在工会有更好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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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有自己的规章，它们举行会议和享有一切其他工会衩利。 

304. 至于根据第二十三和二十四条提出的问题，代载说民法法典里一项剝 

夺已婚妇女目行经茼权利的规定仍然生效，伹同一个法典规定，如果丈夫是一个恣 

意挥霍的人，他的妻子可向法官申请授权邵分Ж全部接管家庭事业。新政府已经 

制订一项法茱，以便保证配偶的一致待遊。不过，印庹教和穆斯林教儿童在女孩 

达 I 2岁和男孩达I 4岁时仍然可以结婚，而容许男人遗弃妻子的穆斯林法律在苏 

里—仍然生效。除有裉据医疗理由的建议外禁止直胎。他又说，苏里南自 I 9 

6 3年以来，儿童的继承衩不义、有母亲的承认，IS继承父亲的财产时必须有其父亲的 

承认，不过，政府计划采用一项法律，消除在继承法上对舍法子女和非婚生子女 

的不平等待遇。 

305. 关于《公约》第二十五条，代录提到由于他在介绍本阖报告时的一句 

话，一些成员对议会未来的选举隶示关切。他指出，他提到的有关杀件井非不可 

能达到，特别考it到苏里南政府为奠定新社会的基础而进行的种种努力。虽然结 

果多半要视政府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而定，伹不可能认为下届选举已无限期延迗。 

新政府的立法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确保社会经济制庹的落买，使旧法配合新制庹和 

保证人权受到保护和尊重。至于政党问题，有关组织政党的立法的一个目标是： 

政党拒绝偿还选举前所借钱款的惯例或由于党內鈇乏民主而无法撤换党领导的惯例， 

将予以废除。 

306. 最后，苏里南代表指出，委员会成员访问报告国以取得对当地情况的 

更广泛了解，是有益的。他注意到娄员会成员有关苏里南报告的各项建议，他会 

把这些建议转达其政府，而苏里南局势取得某种程度的稳定后将会提交另一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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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307.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1 9 8 0 年 7 月 1 7日和 1 8日第 2 2 5次和第 2 2 8 

次会议（CCPR/ c / sR. 225和228)审议了匈牙利提出的补充报告(с C P R / C X I / 

Add. 44),其中载有对初步报告，进行审议时所提问题的答复这些问题经按细 

目遂一加以审议。 

308. 第一个细目涉及在匈牙利的法律制度下如何实行《公约》问题。委员会 

一些成员注意到，《公约》在匈牙利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公约》同宪法和其他法 

律发生冲突，则遵循宪法同其他本国法发生冲突时同样的程序，釆取立法行动予以 

貌 因此，《公约》似乎成为匈牙利本国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同宪法相等 

的法律地位；假使《公约》同其他法规有任何冲突，则大概会采取措施使该法规符 

合《公约》的规定。委员会成员要求莸得更多关于匈牙利认为把《公约》并入其法 

律制度会有什么好处这个方面的资料；《公约》实际上被真正援引过多少次，如果 

《公约》同法律发生冲突时，特别是涉及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情况，如何采取立 

法行动予以M先 其他成员想知道:'鉴于法官、陪审推事和行政官员处理涉及人 

权和个人自由的问题，有没有让他们开会讨论《公约》的内容？委员会要求就《公 

约》颁布的方式和所进行的宣传，特别是补充报告所提到的政令一法律是否载有《公 

约》的全文，以及《公约》是否广为散发等问题获得更多的资料。 

309. 匈牙利政府代表回答说，除了报告所提到的规定以外，还有主席团1974 

年第2 4号法令，载有公布法律的更为详细的规定 总之，涉及公民权利的一切 

‧、法令和政府决定都必须公布干《官方公报》。《公约》已发表于《官方公报》 

委员会在1 9 7 7 年 8 月 1 9日和 2 2日第 3 2次和第 3 3次会议审议了匈牙 

利的初步报告(CCPR/C/lXAdd. 11 )，参看CCPR/C/SR. 3 2和 3 3及《大 

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4 4号》（A/32/44)，第130-132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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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6年 4月 2 2日第 3 2号，该《公报》可以通过订购、公共图书馆和商店很 

容易取得。一部国际人权文书集一其中包括匈牙利并非締约国的文书一也已出 

Ж. 匈牙利定期出版包括国际条约的法律案文特别汇编。因此，大众可以接触到 

包括本《公约》在内的各种国际文书。人人都可在法庭或其他政府当局面前援引〈〈公 

约》的规定，伹是很难说出《公约》在法庭上被援引多少次。 匈牙利代表指出， 

如果《公约》和某些条款同本国法发生冲突，则本国法将按照《公约》进行调整， 

因为匈牙利不断地进行编纂法律的工作，并定期审査其立法工作。匈牙利在制定 

新的《刑法》时，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便确定匈牙利法律的条款是否符合《公 

约》的规定。《公约》已成为匈牙利本国法的组成部分。匈牙利宪法第1 9(3)(1)条， 

第 3 0 (2)条和第3 5 (3)条保证一切必须遵照宪法的规定。同《公约》条款发生冲突 

的任何法律或措施将被废除。而且，各种各样的机构都有权指出国内法同《公约》 

不相符合之处，这种机构包括检察官办公室，该办公室不但负责在法庭对个人起诉， 

并且负责研究所有建议的立法案文并宣布这些案文是否符合现行法律及宪法。宪法 

第б 4条保障新闻自由；虽然有管理出版的法律方面的各种规定一这些规定受到定 

期审査以确定它们不违背《公约》的条款一还没有任何组织抱怨其出版物受到囿家 

当局禁止的事例。一旦有公民认为国内立法违背了《公约》的规定，他可以通过他 

的国会议輯来援引《公约》,或求助于主席团、部长会议或检查官办公室。这种权 

利已为1 9 7 7年第1号法所确立，该法建立了 一个程序使公民有权向国家当局提 

出控诉，国家当局则有义务调査这些控诉。 

310.下一个细目涉及政见的自由以及这方面的非歧视情况。委员会一些成员 

提到匈牙利宪法第2 (3)条和第3条一其中声明工人阶级是社会的领导阶级而工人阶 

级的马列政党是社会的领导力量。他们问及为什么工人阶级得到如此卓越的地位， 

为什么不允许建立其他的政党？还问及匈牙利政府既要建立一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 

会，又把《公约》条款编入其本国法律，这两方面如何取得调和. 



311. 匈牙利代表指出，匈牙利的宪法是基于它本国的政治哲学和理论。世界 

各国都有统治阶级，这个阶级或多或少都是经由民主方式挑选而成为支配的因素。 

宪法神圣地规定工人阶级发挥领导作用，该阶级同其他阶级建立联盟以行使权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阶级受到坟视。匈牙利目前有一个政党，即社会主义工 

人党，是匈牙利的领导政治力量。尽管如此，匈牙利的政治体制并不局限于只有一 

个政党人民爱国阵线发挥了主要的作用，该阵线并非政党而是一个处理社会和政治 

问题的包罗万象的运动。每一项重要的立法都经由该阵线所组织的小组加以审议, 

而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教会都有代表参加到阵线里。因此，人民爱函阵线为不同意 

识形态和信仰的人民提供了 一起 m的机会，旨在使匈牙利社会的民主原则得到改 

进和完善。再回到关于宪法第2条的问题，他强调上面提到的各阶级之间并不存 

在Л的问题，因此宪法内该条并不违背《公约》的规定,匈牙利国民议会有 M 

各lï^k和各阶层的代表，而且事实上，由于教育机会增多，议会成员中专业人员相 

对于工人的比例高过全国这两种人口的相对比例。 

312. 其次一个细目涉及公民是否享有和合法居住于匈牙利领土的外国人不同的 

待遇问题。有人就《公约》第2 U )条和'匈牙利宪法第17， 54(3), 6 3和 6 6条提这 

样一个问题：《公约》第2(1)条规定它所保证的权利必须适用于"所有个人"，而 

上述宪法各条却使用"公民"一词，这种不一致如何取得调和。他想知道合法居 

住在匈牙利领土的外国人是否获得平f权利。有人又询问，《公约》保证个人在 

《公约》提到的限制之外有权选择其意识形态，而匈牙利宪法第5 4 (2涤规定公民 

宪法中这一条的规定真正给予所有人平等的权利吗? 

3 1 3 .匈牙利代表说，匈牙利语言里"公民"同"人"或"个人"同义，传统上 

在法律案文中使用"公民"一词。"公民"这个词包括居住在匈牙利的所有个人， 

包括无国籍人士，因此并不排除任何人享受宪法及其他法律文书规定的权利和自由, 



就匈牙利领土内的非国民而言，政府法令订有管理其居留的具,条件,与其他国家 

管理外国人居留的行政规定并无二致。主席团于1 9 7 9年通过了有关国际私法的 

第13号条例，其中规定了决定一个具体的法庭权限的条件，并详细说明了在什么 

情况下一个外国法庭的判决在匈牙利具有法律效力。事实上，有一整套的立法案文 

处理关于住在匈牙利的外国人的权利问题，其中规定了在什么情况下可把他if〗tJl 

匈牙利法庭进行控诉。#牙利代表评论宪法第5 4条和第 6 4条时指出，这些条文 

仅仅表明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这项事实，而按照宪法的规定享受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包括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是受到保障的。必须注意到，匈牙利的宪 

法和立法经常提到遵照社会主义的法律的问题。在这些方面使用"社会主义的"一 

词的唯一理由是，匈牙利法律是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服务的。 

314.关于思想、宗教和言论自由这个细目，委员会一位成员提到新刑法第268 

条，其中规定任何人在公众场合煽动他人不服从法律和法规或行政当局的措施即应 

视为犯法。他说,就这类活动是公开进行而不是秘密的颠复行为而论，它们应视为 

相当干持异议的权利。这位成员提及政府有关出版的第26/1959号法令和有关宗 

教机构的第21/1957号法令第4条，他询问：如果期刊的出版和发行不获批准， 

形势是怎样；第26/1959号法令的规定如何同出版自由取得调和；而且，如果一 

位父亲希望他的儿女接受非由学校提供的宗教教育，那么他是否需要得到国家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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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匈牙剩代表回答关于新刑法第268条的问题说，公民如果认为个别的立法 

规定不合乎正义的话.有权批评或不同意立法、也有权求助于立法机构.但是， 

自从新刑法施行以来，还没肴任何公民0为不同意立法被提起控诉的事例。就出版 

自由而言，期刊的发行须事先得Jij批准，但这样并不暗示存在检查制度或违反《公 

约》的规定.匈牙利国内有着极多的、各种各样的出版物，讨论政治问题汆社会 

生活。而且，发行许可是自由地发给的.关于匈牙利的宗教教育自由问题，教 

会同政府当局在1 9 5 0年代末签订了若千协定，反映了政府向各个不同教会提供 

实质性援助这项事实。国家宗教局的作用是保证这些协定获得执行，而非用来监 

测或控制教会的活动，其中包括提供宗教教育。教会委派合格的个人传授宗教教 

育，国家宗教局行使的唯一控制是保证这些人确实具备必要的资格。 

316#关于司法独立，个人人身自由*安全以及保证公平宙判的这个.细目，委员 

会成员提，嫌告中的一节说，匈牙利司法的公正无私和民权的保障受到宪法、法院法 

*刑事#讼法条款的保证。委员会成员要求莸得进一步资料来阐明这种说法。有 

人问匈牙利代表：同哪些人相比或同哪些当局相比匈牙利的法官是独立的；法官是 

怎样选出来的；主席团用什么方式主持选举所有的法官，是否在举选这些法官时同 

他专业机构或司法机枸进行协商-

317. 关于宪法笫4 8条，其中规定当选的法官可因国民议会法所决定的理由被 

撤销职务，委员会一位成员询问：根么理由可撤销法官的职务；又曾否发生过 

裰据这些理由撤销法官职务的情况。 

318. 关于司法部门的陪审推事，有人询问匈牙利代表：什么人有权利抠任匈牙 

利法庭的陪宙推事；对他们有什么资格要求；他们的当选是否表示他们受雇担任该 

职务的全日工作；又他们是不是从一张陪宙员名单中挑选出来的。 

319. 关于《公约》:笫9条规定的个人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的法律保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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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所保证的在法庭和宙判席之前的平等权利问题，有人询问：匈牙利是否有 

行政拘禁，包括基于精神病、流浪罪、青少年犯罪的理由在法律许可之下的拘禁； 

匈牙利如何执行第9条，特别是该条第5段，集中规定，任何遭受非法逮捕或拘禁 

的受害者，有得到赔偿的权利；又当一个刑事被告不能了解法庭所使用的语言时， 

是否为他免赛提供口译协助， 

320. 匈牙利代表回答所提问题时解释说，匈牙利人民共^国主席团以一项特别 

园民议^法所决定的方^举匈牙利的法官。他接着说，法官的独立性受到宪法第 

4 8条的保证，他们具有对法律作标准解释的权利，只有在主席团设立的纪律委员 

会决定法官违反法律的情况下，主席团才能免除法官的职务，而法官有权就任何处 

分向最高级的司法机构即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321. 关于陪宙推事，匈牙利代表说，他们是由地方议会挑选的。陪宙推事只 

能从事一个月的司法活动，但是如果法庭i/^为还有工作必须完成就可以延长。关 

于他们的资格，他说，陪宙推事获裉法律方面的充分说明，而且他们必须了解法律 

的规定。 

322. 关于行政拘禁特别是关于拘禁精神病患者和青少年犯方面所提的问题，匈 

牙利代表说，这些类别的人只在犯罪时才会受到拘禁。他接瞢说,匈牙利有一，，根擻 

该程序，；法庭可以把那些因精神病被拘留在医院的人的证据.加以宙理，尤其是在那 

些人提出诉讼时可以进行这种宙理。关于拘禁未成年人，法律程序须有他们的辩 

护律师在场才能进行，辩护律师可以请求释放该未成年人。匈牙利刑法对防止任 

意逮捕有充分的保证》'，被逮捕的人应被告知逮捕他的理由，并应被告知对他 

提出的指控‧刑事诉讼 Ï定由国家负-抠法律援助的费用，而且假定被逮捕的人-

不能了解匈牙利法庭所用的语言，必须为他提供一名口译员。 

323. 关于禁止歧视的细目，委员会成员提到.匈牙利宪法笫6 1条第2段，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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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法律严厉惩罚因性别、宗教派别或民族的理由对公民进行任何偏见性歧视的行 

为。有人问及，为什么《公约》提到的基于政见理由进行歧视这一项并未列入宪 

法中该条款内。他又问"偏见性歧视"一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324。 关于宪法第6 9条提到的个人对社会的义务的问题，有人问締约国代表， 

为什么匈牙利公民有义务保护人民的财产、巩固社会所有制和加强国家的经济力量，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会受到什么制裁？ 

325。 关于《公约》第 1 9 , 2 1湘25条，有人问是否可以想象匈牙利的人民 

能自由主张改变政府的社会主义倾向，或者可以为了设立一个不同形式或新形式政 

府的目的对政府进行批评；又问言论自:由是否仅仅意指法律所规定的范围，还是也 

包括法律所未规定的范围。‧有人引证反对都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作为言论自由的 

例子，并问：如果有人想抗议该项部署或为销毁此种武器进行宣传活动，他是否可 

以出版小册子把他对该问题的意见加以宣扬，是否可以举办集会、举行示威或组织 

社团来动员人们支持他的主张。关于集会自由，有人问：是否匈牙利的每一个社 

团都必须获得官方登记证，又根据什么理由可以把社团宣布为非法。 

326。 关于宗教自由的问题，一位成员问及，报告第7页所提到的限制是否符合 

《公约》的规定。委员会要求就这样一句话的意义获得进一步的资料：森严的法 

律将施于任何为反对国家的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教育的人。 

327。 在答复就宪法笫6 1条所提问题时，締约S代表说，所有形式的破视都受 

到匈牙利法律的严厉惩罚。该条所载"偏见性歧视"一词，其实应为"予谋的歧 

视"，这才是表达真意的较好翻译。他接着又说，宪法经1 9 7 2年修正以后可 

能还保留有一些,脱漏，因为宪法并未说明确提到种族较视；但是，按照用来保护公 

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机权的宪法总原则来解释，宪法也禁止一切形式的歧视。 



328。 关于在宪法第6 9条下所提的问题，匈牙利代表说，公民对社会的义务是 

个人必须遵守的道义责任，以便保护公共财产、巩固社会所有制湘加强国家的经济 

力量。不履行这些道义责任并不招致愆罚。 

329。 至于宪法的修正问题，匈牙利代表觯释说，如果II民议会大多数议员提出 

要求，匈牙利宪法就有修正可能。但是，到目前为止，匈牙利人民并未认为必须 

改变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机构，虽然公民仍有可能通过他们的议员或代表提出他 

们想要的任何变革。 

330。 关于在《公约》第1 9， 2 1湘 2 5条下提出的问题，匈牙利代表说，宪 

法规定每一个匈牙利公民有权自由参加选举,投票反;?反对任何一位候选人；在 

匈牙利，结社权利由1 9 7 0年第 3 5号法令予以管理，该法令规定匈牙利的社团 

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才能设立；而且就是象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匈牙利可能禁止设 

立任何它认为反对宪法的社团。匈牙利代表又说，Й民议会的议员必须依法执行 

职责，他们在任期内，不能有任何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政治经济或I他活动或态 

度。他们必须尊重并遵守社会主义道德。关于言论自由方面，匈牙利保障持有 

见解的权利和自由表达的权利。在宪法所限制的范 i l之外，每一个匈牙利公民都 

可自由行动。匈牙利年青的一代是受教育的一代，他们受鼓 I f从事传播^传递有 

利于和平与裁军的思想。匈牙利代表列举匈牙利人民爱国阵线湘匈牙利妇女联盟 

为例，这些组织把它们主要活动致力于宣传湘平与裁军，并在匈牙利报刊发表文章 

传播有利于和平与裁军的思想和新闻。他说，匈牙利公民可以不经事先批准，就 

这些问题自由组织集会。 

331。 关于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的问题，匈牙利代表回答说，这些自由受到宪法 

的保证，而且所有的宗教派别都可自由信奉其宗教并享有同样的权利。匈牙利公 

民得自由决定是否让子女在学校接受宗教教育。他认为，匈牙利的路德教教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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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十八至二十二笃信教义一事具体证明了该国有良心自由湘宗教崇拜的自由。 

332。 委员会一位成员要求有关支配艺术家和科学研究人员不受拘束的职能的法 

律资料，并问及如果一位艺术家要想出版书复或发表作品，他是否事先须得到批准 

或成为某协会成员。他又想知道，是否有人对匈牙利宪法进行过评论，是否有人 

发表过这些评论。 

333. 。締约国代表解释说，匈牙利所达到的程度为艺术表现带来了自由；在出版 

方面，国家保护某些艺术形式，但是在这方面并没有"官方路线"。艺术家可以 

自由表现，可以自由选定艺术形式。匈牙利有许多组织传播匈牙利的艺术湘文学;^ 

甚至把它们传播到国外。他举出的英文发行的《匈牙利季刊》为例，该季刊为国 

外舉供有关匈牙利艺术的消息。他又说，科学研究受到匈牙利法律的保护^保证СГ 

关于对宪法的评论，他说这些评论不正式发表，而只是一般地包括在各部向国民议 

会提出的报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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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 

3 3 4 . 委员会在1 9 8 0 年 7 月 2 4日和 2 8日第 2 3 5 次 、 2 3 6次和 2 4 0 

次会议上（CCPRXCXSR.235, 236fU240)审议了哥斯达黎加提出的初步报告 

( C C P R / C / l / ' A d d . 4 6 ) . 

3 3 5 . 哥斯达黎加代表对报告做了说明，他介绍了使哥斯达黎加得以发展并建立 

民主体制的社会与经济因素的历史情况。由于他的国家资化有限，因此建立的是小 

型自给农场，发展了一种乡村民主政体，其人民种族单一，儉朴勤劳，没有阶级差 

异。他说，他的国家没有军队，由警察维持公共秩序。虽然哥斯达黎加社会曾受罗 

马天主教影响，但从不许教会干予国家事务。他强调指出，哥斯达黎加信守其立法 

精神，历史上一直不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 

3 3 6 . 这位代表援引哥斯达黎加《宪法》中关于国家结构的若干基本条款，并提 

请委员会注意《宪法》第7条.该条在1 9 6 8年作了修订，使国家正式批准的所 

有条约、国际协定和教约优于国内法。他提劐'《宪法》第1 4 0条，并强调该条特 

别重要，因为它规定如果《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保障被宣告暂停适用，必须得 

到议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多数的确认，没有议会的确认，这些保障即被认为已重新 

确立。自 1 9 4 9年通过现在的《宪法》以来，他不记得有宪法保障暂停适用的任 

何情况。 

3 3 7 . 委员会各委员赞赏哥斯达黎加政府的全面的报告，认为报告符合委员会确 

定的一般指导原则。但是大家指出，报告虽然详细介绍了哥斯达黎加执行人才又的法 

律机构，但并未提供哥斯达黎加实际享有《公约》各项权利情况的详尽材料。有人 

问道，此报告是否已经公开发表并在群众中散发，是否经过公开辩论湘评议，委员 

会各委员忆及哥斯达黎加是第一个批准《公约》和《任意议定书》的国家，而且积 

极参加加强保护人权机构的国际努力。他们指出，只有哥斯达黎加，拉丁美洲少有 

国家之一，在民主制度下推行法治的努力可以与它在国际午台上促进人权的业缋比 

美。大家不知道哥斯达黎加是否不会考虑作为世界这一地区的第一个国家，接受挑 

战，发表《公约》第4 1条规定的声明。各委员还指出，哥斯达黎加没有军队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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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支出，予算的大部分用于公众教育和福利；象哥斯达黎加这样并不很发达的国家, 

竟然能够在人权方面取得突出的成缋。 

3 3 8 . 关于《公约》第1条，报告说哥斯达黎加认为自决权是不可分割的杈利, 

应适用于所有国家的人民。有人问这位代表，他是否认为《公约》第1条要求各 

締约国釆取具体行动帮助各国人民争取自决权利的斗争；他的政府如何觯释这一事 

实，即联合国各项决议规定不允许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而它却违背这些 

决议一直将驻以色列的使馆不设在特拉维夫，而设在耶路撒冷；对于巴勒斯坦人民 

的自决权和建立他们自己独立主权国家的权利，他的国家持何i场. 

3 3 9 . 关于《公约》第2条，委员会各委员注意到，按照1 9 6 8年修订的《宪 

法》第7条，《公约》优于国内法律；它直接适用于该国；而且哥斯达黎加政府承 

认，为实行《公约》规定的各项权利，要有补充立法，仅将《公约》纳入国内法律 

是不^的。有人问道，该代表是否能告知委员会在此方面已釆取的任何行动；法庭 

是否'已有机会解释《公约》；以及《公约》各条款是否实际上优于国内法律，与此 

有关，有人问在司法补救同时是否还存在着行政补救；釆取了那些步骤以保证《公 

约》条款在人民中间，包括在各少数民族中间并用他们所使用的语文，广为宣传。 

3 4 0 . 关于《公约》第3条，委员会各委员要求提供在妇女参加国家社会、政治 

和经济生活方面尊重与执行男女平等原则的情况；对妇女实行同工同酬的情况以及 

妇女享受各级教育权利的情况。 

3 4 1 . 关于《公约》第8条，有人提到哥斯达黎加《宪法》中有一条规定，受法 

律保护的任何人都不得使为奴隶，问道，既然在正常情况下所有居民都应毫无区别 

的受到法律保护，该条款有何意义。有人还提到《刑法》有一条规定，允许被判有 

罪的人选择为市政当局、公共机构、甚至私人企业无偿工作的办法来偿付对他的罚 

款，问此条款同规定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的第8(3) (a)条如何协 

调，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难以证实被拘留人的同意， 

3 4 2 . 谈到《公约》第9条，有人问对于那些不归刑法审判的人，如被拘留的精 

神病患者和在驱逐前被拘禁的外国人，实行剥夺自由时有何立法和程序的步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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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警察经常滥用职权，委员们问，在初步调査期间，一个人能'否行便取得自己选择 

的律师帮助权利；对一个人审判之前可拘禁多久；受到非法逮捕或拘桨的人是否 

有权要求赔偿。 

3 4 3 . 关于《公约》第12条，大家要求提供有关对于离开哥斯达黎加的权利加 

以限制的情况以及是否有任何剥夺国籍的立法。 

3 4 4 . 关于《公约》第13条，有人问驱逐外侨出境是否完全由行政部门决定， 

或是象《公约》要求那样依法处理，以及对受到驱逐威胁的外侨有何补救办法。 

3 4 5 . 谈到《公约》第14条，有人问独立审判是否在各级都得到保证；有那些 

保障；有何具体措施保证司法部门执行其决定，尤其是不利于行政部门的决定。还 

问到审讯是否公开进行；每个人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是否只适 

用于法庭的刑事诉讼，还是为公共当局，无论司法或非司法当局，所遵守的一般原 

则；被告如不懂或不会讲法庭使用的语言，能否得到一名译员的免费帮助。拫告中 

说《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一些判决不得上诉，委员会委员想知道此条款如何能与 

《公约》第1 4条第5款相协调，特别是报告中另外一处说《公约》已经纳入国内 

法律，而且优于哥斯达黎加其他立法.有人还注意到《刑事诉讼法》规定，当认为 

服刑对改造犯人仍属无效时，可采取两年或两年以上的予防性措施，委员会委员不 

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如该犯人未能改过自新，就可被再度判刑，如果如此，这一规 

定如何与《公约》第1 4条第7款的规定相协调。 

3 4 6 . 关于《公约》第1 7条，有人问哥斯达黎加法律是否授权警察窃听电话， 

如果是，授权这种措施有何条件。要求提供规定警察人员搜査住宅的那些条款。 

3 4 7 . 关于《公约》第1 8条以及第2条，某些委员问《宪法》规定天主教是国 

家的国定宗教的条款是否使天主教信徒在同其它宗教信徒关系上享有特权地位，从 

而违反《公约》第1 8条第1款和第2条第1款的条文与精神，还有一些问题，如 

国家对教堂援助釆取何种形式，不信宗教的权利是否受到法律保障，如果这样，考 

虑到《宪法》第1 9 4条所引的法定誓词，当无神论者被任命为政府官员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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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何宣誓。注意到"宪法》保障不违背"一般道德与良好风俗"的其他信仰自由， 

一位委员对于这种含糊的措词可能被误甩表示关切，因为从性质上说，道德属于主 

观的概念，不能确切限定一般道德的定义。 

3 4 8 . 关于《公约》第1 9条、第 2 1条和第 2 2条，有人要求对《选举法》中 

有关出版政治宣传品、限制言论自由，包括禁止教士参与政治活动的条例加以澄清。 

注意到禁止外侨干予国家政治生活，一位委员指出，这种禁止等于剥夺《公约》第 

2 1条和第22条所给与的权利，虽然外侨参加许多种政治活动不得不受到限制， 

但他们在讨论修改侨民法时应有发言权，而且应有权参加工会活动以保护他们在国 

家中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有人要求提供关于雇主和雇员两种工会的经济和政治 

作用的材料，以及关于种植园工人工会权利法律草案的材料，该草案似乎为有关雇 

主所I：对. 

3 4 9 . 关于《公约》第2 0条，大家注意到，哥斯达黎加立法中，对违反《公约》 

规定的禁止战争宣传的行动没有任何惩^条款，这使《公约》在此方面不能生效， 

虽然,已纳入国家法律制度。 

3 5 0 . 关于《公约》第2 3条和第 2 4条，有人要求得到下列材料：保护和援助 

多子女母亲所釆取的步骤；旨在保证配偶在締婚、结婚期间和觯除婚姻关系时，特 

别在关于财产、父权、继承、离婚和赡养费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与责任的规定和措施； 

以及自然生和奸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在地位和继承权上的差别。满意地注意到法律保 

障所有哥斯达黎加人在改变国籍方面男女平等，一位成员问对无国籍父母在哥斯达 

黎加所生子女有何法律规定。 

3 5 1 . 关于《公约》第2 5条《宪法》条款规定选举是强制性的公民职责，加入 

哥斯达黎加国籍的人，至少取得国籍十年后才能担任议员，登记参加国家选举的各 

政党若未得到5%选票，无权得到国家对竟选经费的补貼，有人问这些规定是否存 

在岐视性成份，有害于新的政治运动。 

3 5 2 . 关于《公约》第2 7条，有人要求得到关于哥斯达黎加各少数民族，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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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印地安人以及他们人数的资料；他们是否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保存他们的文化、 

语言和土地所釆取的步骤；对《宪法》规定的他们代表权的保障；保证他们积极参 

加公共事务的措施。还有人问现在的立法能否有效地保护印地安人拥有的土地并防 

止这些土地转入他人之手。与此有关，有人提到契纳基卡保留区，据说印地安人已 

经全部丧失这一保留区，还提到据说土地与殖民问题机构把波罗卡保留区的土地卖 

给了别人， 

3 5 3 . 该締约国代表答复了上文各段综述的委员会各委员所提出的问题。他告诉 

委员会，《公约》在议会审议期间，即已在官方报纸公布，并由电台向全国广播。 

《公约》未译成土语，但在哥斯达黎加每人都会讲西班牙语。 

3 5 4 . 关于根据《公约》第1条所提的意见，他指出，哥斯达黎加投票赞成1 9 

79年联合国通过的有关巴勒斯坦和中东局势的许多决议；哥斯达黎加行使自己的 

主权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这并不说明拒绝任何a家人民的自决权。 

3 5 5 . 关于《公约》第2条，这位代表将哥斯达黎加《宪法》1 9 6 8年修订过 

的第7条条文同若干其他国家宪法中的有关条文加以比较，旨在强调在他的国家 

《公约》优于国内法这一明确事实。他指出他的国家为实行《公约》各项条款，已 

釆取各种补充立法措施，并答应以后提供'这，-面的具体资料.他不知道《公约》优 

于国内法的任何实例，因为这种情况只有当两种法律相抵触时才可能产生，而据他 

所知至今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他还告诉委员会，他的国家的报告将于1 9 8 1年初 

作为议会年度报告一部分公布. 

3 5 6 . 关于《公约》第3条，该代表强调说，哥斯达黎加立法在同工同锎、抠任 

公职.参加议会或接受教育等权利方面，并没有规定男女有任何区别；有好几位妇 

女担任部长和大使职位；还有许多妇女担任议员。日后将向委员会提出在行政、立 

法和司法都门妇女任职的百分比以及在各级教育机构中妇女入学人数所占比例的统 

计数字。 

3 5 7 . 关于《公约》第8条，他说刑法规定，罪犯可以选择除别的以外，为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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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无偿工作的办法来偿付对他的罚款，旨在帮助无力偿付罚款的罪犯。这里不 

存在为私人企业无偿劳动问题，Й为它要支付相应的工资作为罚款的部分抵偿。 

358. 关于据《公约》第9条所提的问题，该代表说法律规定有安全揞施适用 

于某几类人，如被拘禁于精神病医院或其他设施以接受特别治疗或教育的人以及在 

农业区域或劳动机构接受监督劳动的人。他强调说，没有参与犯罪的证据，没有 

法官或负责公共秩序的主管人员的书面命令，任何人不受拘禁，除非在逃或与严重 

舉行,关，但需于24小时之内将因此拘禁的人移送管辖的法官。 

359. 他答复有关《公约》第12条的一问题时说，对离开哥斯达黎加的机利 

所加的限制，既适用于哥斯达黎加人也适用于外国人，只有当他们必须偿付赡养金 

或有法庭颁发的有条件释放令НШ适用。 

360. 关于《公约》第13条，该代表告知委员会夕h№可依法被驱逐出境。合 

法居留的夕h#有权对驱逐令向法院提出诉讼。 

361. 关于《公约》笫14条，代表指出，《宪法》和现行法规定了法官的选 

举，法官独立性的保障以及政府官员如不按规定时限执行对抗国家的司法决定所要 

承担的刑事和民事责任。哥斯达黎加法律没有规定法庭审讯的义务通译辅助，但 

哥斯达黎加各法庭都有此做法。详情以后将提交委员会。对另一问题，他强调 

说法官无权加重业经判定的刑罚，但如他们认为所施刑罚未能帮助犯人悔过自新， 

则可以采取各种安全措施。至于按《刑事诉讼法》规定有些判决不得上诉的问题， 

他说这种规定目的在于不使法庭负担过重，但将提出这方面的更多资料。任何误 

审的受害者，如他对误审没有责任，都可得到赔偿。 

зеа 关于笫17条，他说法律禁止窃听电话和侵犯通信秘密，并规定这方面 

违犯法律或i用职权情事要受惩罚。 

3 6 3 .关于《公约》第1 8条，该代表指出，并没有真正的政教分离，但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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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宗教人士才.可当逸为共和国总统或部长。关于无宗教信仰政府官员宣誓问题， 

他说这种情况显然是没有予见的。关于报告中所说有关各文明国家承认的一般道 

德规范，他指出由于其概念含糊，所以一般有待由国家或国际法庭作出解释。国 

家向天主教捐款，但并不损害其他信仰的公认权利，其信徒只要不侵害公共道德， 

可自由地从事宗教活动。 

364 代表答复有关^ 1 9条、第2 1条和笫2 2条的问题时说，所有人的言论 

自由受到保障。外侨只要不干涉国家政治事务也享有同样自由。政党有权竟远， 

但除在逸举 f l的两个月内，禁止游行。自召集逸举之日起，电台、电視台和出版 

社需向最 i l ;选举法院登记才能进行选举宣传活动。他強调说此项揞施旨在防止在 

选举前散布错误资料。他指出《宪法》只禁止外侨参加工会的管理，但他们有参 

加任何工会的自由，他还声称关于这问题的法律比《公约》的相关条款更为自由， 

这些条款对结社自由的权利规定了某些限制。关于种植工人结社自由的权利问题， 

他指出他ffB^i受到保障的，但他们有些人打算在《宪法》规定为不可侵犯财产 

的那些地方组织集会，因此遇到某些实际困难。关于雇主组织与雇员组织之间关 

系问题，他请委员会参考国际劳工组织有关文件，并指出所有雇主工会和雇员工会 

的成立，唯一目的是提高与保护他们共同的经济和社会利益。 

3 65. 关于《公约》笫20条禁止战争宣传问题，代表说哥！"达黎加法律没有 

这种禁令，原因很简单，战争在这个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但任何人由于采取敌对 

行动或挑起对国*宣战的紧迫危险，而使国家居民的人身或财产遭致报复，或危害 

哥澌达黎加政府к外国政府的友好关系，将受到六年以下的监禁。 

366. 关于《公约》第23条和笫24条，代表告诉委员会，他的政府对贫困 

家庭和多子女母亲给予帮助和保护。他强调说，在哥浙达黎加，配偶在结婚期间 

和在解除婚姻关系时，权利和责任平等。法庭判决不受原告性别影吶。法律规 

定配偶间在父权、财产、赡养费或继承上没有区别。无国复的人在哥斯达黎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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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女，如他们在未成年时登记，或在25岁以前宣布 i l意成为公民，就被认为是哥 

l»f达黎加公民。自然生子女只要其父母身份得到证明或承认，同婚生的兄弟姐妹 

有同样继承权。 

367。该代表回答根据《公约》第25条提出的问题时说，并不禁止各締约国 

将《公约》规定的某项权利依法定为强制性的，哥斯达黎加《宪法》规定选举是强 

制性的公民职责同《公约》没有矛盾，投票并不排除弃权的可能性。关于国家对 

注册参加国家选举的各政党的补贴问题，他指出，该条例旨在避免由于小政党的激 

增而使民主制度遛致败坏。 

3 6 8 .该代表回答根据《公约》第2 7条提出的问题时介绍了该国少数民族的 

情况，并且指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是有保障的，在少数民族占较大人口比例的地区， 

课程用西班牙语积有关少数民族语言讲授。哥斯达黎加不实行同化少数民族的特 

定政策。该国采取了种种立法揞施和条例以保护土著居民的财产。少数民族参 

.加公众事务的权利同其他哥斯达,加人同样受到保障。虽然大部分人信奉天主教， 

但在哥Ж达黎加不存在第2 7条意义的教少数。 

3 69 .该締约国代表最后表示，他的政府愿进一步提供资料，答复他对委员会 

各成员提出的问题所未论及的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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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委员会的报告和一般建议的问.^ 

370. 委员会在第2 3 1次和 2 3 2次会议（ C C P R / C / S R 2 3 1和 2 3 2 )上回 

顾了关于对经过审査的各締约国报告的审议方法过去所进行的各次讨论。6委员 

会认为，既然已初步审査了足够数量的各締约国的报告.现在可以进一步审议：第 

一，委员会职责的确切性质，《公约》第4 0条第4款要求委员会研究《公约》締 

约各国所提交的报告，并将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它可能认为适当的一般建议送交各締 

约国；第二，如何最好地履行这些职责。 

3 7 1 . 各委员认为所釆用的工作方法（締约国按照委员会的指导原则提出报告， 

向有关締约国代表提出问题和代表作答复），作为审i义締约国报告的初步步骤一直 

是成功的，有助于同各締约国进行建设性对话，以及有助于各締约国促进人权矛口确 

保享有人权的努力。虽然初步审查締约国报告的主要目的，至今仍是收集充分资 

料以便委员会对这些报告进行研究，但委员会各委员利用这一程序提供的宝贵机会 

对未执行或未完全执行《公约》的情况提出适当的评论相意见，并建议可行的执行 

措施。各締约国确实指出各委员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对他们国家政府有很大邦助。 

3 7 2 . 许多委员认为，甚至审查締约国报告的初步阶段的做法也可参照已有的经 

验加以改进，特别是有的締约国已提出补充书面材料，据此进行了第二轮审査。 

若干委员认为,为釆用更有条理的做法和节省宝贵的时间，可由秘书处编制一份分 

类文件，列出提出的并有答复的所有问题，以及尚待提供资料的那些问题，而不必 

对其价值作出判断；或是在对有关締约国报告恢复审査之前，委员会开会来判定需 

要补充资料的各问题或事项；或为此指定一个工作小组。如果有的締约国，其第 

一次报告经审査后，未根据所提问题提出补充书面资料，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4 0(1)(Ъ)条，有权要求该国提出进一步报告，或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7 0(2)条.要 

求该国提出补充资料。 

CCPR/G/SR 48、 49、 50、 55、 73、 2 1 9 / A d d 1和《大会正式纪录，第三 

十四届会议，补编第4 0号》（ A / 3 4 / 4 0 )，第 1 5至 2 0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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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3 . 许多委员认为，尽管对締约国报告的初步审査是很有价值的相有效的-这 

种审査也使各委员有机会提出问题，收集资料，发表意见湘对各締约国的报告进行 

研究，但委员会至今尚未作为一个集体"研究"各締约国提出的报告* 各締约国 

按照《公约》第4 0 (1)和(2)条提出了报告，秘书长按照《公约》第4 0 (3)条转交了 

这些报告，就已尽到义务，要委员会义不容言辞地履行《公约》第14 0 (4)条规定的责 

任，作为一个委员会整体"研究"报告"并"把它自己的报告以及它可能认为适当 

的一般建议送交各締约国".因此，现在委员会应作为一个委员会。而不同于 

它的个别委员，继续和完成审査各締约国报告的工作。关于最终结果应该如何， 

关于委员会如何着手实现此结果；委员会研究各締约国报告后是否应提出自己的报 

告；是否要提出一般建议，一般建议应采用什么形式.应就那些事项提出建议；以 

及最捧，报告和建议是对締约国分别作出还约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些问 

题上都有不同的意见。 

3 7 4 . 各委员一般同意，委员会各种职责的性质不尽相同，要取决于其职责是来 

自关于提出和审议报告的第4 0条，.‧关于审议一締约国指控另一締约国的通知 

的第4 1条，还是关于审议冬人Î旨控某缔约国的来文的《任意议定书》.大家指 

出，根据《任意议定书》，委员会的职责是调査性的，根据《条约》第41条，其 

职责是调解性的，而根据第4 0条，委员会的职责是研究各締约国提出的报告.大 

家还指出，关于《公约》第4 1条矛口《任意议定书》，文件本身对基本程序做出了 

规定，而关于第4 0条，委员会则需根据《公约》第3 9 (2)条的授权制定自己的议 

事规则 ( C C P R / C / 3 / R e v 1,第6 б条至第 7 1条） 

3 7 5 . 在讨论过程中逐渐形成两种主要意见.得到大多数委员支持的一种意见， 

主张从整个《公约》各项目标的角度来看待《公约》第4 0条规定的委员会职责， 

而不应拘泥于《公约》特定条款中的用语差别。《公约》的目标是促进^确保遵 

行《公约》所承认的公民^政治权利.《公约》第 2 8条规定的委员会组织办法 

《公约》要求委;员会委员所具有的品质，以及各委员以个人身份进行工作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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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一，各締约国根据《公约》要求，承担提出关于它们已经 

釆取而使本《公约》所承认的各项权利得以实施的措施，和关于在享受这些权利方 

面所作出的进展的报告，以及影响实现本《公约》的因素加困难的报告，如果存在 

着这种因素*困难的话；其二，《公约》赋予委员会研究这些报告的责任，必然有 

某种目的。正是鉴于这种目的，才通过临时议事规则第1 0 (3)条规定7. 

3 7 6 .这种意见认为，第 4 0条规定的委员会职责可分为三个具体部分，第4款 

对每部分都有明确的阐述，即：第一是研究本身；第二，委员会提出研究结果的报 

告；第三，委员会提出一般建议，最后一项职责是选择性的，前两项是义务性的。 

377 .关于完成委员会第一项职责，各委员承认委员会研究各締约国的报告有一 

系列的实际困难。首先，委员会每年举行两届为期三周的常会，在此之前一般还 

有一周的来文工作小组会议。委员会自成之后第二年起，每年还要加开一届会议。 

'大家承认，对各締约掘报告进行认真的研究以使委员会能够做出自己的可能包括一 

般性建议的报告，还需要加开多届会议，而各委员都有其他职责，可能无法出席。 

大家建议，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组,织若'm工作小组，各组研究一部分締约国的报 

告，连同所收集到的口头或书面答复全部材料。 

378.研究的要求是确定该締约国是否提出了应提的报告，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它 

是否已经执行或正在执行对本《公约》承担的义务.这种意见认为，委员会研究 

后应对各締约国的报告分别提出报告。但要避免使报告的程序成为争议或审问， 

而应给有关締约国提供宝贵援助以便更好执行《公约》各项条款。委员会对逐国 

的报告研究以后提出的报告，不应视同于《公约》第4 5条要求委员会向大会提出 

"如果委员会基于对某締约国提供报告和资料的审查，断定该締约国未履行 

《公约》规定的某些义务，可按照《公约》第4 0条第4款提出它可能认为适 

当的一般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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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其全部活动的年度报告，虽然这些报告可能作为年度报告的附件.就各国 

报告所提出的报告，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应有足够余地使各委员表达各种不同意 

见.这些报告将分别送交各有关締约国，该締约国按照第4 0(5)条，得向委员会 

报告中的任何建议提出意见. 

379 . 一般建议应对各締约国的报告全面研究后提出，各締约国报告可能突出了 

各締约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对《公约》可能的修正案、各締约国提出报告的义务 

的概况、报告的篇幅与内容、补充材料的性质、联邦制国家执行公约规定的问题、 

《公约》在締约国国家法律中的地位、《公约》所规定各项权利的性质和范围，以 

及执行方法等， 

380 . 第二种意见主张第4 0条第4款要求委员会所做的研究仅限于交换资料， 

促进,约国之间的合作，目的在于保持经常对话和邦助締约国克服各种困难，研究 

不带有任何评价和估价的成份..这样的解释和实行将远远超出《公约》的措词， 

援引暂行议事规则第7 0 (3)条也不能说明这种解释是正当的，因为这些规则不能授 

与委员会根据《公约》所不享有的职权。这种意见认为，该款要求委员会提交的 

报告实际上就是《公约》第4 5条要求委员会经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联合国大会 

提出的年度报告，否则，《公约》会如第4 1条相第4 2条那样具体定出报告的 

内容相报告要提交的方面.此外，该款授权委员会提出的一般建议，并不属于建 

议或提议的性质，而仅为一般性的，关于所有締约国共同关心的事项，而且只能向 

所有締约国集体提出. 

3 8 1 . 赞成这种意见的人辩称，根据《公约》第4 0条，委员会的首要职责是邦 

助各締Ç>国促进人权，而不是宣称各締约国执行或没有执行他们对《公约》承担的， 

义务:《公约》并未授权委员会以此方式干涉各締约国内政.这些委员会还认为， 

现在审査各締约国报告的方法已经得到各締约国的自愿合作，委员会有许多建设性;? 

机会通过这种做法来影响各締约国促进与保护人权,虽然对于影响《公约》或《公 

约》中特定权利的执行的普遍重要事项可能会有提出一般建议的余地* 这种一般 

一 103 -



建议可能包括对从各締约国报告内容推断出来的特定的人权议题进行研究的建议. 

3 8 2 . 经过交流观点以后，显然对于委员会至少需要提出一般建议这一点大家意 

见一致.然而，虽然两种观点对一般建议可能涉及的主题提出了若干有用的建议, 

但一般建议的主&尚有待决定.鉴于对各締约国报告进行研究的性质与目的十分 

重要，委员会各委员认为，根据所发表的全部意见和至今所得到的经验，对此问题 

作进一步考虑是有益的，然后再决定对业经委员会审查的那些报告还要做些什么工作. 

3 8 3 . 但是，既然大家一致认为根据审査各締约国报告至今所取得的经验，提出 

一般性建议是需要的，全体委员切望在就今后工作作出决定以前，如果会作出决定 

的话，迅速开始根据《公约》第4 0条提出这些一般建议。因此委员会同意首先 

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制定可能得到委员会最广泛支持的那些一般建议，然后参照提出 

的所有观点审査委员会应做那些进一步的工作，如果要做的话，来履行《公约》第 

4 0条规定的职责‧ 各委员指定格雷弗,斯先生、拉拉赫先生和奥普萨赫尔先生 

组成工作组。工作组将于第十一届会议前一勉开会，如有需要，并将在整个会期 

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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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査依据任意议定书提送的来文 

384.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凡声称其在《公约》 

规定下的任诃权利遭受镘蒉，并已援用一切，以运用的国内救济办法的个人得向委 

员^出书面声请，由委员会审査。在通过委员会第八届、第九届和第十届会议的现 

有报告时，加入或批准《公约》的6 3个国家中，有2 3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任 

意议定书》，接受委员会具有处理个人控诉的权力。这些国家是巴巴多斯、加拿 

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芬兰、冰岛、意 

大利、牙买加、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荷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塞内加 

尔、苏里南、瑞典、乌拉圭、委内瑞拉、和礼伊尔。来文所涉公约締约H如非 

《任意议定书》的締约国，委员会不得予以接受。 

385. 委员会对个人或个人代表声称其在《公约》规定下的权利遭受侵害，而根据 

《任意议定书》的规定对提出的来文进行审査，这项工作自一九七七年第二届会议 

开始。迄今，共收到七十二件提交审査的来文。 

386. 委员会第八届会议（1 9 7 9年 I 0 月 1 5日至 2 б日）面前有继续审议 

的来文1 1件和初次收到的来文 5件。委员会第九届会议（ 1 9 8 0 年 3 月 1 7 

日至4月4日）面前有继续审议的来文28件和初次收到的来文6件，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1980年7„月14日至8月1日）面前有继续审议:文28件和收到喊文8件。 

387. 根据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八十九条的规定而设立的委员会工作小组，其 

任务乃是就《任意议定书》第1、 2 、 3条和第5条第2款所规定的接受来文的条 

件是否已经满足提出建议。这些工作小组在每一届委负会会议举行之前开会，会 

期一星期。工作小组为了完成工作，茌每一届委贝会会议期间继续举行会议。 

388. 按照暂行议箏规则第9 1条&5规定，根据第8 9条设立的工作小组可要求 

有关締约国或呈文人提供有关可否接受来文一事的书面资科扭意见。此外，它们 

也负有以下的任务，即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9 4条第1款的规定，审査来文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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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协助娄员会按照《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4款的规定，作出最后结论。就某 

些来文而言，委负会也将这项任务贾成委员会的个别成员逬行，由其担饪这方面的 

特别报告员。 

389. 关于《任意议定书》规定的工作，委员会第八、九相十届会议面前有以下 

基本文件：（a)按照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7 9条编制的来文一览表，并附来文内 

容提要；（，D)载有来文内容细节的事实记录单，以及有关方面按照委员会暂行议箏 

规则或《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2款的规定，提出的任诃资科、意见、评论、解释 

或声明；（C)委员会工作小组的建议，唯有一次是被委任为特别报告员的一位委员 

提出的建议。除此之外，委员会可以调阅締约国和呈文人的来文原本，所有这些 

文件都属机密文件，只有委员会成员才能阅看。 

390. 委员会在《任意议定书》下的工作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a)审査来文， 

以期按照《任意议定书》的规定决定是否予以接受（委员会在这个阶段也可以决定 

对来文订止审査，而不必对是否予以接受作成决定）；（Ъ)审査来文，以期对有关 

案件的实质作出结论。根据《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3款的规定，委员会在《任 

意议定书》下的工作以非公开会议的方式进行。 

在接受来文阶段所发生的问题 

391. 与早年相同，委员会对有关接受来文问题的审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 

一，呈文人的地位——当呈文人不是受箐人而声称代表一名所谓受害人，特别是在 

甚至事前未告知彼方或征得彼方同意而仍声称有理由代表该名所谓受害人的情 

况下；第二:因《公约》和《任意议定书》从某日起对有关締约国开始有约束力而 

引起的考虑；第三，《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2款(а)项规定委员会不得审议在另 

一国际调置和解决程序中的同一事件；第四，《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2款(Ъ)项 

规定委员会必须在呈文人对所谓的侵害行为已援用一切国內救济办法（参看《任意 

议定书》第2条）后才审议其来文。此外，《任意议定书》第3条所列的接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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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准则（规定提送的任何来文，如系不具名、或认为滥用此项呈文权、或不符 

合公约的规定者，应不予受理）也与若干来文的审议工作有关。 

392. 委员会在其第八、九和十届会议中的各项决定显示它对所涉问题继续采取 

早年订定的同一办法。这种办法可总结如下： 

呈文人的地位 

393. 《任意议定书》第1条规定委员会有权接受个人声称为締约国侵害公约所 

载任诃权利的受害人的来文。委员会认为这并不表示个人必须在来文上签名。他 

可通过一名正式任命的代表釆取行动，在另一些情况下，呈文人也有权代表所谓的 

受害人采取行动。根据这些理由，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9 0条第1款(Ъ)项规定， 

虽然é文通常应由所谓的受害人本人或其代表（例如，所谓受害人的律师)提出， 

但当É害人无法亲自提出来文时，委员会也得审议以所谓受害乂的名义提出的来文。 

委员会认为，家庭的血亲关系就足够代表所谓的受害人提出呈文。在另一方面， 

当呈i人与所谓受害人之间没有#何连系时，委员会就不审议来文。 

《公约»和《任意议定书》从某日起对締约国开始有约束力所引起的考虑 

394. 委员会曾经宣布，如指控的爭件发生在《公约》和《任意议定书》对有关 

締约国生效之前，则不接受来文。不过，在下列情况下，就得加以考虑，即如呈 

文人指称，所谓的侵害行为在《公约》^《任意议定书》对有关締约国生效后还继 

续进行，或这些行为的影响，在生效日后还构成一种侵箐行为。在该关鍵生效日:^ 

前发生的事件可能确实因生效之日后发生的所谓侵害行为而提出的控诉的主要组成 

靴 

«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2款(a)项的适用情况 

395. 《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2款(a)项规定委员会不得审査任何个人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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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已断定同一事件不在依照另一国际调査或觯决程序审s之中"8。在这方面，委 

员会认识到美洲人权委员会依据其职责章程所审査的案l^j属于第5条第2款(a)项所 

指在另一国际调査或解夾程序审査下的案例。在另一方面，委员会已经决定根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503 ( X L V I I I )号决议设立的程序并不属于《任意议定书》 

第5条第2款(a)项所指的国际调査或解决程序，因为它所审査的是长期严重侵害人 

权的情况，而这种情况与个人控诉不是"一回事"。委员会还决定《议定书》第 

5条第2款(a)项仅与国家间或政府间组织依据国家间或跤府间协定或安排而进行的 

程序有关。而非政府组织所订定的程序，例如议会间联合会议会间理事会的程序 

就不能阻止委员会审査裉据《议定书》提出的来文。 

在审査来文时，委负会注意到《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2款(a)项的茱文有语文 

上的差异。在甲文、英文、法文或俄文文本中，该条规定委员会不得审査任 

诃个人来文，除非已断定，同一事件不在依照另一国际调査或觯决程序审査之 

2，而在西班牙文本中，该条的意义为"尚未⋯'⋯进行审査"。委员会断定 

；项差异是编制《任意议定书》西班牙文最后文本时的编辑疏忽所致。因此， 

委员会决定它在《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2款(a)项方面的工作依据中文、英文、法 

文和俄文文本为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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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6 . 关于《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2款(a)项的适用情况，委员会进一步认为， 

对无关的第三方根据另一国际调査或解决程序提出的案情进行审理并不妨害委员会 

审査所谓的受害人或其法律代表根据《任意议定书》提出的来文。委员会还决定， 

虽然同一事项曾根据另一国际调査或解决程序提出，但如委员会决定接受向它提出 

的来文，而根据前一程序的呈文已经撤销或已不再依据该一程序进行审査时，委员 

会得对来文进行审查。 

《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2款 

(ъ)项的适用情况 

3 9 7 . 《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2款(Ъ)项规定委员会不得审査任何个人来文，除 

非已断定该个人对可以适用的国内救济办法悉已援用无遗。委员会认为，这项规定 

的解释翱适用应依照国际法援用于人权方面的一切囿内救济办法的普遍接受原则。 

如果有关締约国对呈文中关于国内救济办法均已援用无遗持有异议，则締约国需要 

详细说明所谓受害人在其特珠情况中可用的有效救济办法。在这方面，委员会认 

为，笼统指出受指控者在法律下可享有的权利，或笼统指出旨在保障这些权利的国 

内救济办法，都是不足够的。 

根据实质审査来文 

3 9 8 . 委员会根据《任意议定书》进行的工作的第二个主要阶段是审査控诉的实 

质，即审议指控的各项事实是否构成有关締约国违反《公约》保障的权利。 

3 9 9 . 来文一旦宣布予以接受，按照《任；t议定书》第四条第2款的规定，有关 

締约国应于六个月内，向委员会提供书面解释或声明，说明原委，如该囯已采取救 

济办法，则亦应一并说明9 根据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9 3条第 3款的规定，缔 

约国根据《任蒽议定书》第4条第2款提出的复文将提交呈文者，呈文者得在委员; 

会决定的时限内，提出任何其他的书面资科或惠见。根据《任;t议定书》第5条 

第1款的规定，委员会应根据Ж方提供的所有书面资料，审査来文。委员会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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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4款的规定，向締约囿提出最后意见。 

4 0 0 . 委员会于1 9 7 9年第七届会议中笫一次裉据《任意议定书》提出了它的 

最后意见,这项关于乌拉圭的来文（来文第R.1/5号）的最后意见附于委员会去年 

报告9的附件中。委员会在其笫八、九十届会议中，继续审査了若干来文，《任 

意i义定书》第4条笫2款*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9 3条第3款.对这些来文的规定 

的时限均已过时。 

4 0 1 . 委员会在其第/Ъ®会议中结束对关于乌拉圭的来文（第II 2 / 9 - f )的审 

査，并获致其最后意见。委员会认为，这项来文揭露了締约国侵害《公约》规定 

的行为。委员会一名成员根据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9 4条第3款提出了个人意 

见——并得到若干其他委员会成员的同意——认为乌拉圭还在违反《公约》的规定。 

委员会的意见和个人意见都转载在本报告的附件五中。 

4 0 2 . 委员会在其第九届会议结束对关于鸟拉圭的来文（第iV 2 / 8 号 ） ' ° 的 

审査，并莸致其最后«见。委员会认为，这项来文揭露締约国侵害《公约》规定 

的一些行为。委员会的意见转载在本报告的附件六中。 

4 0 3 . 关于委员会第九届会议面前另一件涉及乌拉圭的来文，委员会在注意到締 

约国已经采取适当措施补救控诉的事件后，决定中止对该来文的审议。委员会决 

定中止审议的来文文本转载于本报告的附件七中。 

4 0 4 . 委员会第十届会议对三件有关乌拉圭的来文（来文笫 1 / 4 , Д 1/6 ^ 

R. 2/11号）获致最后意见。委员会认为，三件来文都揭露締约囯违反《公约》 

的各项规定。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还提出对来文第1\ 2 / 1 1号的个人意见。委员 

会关于三件来文的：S见，包括对第1\ 2/11号的个人意见都转载于本报告的附件 

八、九^十中。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4 0号》（A/34/40),拊件七。 

'°委员会最初收到了另一份关于同一事件的来文，文号为II 1 1 / 4 8号。在委 

员会第七届会议中，第 1 1 /
4
8号来文与第 I I 2/8号来文合并，并作为该 

来文的一个组成都分。 ，，。 



人权委员会根据《任；t议定书》 

收到的来文现况 

4 0 5 . 自人权委员会在1 9 7 7年第二届会议上开始审议来文以来，已根据《任 

蒽议定书》的规定，收到来文7 2件。这些来文涉及加拿大（ 1 7 )、哥伦比亚 

( 4 )、丹麦（4 )、芬兰（ 3 )、冰岛（1 )、意大利（1 ) 、 马 达 加 » ( 1 ) 、 

毛里求斯（1 )、挪威（ 2 )、瑞典（1 )、乌拉圭（3 6 ) 翱扎伊尔（ 1 ) 。 

4 0 6 . 迄今在委员会面前的7 2来文中，对3 3件已不再进行积极审査。对其审 

査的结论如下： 

8件来文已宣布取消或中止； 

17件来文（最初在委员会面前有18件来文）已宣布不予接受； 

- 6件来文(最初在委员会面前有 7件来文)已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5条 

第4款获致意见。 

4 0 7 . 有待委员会作进一步审议的其余3 9件来文的现况如下： 

1 2件来文在决定是否接受之前，将根据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91条的 

规定向締约国*(或)呈文人索取的资料，进行进一步审议，这些来 

文涉及加拿大（2 )、哥伦比亚（3 )、冰岛（ 1 )、意大利（1 ) ， 

马达加斯加( 1 )和乌拉圭（ 4 ) ; 

1 7件来文已根据《任意议定书》宣布接受，以便审査来文实质。这些来 

文涉及加拿大（4 )、哥伦比亚（1 )、芬兰（ 2 ) 、毛里求斯 U ) . 

瑞典（1 )、乌拉圭（1 7 )和扎伊尔（1 ) 。 

4 0 8 . 由于时间不够，人权委员会无法对若干来文结束审査并取得:t见，而这些 

来文根据《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2款^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9 3条第 3款的规 

定的时限都已届满，其中若干项来文，有关締约国已经根据《任:t议定书》第4条 

第2款的规定，提出觯释或声明，而呈文人也已经根据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笫9 3 

条第3款的规定提出其他资料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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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9 . 在 2 7件已经宣布接受而有待处理的来文中，有1 4件根据规定的时限， 

将放在委员会下一届会议的面前，以便审议实质。 

五.委员会和有关各专门机构 

的合作问题 

410. 在 第 八 届 会 议 上 （ 见 1 8 0 和 1 8 1 )，主席回顾委员会以前 

就委员会和有关各专门机构的合作问题所作出的决定；这些决定都记录在委员会提 

交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报告（A/33y^40 )的第6 0 0、 6 0 5和 6 0 6段中。 

411. 应主席的邀请下，国际劳工组织代表发了言。他告知委员会，国际劳工 

组织（劳工组织）和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以及某些其他专门机构在执行劳工组织若 

干公约中涉及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有关机构职权以内的事务上的现有合作形式。 

他指出，劳工组织可以就締约国提交的并安排在P届会议进行审査的报告向委员会 

提供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该締约国所批准的劳工组织公约以及劳工组织的 

主管机关对这些公约的落实情况或特别规定的程序所表示的意见。劳工组织也可 

以向委员会提供，觯释劳工组织标准中一般性文件与委员会根据《公约》所进行的 

工作的有关部分。 

412.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代表应主席的邀请发了言。他向委员会保 

证教科文组织将在一切领域与委员会通力合作。他认为，一种合作的方式是定期 

交换一般性资料，包括教科文组织在委员会有关领域的活动的文件和报告，以及为 

推广这些活动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另一个可能合作的领域是提供教科文组织负有 

特别责任的具体问题的资料。 

413. 关于《公约》第4 0条第3款的规定，委员会决定，各締约国关于《公约》 

条款的报告，凡是与专П机构有关的都应由秘书长将摘要定期转递给该专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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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 委员会又同意：(一）与各专门机构舍作已经成为委员会议程上的一件长期 

项目，这显示委员会重视这种合作，并显示委员会期望继续这种舍作，和改善这种 

合作； a委员会深信需要与各专门机构相互舍作，从这些机构取得与委员会工 

作有关的一切可能:资料；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委员会同意，关于各专门机构 

对其法律文,相应条款的觯释以及执行办法的资料，应定期提供给委员会成员，而 

任何其他资料则在各专门机构代表参加的委员会会议期间，应要求提供给娈员会成 

员；曰关于各专门机构愿意就《公约》締约国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提出意见的 

问题，大家同意委员会在其提交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报告（A/33X40 )第 6 0 5 

段所载的决定仍然有效，但有一项了解，委员会可在以后重新讨论这项问题，并根 

据它所取得的经验，寻找进一步加强与各专门机构合作的途径。 

六.委员会的未来会议 

415. 委员会第八届会议获知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已经决定在1 9 8 0年举行第 

五期会议，其中前期会议定于1 9 8 0 年 3 月 3 日 至 4 月 4 日 在 纽 约 召 开 。 会 

议委员会在会议和总务司的建议下，于1 9 7 9 年 9 月 1 3日决定建议大会，除了 

别的会议以外，原排定于1 9 8 0 年 3 月 1 7日至4月4日在纽约举行的人权委员 

会各次会议改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委员会在对大会的建议中，提到总部的空间问 

题和技术困难，以致海洋法会议和人权委员会会议无法同时在纽约举行；它并提到 

大会I 9 7 5年 1 2 月 1 2日第 3 4 8 3 (XXX)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除根据联： 

合国宪章设立的机构的活动外，在联合国的其他各项活动中，给予海洋法会议优先 

地位"。委员会还获知：由于委员会的春季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委员会的夏季, 

议及其工作组会议能按日内瓦会议日历排定的日期安排在纽约举行。 ； 

416, 委员会成员对第九届会议地点的拟议变动感到遗憾。他们回顾，早在率 

一届会议时，委员会就已经决定在日内瓦和纽约轮流举行会议，并且根据《公约4 

的规定，委员会一般在联合国总部或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会议，而且秘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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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其他的以外，应提供委员会有效执行《公约》所规定的职贲的设施。他们强调 

每年在纽约举行一届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纽约派有代录团，而在日 

内瓦则否。此外 s对于在大西洋另一端的 l a家而言，在纽约审量它们的报告也更 

为方便。他们还表示，希望委员会未来的一些会议在发展中国家举行，只要这些 

对作为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的花费不太多的话。 

417. 鉴于许多委员会成员对于在纽约举行第十届会议持有保留意见，委员会同 

意按照原定安排也在日内瓦举行夏季会议。 

418. 委员会获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在考虑是否可能接待委员会1 9 8 0年 

的一届会议，委员会成员同意，如该国政府决定邀请娄员会，就作出正面的反应。 

419. 委员会第九届会议决定，第十届会议将于1 9 8 0 年 7 月 1 4 日至 8 月 1 

日在日内瓦举行；第十一届会议于1 9 8 0 年 1 0 月 2 0 日至 3 1 日至日内瓦举行 ; 

而在这两届会议中，工作组都将在一星期或一星期以前举行会议。关于1 9 8 1 

和1 9 8 2年的会议日历，委员会决定：第十二届会议于1 9 8 1 年 3 月 2 3日至 

4 月 1 0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第十三届会议于1 9 8 1 年 7 月 1 3日至 3 1日在 

联合国日內瓦办事处举行；第十四届会议于1 9 8 1年 1 0 月 1 2日至 3 0日在日 

内瓦举行；第十五届会议于1 9 8 2 年 3 月 2 2日至4月9日在总部举行；，第十六 

届会议于1 9 8 2年 1 0 月 1 1日至2 9日在日内瓦举行；工作组则在每一届会议 

之前一星期或一星期前举行会议。 

七.通过报告 

420. 1 9 8 0 年 7 月 3 1日和 8月 1日，委员会在第 2 4《 2 4 5和 2 4 6次会议 

上审议了第四次年度报告草案，其中载列娄员会于1 9 7 9年和 1 9 8 0年举行的 

第八、九和十届会议的活动。该报告按讨论后的订正案文,获得委员会无异议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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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截至1 9 8 0年 8月 1日为止，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及任意议定书》的締约国和依照 

《公约》第四十一条规定发表声明的国家 

A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締约国a 

收到批准书或 
締约国 加入书а的日期 生效日期 

奥地利 - 197脾9月10EI 197Ш2Я10Н 

巴巴多斯 197脾1月5曰а 197脾3月23曰 

保加利亚 1970¥9Л2Ш 1976^3月23曰 

白俄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 9 7 m 1月12曰 197脾3月23日 

加拿大 197脾5月19日a 1976%«月19日 

智利 1972^2^100 1 9 7 6 ^ 3 ^ 2 3 0 

哥伦比亚 1 9 6 m 0月 2 9曰 197脾3月23日 

哥斯达黎加 196脾11月29曰 197脾3月26日 

塞浦路斯 1969^4月2曰 197脾3月23日 

捷克ж洛伐克 197脾12月23S 197脾3月238 

丹麦 197脾1月6日 197脾3月23曰 

а 斯 里 兰 卡 于 1 9 8 0年 6月 1 1日加入了《公约》， 《公约》于1 9 8 0 年 9 

11日对斯里兰卡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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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加共和国 197脾1月4日a 1978^4月4日 

厄瓜多尔 196脾3月6日 1 9 7 , 月 2 3 曰 

萨尔瓦多 1 9 7 Ш 1月ЗОВ 1980^2月29В 

芬兰 1975#"8月19日 197脾3月23日 

冈比亚 197脾3月22曰а 1 9 7 9 З Д 2 2 曰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73^11月8曰 197脾3月23曰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73^12月17日 197脾3月23曰 

几内亚 197脾1月24曰 1978^4 月24曰 

圭亚那 1977年2月15曰 1 9 7 7 糊 1 5 曰 

匈牙利 197脾1月178 197脾3月23В 

冰岛 197脾8月22曰 1979^11月22日 

印度 1979^4月10曰а 197姅7年10日 

伊朗 1975^月24曰 197睥3月23曰 

伊拉克 1 971年1月25曰 1 9 7 , 月 2 3 曰 

意大利 1978^9月15曰 1 9 7 m 2月 1 5曰 

牙买加 1 9 7 5 # 1 0 Я З В 197脾3月23曰 

曰本 197脾9月21日 197脾9月2 I B 

约旦 1975^5月28曰 197脾3月23曰 

肯尼亚 1 9 7 2 糊 Ш а 1 9 7 , 3月2 3曰 

黎巴嫩 197脾11月3曰а 197脾3月23日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197脾5月15曰а 197袢3月23曰 

马达加斯加 1971年6月21曰 197脾3月23曰 

马里 197摔7月16曰а 197脾3月23曰 

毛里求斯 197脾12月12Ва 1 9 7 , 月 2 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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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古 

荷兰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巴拿马 

秘鲁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卢旺达 

塞内加尔 

西班牙 

苏里南 

瑞典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浙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乌拉圭 

1974^11Л18Н 

1979ЗДЗ曰 

197脾12月11日 

1978^12Л28Н 

1 9 8 ,月 1 2Ва 

197脾9月13日 

1977年3月8曰 

1 9 7 m月 2 8曰 

1977年3月18曰 

1978#6Л15Н 

197捭12月9日 

1 9 7脾德 6曰а 

197脾2月13日 

1 9 7 7糊 2 7曰， 

197Ш2Л28На 

1971年12月6曰 

1 9 6 m月 2 1曰 

1 9 7т2Д21日 a 

1969^3月18日 

1 9 7 m Ш2В 

197脾10月16日 

197睥5月20曰 

1 9 7 6 ^ 1 1 曰 a 

1 9 7 0 ^ 1 日 

197脾3月23曰 

197脾8月3曰 

197脾3月11曰 

197脾3月23B 

1980ЗД12В 

197脾3月23日 

1977年6月8曰 

197脾7月28曰 

1977年6月18曰 

197袢9月15曰 

197脾3月23曰 

197阵3月23日 

197脾5月13曰 

1977年7月27曰 

1977年3月28曰 

197脾3月23B 

197姅3月23曰 

1979^3 月21曰 

197脾3月23曰 

197脾3月23曰 

1976#ЗЛ23В 

1976^月20曰 

197脾9月11日 

1976^3 月23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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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 

南斯拉夫 

扎伊尔 

197袢5月10日 

1 9 7 1 糊 2 曰 

1976^11月IBa 

1 9 7 8 ^月1 0 B 

1976^3月23B 

1 9 7 7 年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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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任意议定书》的締约国 

收到批准书或 
締约国 加入书a的日期 生效曰期 

ç>巴多斯 197脾1月5曰a 1 9 7 ,月 2 3曰 

加拿大 197脾5月19日 197脾8月19曰 

哥伦比亚 196脾10月29曰 197脾3月23日 

哥斯达黎加 1968^11月29S 197脾3月23曰 

丹麦 19 72^1月6日 197脾3月23В 

多米尼加共和国 1 9 7 m月難 1978^4Я14В 

厄瓜多尔 196睥8月60 197睥3月23曰 

骨二 197脾8月19日 1976^3月23曰 

冰岛 1 9 7 9 ^ 2 2 曰 1 9 7 m 1月22日 

意大利 197脾9月15日 1 9 7脾 1 2 ^ 5曰 

牙买加 1976年10月3日 197脾3月23曰 

马达加斯加 1971年6月21В 197脾3月23B 

毛里求斯 197脾12月12Ва 197脾3月23B 

荷兰 197脾12月11日 197脾3月11日 

尼加拉瓜 1980^3月12日 1980#6月12日 

挪威 197脾9月13曰 197脾3月23B 

巴拿马 1977年3月8曰 1977年6月 

塞内加尔 19 7脾2月13曰 197脾5月13曰 

苏里南 1976^12Л28На 1977年3月28曰 

瑞典 1971年12月6В 19 76^3月2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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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 

委内瑞拉 

扎伊尔 

1 9 7 脾 曰 

19 7脾5月10曰 

197脾11月1日a 

1976^3月23曰 

197袢8月10日 

1977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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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 .依照《公约》第四十一条规定发表声明的国家 

奥地利 

加拿大 

丹麦 

芬兰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冰岛 

意大利 

荷兰 

新西兰 

斯里兰卡 

瑞典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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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人 权事务委员会的委员 

奈吉卜‧布齐里先生 

阿卜杜拉耶‧迪埃耶先生肼 

文森特‧伊万斯爵士 * 

马努切赫尔*根吉先生* 

伯恩哈德-格雷弗拉特先生** 

弗拉迪米尔'汉加先生* 

戴扬•扬查先生** 

海伊桑姆，坎拉尼先生* 

卢本'科乌利舍夫先生* 

拉日苏默尔'拉拉先生 

安德烈斯'马夫罗马提斯* 

阿纳托利‧佩特罗维支‧莫弗沙恩先生 

托尔克尔‧奥普扎尔先生* 

胡利奥‧普拉多‧巴列霍先生* 

瓦利德'萨迪先生* 

沃尔德‧瑟尔马‧塔尔诺波斯基先生* 

克里斯蒂安‧托穆沙特先生牧 

达戈‧乌里维 •巴尔加斯先生* 

国籍 

突尼斯 

塞内加尔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伊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罗马尼亚 

南>%拉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保加利亚 

毛里求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厄瓜多尔 

约旦 

加拿大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哥伦比亚 

任期于1 9 8 0年 1 2 月 3 1日届满。 

任期于1 9 8 2年 1 2 月 3 1 3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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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締约国在此期间依照《公约》 

第四十条规定提出的报告和补充资料a 

A.初步报告 

#约囯 

奥地利 

哥伦比亚 

多米尼加共和国 

冈比亚 

几内亚. 

圭亚那 

印度 

意大禾 

牙买加 

肯尼亚 

应提出曰期 

1 9 7 9 ^ 9 Л 1 4 Э 

1977年3月22曰 

1979¥4ЯЗН 

1 9 8 , 月 2 1 曰 

1 9 7 9 ^ 4月卿 

1 9 7 0 ^ 1 4 曰 

1980^7 月9日 

1979^12月14日 

1977年3月22В 

提出曰期 

1 9 7 7糊 2 2曰 

1977年3月22曰 

尚未收到 

1 9 7脾1 1 Л 1 4 Н 

尚未收到 

尚未收到 

尚未收到 

未收到 

尚未收到 

1 9 8 0 З Д 2 6 曰 

尚未收到 

197脾8月15曰ъ 

尚未收到 

向尚未提出报告的 
国家发出催文函日期 

( Щ 9 8 0 З Д 2 5 曰 

(1) 1980^4^25曰 

(1)198睥4月2 5曰 

(1) 1979^5月14曰 

(2) 1980#4月23曰 

(1) 1977年9月30曰 

1 9 7脾Ш 2曰 

19 7脾8月2 9日 

1 9 8 m月 1 7日 

(Ш977年9月ЗОр 

(2) 1 9 7 8 ^ а ^ 2 2 0 

(3) 19 7 御 月 2 9日 

- 1 2 3 -



马里 

荷兰 

新西兰 

巴聿马 

葡萄牙 

卢旺达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乌拉圭 

委内瑞拉 

：L伊尔 

Ï 9 7 7 年 3 月22曰 

198(m月1曰 

198脾3月27曰 

197脾6月7日 

197脾9月14曰 

1977年3月22曰 

1 9 8 0 ^ 3 Я 2 2 Н 

1977年9月10曰 

1977年3月22曰 

1 9 7 , 月 9 日 

197脾1月31曰 

1 9 № 8月1 4曰Ъ 

尚未收到 

尚未收到 

尚未收到 

尚未收 

尚未收I' 

尚未收到 

19 7 , 月 2 0 曰 

尚未收到 

1 9 7 m 1月5曰 

尚未收到 

(1) 197脾5月14曰 

(2) 198脾4月23曰 

( 1 ) 1 9 8 0 ^ 2 5曰 

(1) 1 977年9月30日 

(2) 197 8^2^22日 

(3) 1978^8月2 9曰 

(4) 19 8 , 月 1 7 曰 

(1) 1 977年9月20曰 

(2) 1 9 7 8 ^ а Я 2 2 В 

(3) 197脾8月2 9日 

(4) 1 9 8 , 月 1 7 日 

(1) 19 7脾5月14日 

(2) 1 9 8 , 月 2 3 曰 

а 从1 9 7 9 年 8 月 1 8日至1 9 8 0年8月1日——自第七届会议结束时起至 

第十届会议结束肘止。 

b 这些报告是在委员会上年度报告（A /34/40 )印发后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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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委员会审査各该国初步报告后提交的补充资料 

提出日期 

1 9 7 m 1月16曰 

1 9 7 m 1月23曰 

締约国 

麦

威
 

丹

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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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1 9 8 0年 8月 1日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 

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締约国第三次会议主席的信 

在第 2 3 7次会议上，人权事务委员会请我通过你提请締约国注意依照《公民 

杈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十条的规定，締约国有提出报告的义务，以及締约 

国遵守这些义务的程度。 

《公约》第四十条规定各締约国提出有关它们采取的使公约确认的权利生效的 

措施以及在《公约》对有关締约国生效的一年内它们在行使这些权利方面所取得的 

进展的报告。 

委员会对大多数締约国依照《公约》第四十条的规定履行提出报告的义务并与 

委员会建立具有建设性的对话表示满意。委员会对各締约国与委员会日益密切的合 

作表示谢意о 

不过，有几个締约国没有依照该条规定履行提出报告的义务，有的締约国自19 

77年起，另有一些自1 9 7 8年起就没有提出报告。本文件附有一份名单说明提出 

报告的情况。а 

委员会采取了若千步骤，以便各締约国能够及时履行其提出报告的义务。首先， 

是发出一份催文函，以后两年又继续发出了催文函。自1 9 7 7年起没有提出报告 

的締约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也会收到一份备忘录，其中指出除非这些締约国在下一 

次会议以前提出报告，否则委员会在其提交大会的下一个年度报告内很难避.免提到 

а见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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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各国政府没有履行其提出报告的义务。在这方面，委员会的暂行议事规则第六 

十九条第(2)款规定，如果在发出催文函后，締约国仍没有提出裉告，委员会将在提 

交大会的年度报告内指出该締约国并没有这样做。委员会有责任在1 9 8 0年年度 

报告内指出自1 9 7 7年起没有提出报告的締约国。 

就黎巴嫩来说，自1 9 7 7年起就没有提出报告，黎巴嫩驻联合国代表表示该 

国政府对延迟提交其报告感到遗憾，希望委员会了解黎巴嫩所经历的困难，这些困 

难使它当时无法提交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决定在1 9 8 0年年度报告内不 

把黎巴嫩列入没有依照第四十条规定履行提出报告的义务的締约国名单。 

委员会希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締约国第三次会议注意到使締约国依 

照《公约》第四十条规定履行提出报告的义务的令人鼓舞的措施和因那些締约国没 

有履行提出报告的义务而采取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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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 

《任意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的规定， 

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的意见 

关于第R. 来文 

提交者:爱加华多'丹特.桑图托.巴尔卡达 

有关的締约国:马拉圭 

来文登记日期 : 1 9 7 7年 2月 2 0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一 于 1 9 7 9 年 1 0 月 2 6 日 举 行 会 议 

一结束了对爱加华多‧丹特.桑图托V巴尔卡达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的《任意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的第R. 2X9号来文的审议， 

一考虑了来文作者和有关的締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通过如下意见: 

依照《任意议定书》第五条 

第四款的规定提出的意见 

1 .来文的日期是 1 9 7 7 年 2 月 2 0日，作者是马拉圭国民，住在墨西哥。 

他以自à的名义提出来文。 

2 .作者称他于 1 9 7 6年9月8曰在蒙得维的亚的街上被四名便衣警察拘捕 

并被带往"调查和情报局"的总部。他在该处获悉他被人指控收到秘密发行的报纸 

《卡塔》。作者叙^接着所发生的情形如下："由于我否认控罪，因此被蒙起头来: 

并被迫一直以不合人情的姿势站立着（双脚要相距一公尺，身和头提直，手臂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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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肩齐平，只穿内裤，赤脚站在沙堆上）；这使我的肌肉疼痛难忍。如我因疲倦ж 

臂或头垂下或把腿略为张开，便遭到痛欧。除此之外，还被拳打脚踢、侮辱并且恐 

吓我的妻子及两个孩子（六岁和八岁）会遭受酷刑"。他又说，他得不到任何食物，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天。在他被捕后的那一天，即1 9 7 6 年 9 月 9 日 上 午 3 时 ， 

在未经他同意和没有搜査令的情况下，他的住宅曾被彻底搜査。1 9 7 6 年 9 月 1 6 

：lyfe被转送往中央监狱，又被羊独禁闭在一个只有1 ‧ 2 ^尺宽、 2公尺长的牢房里 

："。Ï十夭:，羞只准在上¥及下午离开其牢房各十五分钟。1 9 7 6 年 1 0 月 2 3曰， 

他被带到一名军事法官面前，他仍照以前说过的话说了一遍。1 9 7 б年1 1 月 5 

日，他义被提上军事:é庭，，他在该处获悉由于没有控告他的充分理由而获释放。作 

者补充，在被拘留的五十八夭里，他从未获准与辩护律师联络，并被剥夺了人身保 

护权，因为他是在"紧急安全措施"下被拘捕的。最后，他声称虽然被监禁，并因 

此使其家庭遭变经济困难，但却没有获得任何，卜偿。 

3 . 1 9 7 7年 8月 2 5日，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 9 1条 

的规定把来文转交締约国，请它就来文的可否接受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 

4,,締约国在1 9 7 7 年 1 0 月 2 7日的信中反对接受来文，理由是该受害人 

―没有使用所有可以运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并且作了一般性的说明，即在国家领土内 

每一个人可自由进入法庭、政府机关和行政当局也可自由运用根据乌拉圭国内法的 

现有一切行政和法律补救办法。 

5 . 1 9 7 8年 2月 1日，人权事务委员会： 

(a) 业已査明有关该受害人的案件没有提交任何其他国际机构； 

(b) 关于有没有使用所有的国内补救措施的问题，根据所收到的资料，无 

法确定该受害人当时应当或能够寻求任何其他补救措施； 

因此决定： 

(а)来文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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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Ъ)将本决定全文，连同有关文件的全文送交有关的締约国以及作者； 

(С)按照《任意议定书》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締约国在收到本决定后 

六个月内甸委员M出书面解释或声明，说明事情的原委，如该国已采取补救 

办法，亦请它一并说明。 

6.按照《任意议定书》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締约国提出觯释的期限于19 

7 8年 9月 3日届满。在六个月限期届满后四个多月的 1 9 7 9年 1月 8日締约国 

才提出解释，其中包括"审査在提交军事刑事法庭的案件中被告的权利，以及被告 

可以运用的在本国法庭上保护和维护其权利的国内补救措施"，締约国在解释中提 

及补救宪法第十七条所规定的人身保护令，但没有提到按照乌拉圭的法律制度，人 

身保护令的补救办法不适用于在紧急安全措施体制下被捕或拘留的人。 

7 . 1 9 7 9 年 4 月 1 8曰，委员会所作的决定是：締约国1 9 7 9 年 1 月 8 

曰提出的觯释不能满足《任意议定书》第四条第二款的要求，因为它并没有解释在 

审议中的案件的法律根据，委员会请締约国补充它的解释，在本决定送交締约国之 

H起六个星期内就审议中案件的实质内容提出意见。 

8 .委员会 1 9 7 9 年 4 月 1 8日的决定于 1 9 7 9 年 5 月 1 8日送交締约国。 

因此决定所提到的六个星期于1 9 7 9年 7月 2日满期。在满期后三个多月的 1 9 

7 9 年 1 0月9曰才收到了締约国的答复。締约国说，桑图托.巴尔卡达由于同査 

明是代所指的共产党进行秘密接触的人一事有关而于1 9 7 6年 9月 9曰被捕。在 

搜查他的房子时，发现大量颠覆性资料，并根据紧急安全措施将桑图托先生拘留。 

1 9 7 6 年 1 1月6曰他获得释放，几天后，他于1 1 月 2 5日在墨西哥大使馆获 

得政治庇护。締约国指出在所有侦讯程序中，都严格遵守国内法律的所有规定。締 

约国在其答复中提到"紧急安全措施"制度，并说明其中一些特点。在这种制度下， 

任何人可因对安全和公共秩序造成严重和立刻危险而被捕，人身保护令的补救措施 

对此不适用。此外，締约国提到国内法律规定在乌拉圭禁止任何体罚。締约国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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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指出作者所作违反《公约》的指控是没有根据、不负责任和没有丝毫证据的，因 

此不再予以评论。 

9 .委员会注意到 1 9 7 9年 1 0月9曰乌拉圭政府所提交的答复是在《任意 

议定书》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限期届满后才收到的，并且甚至是在委员会于1979 

年 4 月 1 8日重新提出请求的限期之后。委员会根据由締约国按照《任意议定书》 

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所提供的所有资科审议了这项来文。 

10. 人权事务委员会因此决定它的意见是以下列事实为根据，而这些事实主要 

经締约国证实或除没有特别资料或解释而具有一般性质的否认之外是不可否定的也 

是无异议的。爱加华多.丹特.桑图托.巴尔卡达是于 1 9 7 6 年 9 月 8 日 或 9 日 

被捕的。他在 1 9 7 6年 1 0月 2 3曰被提上军事法庭，又在 1 9 7 6年 1 1 月 5 

曰或6曰被提上该法庭一次，当天获得释放。在拘留期间，他没有与法律顾问见面 

的机会，,他无法申请人身保护令。同时，也没有使他足以作为上诉理由的任何决定。 

11. 关于虐待的指控，委员会意者在其来文中提到应对他所说受到的虐 

待负责的高级官员的名字。締约国没有证明按照在1 9 7 9年 1 0月 9曰提交的答 

复中所提请注意的法律对虐待的指控进行确实调査。普遍反驳这些指控是不够的， 

締约国应按照其法律对这些指控加以调査。 

12.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任意议定书》 

第五条第四款采取行动，认为这些事实，就它们都是在1 9 7 б年 3月 2 3日之后 

发生而论，揭露了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事情，尤其是： 

一第九条第四款，因为人身保护令对他的案件不适用，桑图托‧巴尔卡达被剥 

夺了权利，无法运用有效的补救办法来对他的被捕和被拘留提出异议。 

关于.《公约》第七条，委员会发现也有违反这项规定的事情。在这方面，委员 

会注意到締约国没有表明它确保有关人士得到《公约》第二条所规定的保护。 

13. 因此，委员会认为締约国有义务立即采取步骤确保严格遵守《公约》的规 

定，'向受害者提供有效补救办法，包括按照《公约》第九条第五款所规定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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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人权事务委员会成员 

依照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剡第9 4条第(3)款的规定 

提出的个人看法 

第R. г/9号来文 

沃尔德s瑟尔马‧塔尔诺波斯基先生要求，在委员会的意见后附加个人看法如 

下： 

我同意委员会的意见，认为委员会不能断没有任何违反公约第7条之处， 

根据委员会意见第1 1段内列举的理由，我也断定确有违反公约第7条之处。 

委员会下列成员赞同塔尔诺波斯基先生提出的个人意见：奈吉卜‧布齐里先生-

阿卜杜拉耶‧迪埃耶先生，伯恩哈德‧格雷弗拉特先生，戴扬•扬査先生，瓦利德 

附件六 

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 

《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4款的规定， 

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的意见 

关于 

第R。 2 / 8号来文 

提交者:最初由安娜。马丽亚‧加西亚‧兰萨•德内括代表她的婶母贝亚特里斯‧ 

魏斯曼‧兰萨和她的叔父阿尔西德斯•兰萨•佩尔多莫提出，后来她的姑 

母和叔父也列名为提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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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缔约画:鸟拉圭 

来文登记日期： 1 9 7 7 年 2 月 2 0日（最初来信日期）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箏务委员会 

一 在 1 9 8 0年 4月 3日举行会议； 

一 结束了对安娜‧马丽亚‧加西亚‧兰萨•德内托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的《任意议定书》向委员会最初提出的第R. 2 / 8号来文的 

审议； 

一考虑了最初来文作者、所称受害人和关系締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 

料； 

通过如下意见г 

依照《任意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的规定提出的意见 ''-

1。 这项来文的最初作者安郷‧马丽亚人加西亚‧兰德•德内托是乌拉圭国民 

住在墨西哥。她代表她的婶母贝亚特里斯*魏斯曼 ‧德兰萨（ 3 5岁乌拉圭公民） 

和她的叔父阿尔德15斯‧ Ж萨。佩尔多昊（6 0岁乌拉圭公民，曾任工会领导人） 

提出来文，揞称两人都在乌拉圭被任意逯捕拘禁。 

2. 安郷*马丽亚。加西亚 •兰萨*德内托声称他的叔父于 1 9 7 6年 2月初 

在蒙得维的亚岛的街上被乘坐军车的人邃捕了， 一直到1 9 7 б年9月底他的家属 

还不能査出他的下落。她指称阿尔西德斯•兰萨'佩尔多冥被拘禁在各种处所， 

包括马尔多纳多区内索塞湖海军空军基地，在最初拘禁期间他彼送进武装部队的中 

央医院四次，有一次几乎完全窒息。她还指称有两个月期间她的叔父绝对记不起 

任何事情，他料想在这全部期间是不省人事。'她说她的叔父因受虑待的结果，听 

力受到严重损害，又因臀部受伤，不良于行。 

她认为阿尔西德斯•兰萨•佩尔多昊后来被拘禁在、)&马尔多纳多公路1 4公里 

处的武器和勤务学校的营房，同1 6名其他囚犯关在一辆铁路货车里，而且他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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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作工。 

关于她的婶母婶母贝亚特里斯‧魏斯曼‧德兰萨，最切来文作者认为她的婶母 

是在她丈夫被捕后不久被抓走的，军事人员在一天早上很早进入她的家，把她 

同她的两个小儿子带走，但是几小时后又把两个儿子交给了他们的祖母。作者声 

称她婶母的家属和朋友们一直到1 9 7 6年的晚期还不知她的下落。她声称她婶 

母在 1 9 7 6年2月失踪前是很健康的，但是由于受了严刑拷打，腰部以下失去知 

觉，行动全靠两个女囚犯扶助。她说贝亚特里斯‧魏斯曼‧德兰萨却不得不工作。 

最后，安娜‧马丽亚‧加西亚‧兰萨•德内托说她的婶母已向军事法庭起诉， 

但是不知她婶母有无出庭。 

上述各节后来由声称受害人加以补充（参看下文第9、 1 0和 1 1各段）。 

a 1 9 7 7年 8月 2 6日，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九十一 

条的规定将来文转交关系締约国，请它发表意J^, Л|明这些证据是否可予接受。 

委员会在同一决定内请安娜‧马丽亚‧加西亚‧兰萨•德内托详细说明为什么她要 

替这位所称受害人提出控诉。 

4 最 初 作 者 于 1 9 7 7年 1 0 月 2 1日来信说明声称受害人没有办法自行采 

取行动所以她作为他们的近亲代表采取行动，同时裉据她同他们私人相识关系，相 

信声称受害人会同意提出控诉的。 

5. 关系締约国于1 9 7 7 年 I 0 月 2 7日来信说它根据两次理由反对受理来 

文： 

(a) 美洲人权委员会已在审査这一案件； 

(b) 声称受害人并没有用尽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6. 1 9 7 8年 2月 1日，人权事务委员会： 

(а)业已査明提交美洲人权委员会审议的涉及贝亚特里斯‧魏斯曼‧德兰萨的 

案件经已撤回，已不再由该机构积极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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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Ъ)并已査明涉及阿尔西德# •兰萨‧佩尔多昊的案件已经分别于1 9 7 4年 

1 1月和 I 9 7 6年2月丧交美洲人权委员会； 

(С)断定此两茱件与声称于1 9 7 6年: 3月 2 3日（《公约》和《任意议定书》 

对马揎圭生效日期）或其后发生的事件无关； 

W还断定关于国内补救捅：沲有没有擾用无遗的问题，极据所收到的资料，无 

法确定声称受害人还应当或能够援用哪些补救措施； 

因此决定： 

(a) 来文作者出于近亲关系声称受害人申诉是合情合理的； 

(b) 来文是可接受的； 

(C)将本决定全文，连同有关文件全文送交关系締约国以及作者； 

(d)按照《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2款的规定，请关系締约国在收到本决定后 

六个月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觯释或声明，说明此事的原委，又如该国已采 

取补救办法，亦请它一并说明。 

关于国内补救措施有没有援用无遗的问题，委员会说它的决定"可参照关系締 

约国可能提出的任何进一步的觯释一-即详细说明该国所称声称受害人可依照其案 

情援用的任何111内补救措施并证明此种补救措施很有希Ж得到实效——予以复审"。 

Ъ委员会于1979年4月18日作出决定， 

(a) 通知关系締约国说委员会很关心的是关系締约国未能履行其义务，按照 

《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2墩的规定提出书面觯释或声明； 

(b) 向关系締约国指出：尽管《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2)款所定的六个月的限 

期已于1 9 7 8年9月3日满期，关系締约国仍应遵照该条规定，提出觯释或声明 

不得再行迟延；无论如何应自递送决定之日起六星期内把所提出的文件送达人权事 

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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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委员会于其4月I 8日决定拟定出的限期在I 9 7 9年 7月 2日满期，那 

时还没有收到关系缔约国提出的进一,觯释。但是该国政府在1 9 7 9 年 1 0 月 

8日的信里说，委员会应当复审其关于受理来文这一问题的决定，因为国内补救措 

施没有援用无遗。信内附有一份现有补救措施摘要,并且说来文作者并没有指明 

他们确已申箭援用补措施；此外，该国政府说:补救措施的实效不应由政府来证 

明，也不能凭空假定这些措施没有效用。但是，尽管如此，该国政.府仍提出了下. 

歹'J资料： 

"阿尔 W德斯‧兰萨是按照紧急安全揞施于 1 9 7 6年 2月 2日被捕耷询 

并遭拘禁。随后在 1 9 7 6 年 9 月 2 1日，他被第五次庭期的军法检査官控 

以《军事刑法》第6 0条第(7^款所指的参与"颠覆活动'罪。 

1 9 7 7年 1 0 月 2 6日他被判处三年徒刑，减去候审拘留期间。他服 

刑满期后，于1 9 7 9 年 2 月 2 日 无 条 件 释 放 ； 1 9 7 9年 7月 1日离乌拉圭 

赴瑞典。 

应当提到的是兰萨先生随时都可得到适当法律援助，他的辩护律师是胡安‧ 

巴尔维博士。 

魏斯曼‧德兰萨夫人在紧急安全措施下于 1 9 7 6年 2月 1 7日被捕査询 

并遭拘禁。随后，她在 I 9 7 6 年 9 月 2 8日被第一次庭期的军法检査官控 

以《军事刑法》第6 0条第款所指的 '帮助联系 '罪。 

她于 1 9 7 8年 4月 4日被判刑。检査官认为她的刑期可用她在候审期 

间被拘留的时间抵销，因此把她释放了。 她于1 9 7 9 年 2 月 1 1日离马拉 

圭 赴 瑞 典 。 " 

据称上面的事实简述清楚地证明控告政府违法实属"谬误"。"这种控告胡 

道，毫无根据，且未附有半点证据，实在不值再加评论"，但尽管如此，政府 

仍然略加批评，作为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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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两人都得到了按正当程序办理的保证，因为他们是由有法定资 

格的法官公开审问，从他们的辩护律师得到适当的法律帮助，并且在证实有罪 

之前被视为无罪（第"if四条第一款、第三款(2)项和Ш和第二款）。 

控称被拘禁者受到虐待和拷打一节，只是来文作者想象虛构的事；她显然 

没有认识到乌拉圭在这种事情方面的悠久传统一长期以来已获得国际社会公 

认的悠久传统。只有完全不明冥象或显明采取欺诈行为的人才会控告马拉圭 

违反公约第七条和第十条第一款及世界人权宣言第五条。被拘禁者在任何拘 

留处所都没有受到任何种类的虐剂拷打。 

乌拉圭政府相信上述的觯释将使委员会有充分根据，彻底拒绝所讨论的来 

X,这一来文不过是蓄意毀损我国的ST外名声的另一例子；伹如委员会要求进 

'一步澄清的话，乌拉圭政府自当照办。" 

a声称受害人之一，贝亚特里斯 ‧魏斯曼‧德兰萨，抵达瑞典后代表另一声 

称，害人，她的丈夫阿尔西德斯。兰萨•慨尔f多莫,也提出了来文一件（19 7 9 

年 2 齊 2 8 曰收到，最初编为 U / 4 8 | " 聱 | й )，内载关于他的茱件的进一步详 

情。此外，她又来 Т 一信（1 9 7 9年 I .月b o曰）详细陈述她自己的案情，要 

求把她作为这次来文的联合提出者和联合作者.，并把她自己的来文（R， 1 1 / 4 8 ) 

作为补充这次未文的‧ ̂ 部分资料。 

- 1 3 7 一 



她说，除了别的以外，她的丈夫被关在不同的军营和监狱，被单独禁闭了九个 

月，并且受到拷打，例如电震，吊起发手把他悬桂起来，把他的头部浸入污水里， 

几乎窒息，"水刑"‧ 她说她的丈夫由于所受的待遇，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健康问 

题(高血压、他的右臂永远发抖并且有时全身发抖,以及由于脑部受损伤而丧失记 

忆） .他于 1 9 7 6 年 9 月 2 1 日受军事法庭审问，被判处徒刑三年.她声称尽 

管他服满了刑期，仍继续被拘禁.关于她自己，她详细叙述了她从 1 9 7 6年 2月 

1 7日被捕起直到她被释放，于 1 9 7 9年离开乌拉圭为止的经历情况.她说她被 

捕后最初关在武装部队第 1 3分队的兵营里，这里被囚犯们称为"地狱".几乎 

经常被蒙住眼睛和绑住双手，她指称她受到各种方式的拷打，例如"上刑台"、 

"水刑"、"针刺"和"长时间罚站不动"，她把这些拷打情形说得很详细. 1 9 7 6 

年 7 月 2 9 日移到第 6 骑兵分队的兵营,那里她被关在一间肮脏的监房内，卫 

生条件糟得很可怕，衣服不足御寒，大部分时间仍被蒙住眼睛.她说1 9 7 6年9 

月2 5日她在那些兵营里首次被査询.-当她向军事法官控诉她所受的拷打情形时， 

他劝她不要继续讲她的无法证明的指责，否则她也许就会被送回到"地狱"，1976 

年9月2 5日她被移到马尔多纳多公路上步兵第1分队的兵营，那里她最初被关在 

一个2X1. 5公尺的个别监房里.日间 a犯们被迫坐着不许互相说话. 1976 

年 1 0日 3 0日首次有一个她的家属来看氮 不久以后，她被移到里尔渐峡的监 

狱，那里她同其他十一名女囚犯关在原来只为四名囚犯设计的一个监房内.甚至 

女囚犯也被迫去做田野里的只适于男人做的苦工,：她说她在1 9 7 6年1 0月1 5 

日被控"帮助颠履联系"罪， 1 9 7 7年 4月里检察官要求处徒刑 3 2个月，一年 

后1 9 7 8年4月里法官宣布判刑2 4个月但减去她被拘禁的时间，并下令释放她， 

但是却又按照紧急安全措施继续拘留她到19 7 9年初才被释放. 

10 .委员会决定依作者的要求，把上面第9段内所述资料视为与目前来文有关， 

因此停止把第R. 1 Ь / 4 8号来文作为一项单独来文审 i t 这项资料，据乌拉圭政 

府， 1 9 7 9年 1 0月 8日来信（上面第 8段所说的）说已于 1 9 7 9年 9月 1 8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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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亚特里渐.魏斯曼于 1 9 7 9年 9月 2 8日又来一信告诉委员会说她的丈夫被 

驱遂出乌拉圭，并于1979年7月2日在瑞典获得政治.庇护. 

11 .为了回答委员会的进一步询问，贝亚特里斯.魏斯曼和阿尔西德斯•兰萨 

于 1 9 8 0年 2月 1 5日来信提出下列补充资料和意见： 

(a) 他们说他们在受审前没有得到律师帮助，在受审时法官告诉他们可选择一 

私人律师或一官方指派律师为他们辩护。贝亚特里斯。魏斯曼说：她选了一个私 

人律师，但是她从来没有看见他，从来没有能够与他通消息，并且从来没有人把她 

的权利和可能的补救措施或办法告诉jilk 阿尔西德斯‧兰萨说他选了官方指派的 

律师，官方指定安东尼奥‧塞留哈博士为他的辩护律师，他在那次见过他，但是从 

来没;^能够同他说话.阿尔西德斯•兰萨又说，他的辩护律师后来的继任者是佩 

雷达P士和胡安‧巴尔维博士，但是他从来没有能够同他们通消息.他们由于同 

律师没有接触，不能上诉，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权利，也没有人帮助他们行 

使这种权利. 

(b) 尽管 1 9 7 8年 4月 1 4日下令释放贝亚特里斯.魏浙曼并要求她在释放令 

上签名，但她一直被拘留到 1 9 7 9年 2月 1 1日阿尔西德渐.兰萨于 1 9 7 9年 2月 

2日服满刑期，却被拘留在各种拘留处所（未说出拘留处所的名称）到1979年7 

月1日才释放. 

(С)他们肯定过去提出关于他们在被拘禁期间所受的虐待，'包括他们所受各种 

方式的身体上湘精神上的折磨，都是确实的.他们说由于他所受的待遇，阿尔西 

德斯‧兰萨的健康情形仍是不好.他们提出了 1 9 8 0年 2月 1 9日斯德哥尔摩的 

一名医师写的一份医疗报告，连同与此有关的医院和实验室的记录，作为健康不良 

的证据.他们还附有几张照片显示阿尔西德渐•兰萨的腿上伤绝，据称这是用香 

烟烧灼作折磨方法所造成的.医师的报告说阿尔西德渐•兰萨继续感受到听觉上 

：他右手发抖不能道当地使用，并有精神沮丧的症t« 

12 .委员会注意到 1 9 7 9年 1 0月 8日 «来文是在任意议定书第四条第 ( I D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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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限期届满以后而且甚至在1 9 7 9年4月1 8日委员会重新要求后的限期届满以 

后收到的.不过，委员会仍按照任意议定书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参照当事各方向 

它提出的一切资料，审议了这次来:^ 

13.关于国内补救措施有没有援用无遗的问题，委员会注意到政府的来文和觯 

用的现有补救措;^ 在另一案件中（R. 2 / 9 ) ,政府告诉委员会说《人身保护权》 

的补救措施不适用于按照紧急安全措施逮捕.的人 而且，贝亚特里斯‧魏斯曼和 

阿尔西德斯‧兰萨也说他们实际上没有与律师接触，因此，没有请律师告诉他们有 

什么权利或帮助他们行使这种权利. 

14 .委员会因此决定根据下列考虑提出它的意见： 

(一）据政府说，阿尔西德渐.兰萨.佩尔多莫于1 9 7 6年2月2日按照紧急安 

全措施被捕査询，并遭拘禁.他被单独禁闭了许多月.这是没有争论 

的：他被拘禁了差不多八个月没有控以罪名，；后来显然只是根据他的政治 

主张^关联控以"颠'履联系"罪，又拘禁了 1 3 个月 .然后，在拘禁了 

差不多21个月以后，他被一个军法官以上述罪名判处监禁三年的重刑， 

减去已有的拘禁期间。在他的全部拘禁期间和受审期间实际无机会得到 

法律上的帮助.他虽在 1 ^ 9 年 2 月 2 日服刑满期，却到 1 9 7 9 年 7 月 

1日才被释放，乌拉圭政府对他目前身心健康不良情形没有提出其他解释， 

这证实所称他在被拘禁期间受到虐待的事. 

a 据政府说，贝亚特里斯.魏斯曼.德兰萨于 1 9 7 6 年 2 月 1 7 日按照紧急 

安全措施被捕査询并遭拘禁.她被单独禁闭了许多月.这是没有争论 

的:她被拘禁了七个月以上没有控以罪名，后来，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显 

' 然根据与其丈夫的案件相似的理由控以"帮助颠履联系"罪，她被拘禁了 

1 8 个月以上（ 1 9 7 6 年 9 月 2 8 日至 1 9 7 8 年 4 月）. 1 9 7 8年 4月 

里她被一个军法官审询判刑，当时认为她的刑期应以候审拘留时间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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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被拘禁到 1 9 7 9年 2月 1 1日.在她的全部拘禁期间相受审期间实 

际上无机会得到法律上的帮助.关于她指称她在被拘禁期间受到虐待和 

身心折磨的事，她说她曾向军法官控诉，但是看不出有什么迹象足以暴示 

法官已对她控诉加以调査. 

1 5 . 人权事^委员会审议了下述问题：显然不合公约的行为。和待遇在当时情形-

下是否可以说是在公约规定下是合理的.政府提到了乌拉圭法律的规定，特别是 

紧急安全措但是公约 (第四条）规定除在严格规定的情况下，不容许国家措 

施违反公约规定的任何部分，而且政府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或法律证明这种违反行为 

是合理的.此外，上述某些事实也引起了一些问题，因为公约绝不容许在任何情 

况下有违反规定的情事. 

关于上面引述的政府意见（第8段），从委员会的上述检査结果看来（第14 

段），按照适当程序办理的各种保证实际似乎没有遵行，并且许多十分明确地指称 

虐待和拷打的事似乎只被政府认为"不值再加评论".委员会于其 1 9 7 9年 1 0 

月 2 6日关于第R. 2 / 9号案件的决定直曾经强调说概括性的否认是不够的.在 

回答来文作者的论点时，必须提出明确的答复^有关的证据（包括法院的有关判决 

的副本湘对提出的控诉是否确实所作任何调査的结果）.政府没有把这种资料提 

供委员会.因此，委员会只得根据它现有的资料作适当的推论. 

1 6 .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五 

条第四款采取行动，认为上面列举的事实（第14段），只要是在1976年3月23 

曰（《公约》和《任意议定书》对乌拉圭生效的曰期）后继续存在或发生，那么根 

据上述理由（第15段），均属有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特 

别是：对阿尔西德斯 •兰萨 ‧佩尔多莫*贝亚特里斯‧魏斯曼‧德兰萨两人来说 

违反第七条和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因为他们在被拘禁期间受到虐待； 

it疼第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因为他们被逮捕后没有被迅速带见审判官，而且 

没有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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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第九条第四款的规定，因为他们实际没有办法对他们的被捕拘禁表示不 

服； 

违反第十四条第一、二、三等款的规定，因为他们实际没有机会得到法律援 

助，没有在合理的时间内被提审，而且是在实际不能享有公平审判的保证禾口 

不顾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受审； 

违反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因为他们完全服满徒刑期间后未被释放，阿尔西 

德渐。兰萨‧佩尔多莫多关了五个月，贝亚特里斯‧魏斯曼‧德兰萨多关了 

十个月. 

公约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第二款所载的自由发表意见的权 

利只有在下列条件下应受必要的限制：（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和（乙）保障 

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乌拉去政府没有提出证据，证实所指 

称的贝亚特里斯‧魏斯曼和阿尔西德斯‧兰萨因从事政治活动而遭逮捕拘禁并受审 

判.他们被控颠履联系罪，但此项资料本身不足以作为证据.因此，委员会根 

据现有资料，断定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内所述任何条件都不足以构成逮捕拘禁和审 

判贝亚特里斯‧魏斯曼和阿尔西德斯‧兰萨的理由. 

17 .因此，委员会虽是满意地注意到现在已经释放了贝亚特里斯‧魏斯曼和阿 

尔西德斯‧兰萨，但认为关系締约国义务所在，必须对他们的受害提供有效补救措: 

施，包括赔偿在内，并采取步骤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的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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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七 

人权事务委员会停止审议第R. 7У31号来文的决定 

提交者:吉列尔莫‧威克斯曼 

关系締约国s乌拉圭 

本决定的日期： 1 9 8 0 年 3 月 2 8 日 

来文（日期是1 9 7 8年 5月 2 5曰）的作者吉列尔莫'威克斯曼是乌拉圭公 

民，新闻记者勒翻译者，在乌拉圭国外居住了许多年. 

i 9 7 7年 9月 2 7日他的乌拉圭护照满期，他在他居住的城市向乌拉圭领事 

馆申请护照展期.他随后领事馆通知他说它向乌拉圭政府请示后，不准展期. 

他认为这构成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二款和第十九 

条的行为. 

人权事务委员会于 1 9 7 9年 4 '月 2 4日通过决定，宣布按照《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的规定，可以接受这个来文，它并裉据《议定书》第 

四条第二款，请关系締约国在向委员会递送此项决定后六个月内提出书面觯释或书 

面声明以阐明此事，以及该政府所已经釆取的补救措施. 

关系締约a在回答这项决定时告诉委员会说它已于1 9 7 9 年 8 月 1 6日令来 

文作者当时居住地区的乌拉圭领事馆将他的护照展期- 这项消息后来经作者证实 

了. 他通知委员会说他已于1 9 7 9年 1 0月4日领到一本新的乌拉圭护照.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关系締约国已采取适当步骤籴补救所控诉的事项. 

人权事务委员会因此决定: 

1 ‧停止审议来文； 

2 .将本决定递送关系締的国和来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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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八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的《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第4款的规定提出的意见 

关 于 

第R. 1 / 4 号 来 文 

提交者:威廉‧托雷斯‧拉米雷渐 

关系締约国:乌拉圭 

来文日期: 1 9 7 7 年 2 月 1 3日 

根据《公民衩利和政治权利国公约》第 2 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一 在 1 9 8 0 年 7 月 2 3日举行了会议； 

一结束了对威廉 •托雷斯•拉米雷斯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的《任意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的R. 1 / 4 号来文的审议； 

一考虑了来文作者和关系締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通过如下意见： 

按照《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4款的规定提出的意见 

1 .来文作者（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 9 7 7 年 2 月 1 3日，后来的来信日期是 

1 9 7 7 年 1 0 月 2 2 日和 1 9 7 8 年 5 月 2 0 日）是乌拉圭国民，住在墨西哥。 

他为本人提出来文。 

2 . 作 者 指 称 ， 1 9 7 5年1 2月6日，他在蒙.:得维的亚在其家中被四名身穿 

平民服装的男子拘捕，被带到"Batallon de I n f a n t e r l a No 13"，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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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L a maquina", 他指称被拘禁的人遭受各式各祥的酷刑，他本人则被侵水 

(浸于水中以窒息呼吸），罚站（被迫原地站立四天）、悬吊（双手被缚，凌空吊 

3 6小时）、殴打（据说曾有一次遭毒打重伤，致被送去军队医院），经拘留达一 

个月后，他被迫在一份声明上签字，说他在拘留期间没有遭受不合理待遇，并且要 

回答一份调査表，说明他作为共产党党员的活动。1 9 7 5 年 1 2 月 3 1 日 ， 他 被 

转移到塞斯索拉帕洛马的"Regimiento de A r t i l l e r l a ；ffo. 1"。他说， 

开头的时候，那里的拘禁情况比" m a q u i n a "略好，但 1 9 7 6年 2月以后 

就恶化起良他指称，遭拘禁的人经常被蒙住眼睛，受到各种虐待（缺乏食物和衣 

着）和酷刑（g殳打、罚站），在六个月内只放风八次，每次1 5分钟。他在拉帕洛 

马也被迫在一份声明上签名，说他没有受不合理待遇和遭受酷刑。 

作 者 说 ， 1 9 7 6年 2月，他被一名军事法官提讯， 1 9 7 6年 6月，他再次 

出现于同一名法官之前，该名法官命令将作者释放，等待传认但他仍然被^留。 

他声称从没有获得任何法律援助，也没有被提审，因为他根本没有被指控犯任何罪 

名。此外，法庭通知他，假如他对书面陈述作任何更改，他会以伪证罪被审。伪证 

罪犯可被处以三个月至八年的徒刑。 

ШШ, 1 9 7 6年7月1日，他被转移到在拉帕洛马另一部分的"В "座 

惩戒楼。该处有九个牢房，最大一间面积为1. 2米乘2米，每个牢房和留囚犯两 

名。 

他说，他于 1 9 7 6年 8月 6日获释，一个月后在墨西哥获得政治庇护。 

托雷斯‧拉米雷斯先生说，他在被拘留期间所受的待遇使他根本不可能获得律 

师的援助。关于援用了一切国内救济方法的问题，他说，法庭对其案件所作出的唯 

一决定就是命令将他释放；因此，他说，法庭没有对其案件援用人身保护令，因为 

"紧急安全措施"被拘留的。 

最后，托雷斯‧拉米雷斯先生说，他获释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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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认为他是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第9条（第 

1. 3 和 5 款 ） 、 第 1 0 条 （ 第 1 和 3 款 ） 、 第 1 4 条 （ 第 3 款 、 c 、 d、 e 、 

g项）、第1 8条（第 1和 2款）、第 1 9条行为的受害者。 

3 . 1 9 7 7年 8月 2 6日，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 9 1条的规 

定将来文转交关系締约国，请它就来文的可否接受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 

4 .关系締约国在1 9 7 7年1 0 月 2 7日的信中根据两项理由指出来文不可 

接受： 

(a) 美洲人权委员会已在审査同一事项； 

(b) 声称受害的人没有援用一切国内救济方法。 

5 . 1 9 7 8年 1月 2 6日，人权事务委员会通知该締约国，关于来文作者可 

以援用的国内救济方法的,法，以及乌拉圭主管当局执行这些救济方法的有效程度， 

由于缺乏更具体的资料，委员4不能认为来文作者没有援用一切教济方法。因此， 

就已经援用一切救济方法的问题而言，委员会不认为来文不能接受，除非关系締约 

国详细说明它所说的来文作者在其情况下可以锾用的救济方法，及证明这些救济方 

法会有一定的效用。 

6 . 1 9 7 8年4月5日，托雷斯'拉米雷斯先生通知委员会说，他提交美洲 

人权委员会审议的案件业已撤回。 

7 . 1 9 7 8 年 4 月 1 4日，关系締约国来信提供了一些资料，其中一般地说 

明被告人民军事刑事法庭上所拥有的权利，以及被告人可援用的国内救济方法，以 

保障和维护被告人根据乌拉圭司法制度所拥有的权利。但来信没有详细说明作者在 

其具体情况下可援用的救济方法。 

8 . 1 9 7 8年 5月 2 0日，托雷斯•拉米雷斯先生来信指出，关系締约国所 

列举的救济方法不能适用于其案件，因为他没有被提审，同时，因为他是根据"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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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安全措施"被拘留，所以不能援用人身保护令。他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关系 

締约国列举的其他措施无一能够被援用。 

9 . 1 9 7 8 年 7 月 2 5日，人权事务委员会: 

(a) 达成结论，认为根据《议定书》第5条第2款6项规定，委员会有衩宣布 

可以接受来文，虽然该同一案件已提交另一国际调査或觯决程序处理，但该案件已 

被撒回，在委员会决定可否接受时该另一机构已没有积极在审査该案件； 

(b) 达成结论，认为根搌《议定书》第5条第2款Ъ项规定，委员会有权根据 

《议定书》审查任何来文，如来文提出的指控涉及是否有国内救济方法或国内教济 

方法是否有效的问题，而关系締约国又不应委员会的明示请求提供资料，说明在审 

査中#具体案件可以援用什么国内救济方法和这些方法的效刀。 

因此决定: 

(a) 来文可予接受； 

(b) 将本决定全文，连伺有关文件全文送交关系締约国和作者； 

(е)按照《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2款的规定，请关系締约国在收到本决定后 

六个月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觯释或说明，澄清此事原委，又如该国已采取补救方法， 

亦请一并说明。 

10. 1 9 7 9 年 4 月 1 8日，委员会决定提请关系締约国注意，《任意议定书》 

第4条第2款就提出觯释或声明所规定的六个月限期，已于1 9 7 9 年 3 月 2 8日 

期满，因此，请关系締约国在收到本决定后六个星期内提出有关审査中一事实情的 

意见，包括法庭就审查中一事颁发的一切有关命令和决定的文本。 

11. 委员会1 9 7 9 年 4 月 1 8日的决定干1 9 7 9 年 5 月 1 8日送交关系締: 

约国。因此，决定所给予的六个星期于1 9 7 9年 7月 2日期满。在期满之日三个: 

多月后，委员会收到关系締约国1 9 7 9年 1 0 月 1 1日的另一封来函。 

- 1 4 7 一 



1 2 .关系締约国在 1 9 7 9 年 1 0 月 1 1日的第二封来函中重复该国1 9 7 8 

年 4 月 1 4日来函中表示的意见，认为委员会应根据关系締约国就被告人可援用的 

国内程序所作的觯释审查可否接受的问题，并且重申认为1 9 7 8 年 4 月 1 4日该 

国的答复应足以彻底觯决整个事，此外还附加下列觯释： 

拉米雷斯先生于1 9 7 5年 1 2月 6日被捕，根据"紧急安全措施"因涉嫌与 

颠复活动有关而被和留。该案由初审军事法庭主审法官审理。 

1 9 7 6 年 6 月 2 4日，法庭颁布命令，将拉米雷斯先生释放，听召出庭。1976 

年8月3日，与此案有关的诉讼结束。 

1 9 7 6年 1 0 月 2 1日，拉米雷斯先生向墨西哥大使馆要求庇护，并于一周 

：后离开前往该国。 

对于涉嫌违反《公约》规定的指控，关系缔约国产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不负 

责任，和完全没有证据。同时，为了反驳指控的谬误，关系締约国提出了下列资 

料作为例证： ' Ь , 

И乌拉圭宪法第 2 6条和第 1 4, 068号法令第7条明文禁止对人身进行威迫， 

任何官员如超越其职权，伤害他人身体，可被追究刑事和民事责任/并且可因失职 

而被革除； 

а乌拉圭并不以言治罪，没有人因其思想而被捕，但鼓吹革命的，或破坏绝 

大多数人自由建立的社会秩序的思想或主义的人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普通罪犯。这 

也就是说，援用《公约》第1 8和第 1 9条的规定完全不适当; 

а根据"紧急安全措施"规定，如公安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和迫切的减胁， 

即使不存在违法行为，也可以实行行政拘留； 

m 1 9 7 2年 7月 1 0日关于国家安全的第 1 4， 068f法令规定，军事法庭 

审判所有犯有军事罪行的人，即使犯罪的人是平民。这就清楚说明为什么因涉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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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颠复活动而被捕的托雷斯先生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Ш构成军法的各种法规（军事刑法、军事法庭组织法、军事刑事诉讼法）详 

细划分各不同军事法庭机构的行动范围，使审判工作的执行莸全面的保障。 

13. 委员会按照《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1款的规定，根据有关各方提供的资 

料审议了该来文。 

14. 关于援用了一切111内补救办法的问题，马拉圭政府曾在另一案件（R 2/9) 

中通知委员会，根据"紧急安全措施"逯捕的人不能援用人身保护令。托雷斯‧ 

拉米雷斯先生说，他不能援用其他任何司法补救方法，因为他从没有被审讯。委员 

会没有任何证据可以作出结论，认为尚有一些托米雷斯先生可以而没有援用的其他 

国内补救方法。 

15. 因此，委员会决定以下列基本上已获关系締约国证实的事实，或除了一般 

性的否认，没有提供具体资料或#释反驳的事实作为其意见的根据：威廉‧托雷斯‧ 

拉米雷斯于1 9 7 5年1 2 .月6日被捕。他先后于1 9 7 6 年 2 月 和 1 9 7 6 年 6 

月 2 4日被一名军事法官传讯。法官在最后一次颁发命令将他释放，听召出庭―-但 

他一直被扣留至 i 9 7 6年8月6日。在拘留期间，他不能获得任何律师的协助。 

他在法律上不可能援用人身保护令， 

16. 关于虐待的指控，委员会注意到，在1 9 7 7 年 2 月 1 3日的来文中，作 

者指出了涉嫌从1 9 7 6 年 1 月 至 1 9 7 6年6月对他进行虐待的高级官员的姓名。 

关系締约国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这些指控经按照其1 9 7 9 年 1 0 月 1 1日来 

文中提请注意的法律规定获正式调査。空泛地反驳这些指控是不足够的。关系締约 

国应根裾其法律的规定和遵照《公约》和《任意议定书》的义务调査这些指控。 

17. 人权事务委员会审议了在上述情况下，根据《公约》规定，有什么理由可 

以支持显然有违《公约》规定的行为和待遇的问题。该国政府提及乌拉圭法律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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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包括《紧急安全措施》的规定。然而，《公约》（第4条）规定，除非在严格 

限制的情况下，国家措施不得删减《公约》的任何规定，而且该国政府没有提出任 

何事实或法律证明这个删减行为实属正当。此外，上面提及的一些事实所引起的问 

题，根据《公约》规定，其所涉及的条款规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任意蒯减。 

1 8.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任意议定书》 

第 5条第 4款采取行动，认为这些事实，Й其是在 1 9 7 6年 3月 2 3日（《公约》 

对乌拉圭开始生效之日）之后发生或继续发生，所以褐露了违反《公约》现定的行 

为，特别是： 

违反了第 7条第 1 0款第1项的规定，以拉米雷斯先生至1 9 7 6年б月 

所受的待遇为根据； 

违反了第9条第1款的规定，Й为在军事法官下令释放后六个星期拉米雷 

斯 先 生 尚 未 获 释 放 ； . ： ： . 

第9条第4款的规定，因为在这个案件上没有适用人身保护令； 

第14条第3款，因为拉米雷斯先生无法获得法律援助。 

19.因此，委员会认为关系締约国有义务对受害者因其所受违法行为提供有效 

补救方法，包括补偿在内，并应采取步骤，确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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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人权事务委员会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任意议定书》 

第5条第4款的规定提出的意见 

关于 

第R . 1 / 6号来文 

提交者:米格尔‧安赫尔‧米连 ‧塞凯拉 

声称受害者:来文作者 

关系締约国:乌拉圭 

来文日期 : 1 9 7 7年 2月 1 6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在1 9 8 0 年 7 月 2 9日举行了会议； 

一结束了对米格尔‧安赫尔。米连‧塞凯拉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的《任意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的 1 / 6号来文的审议； 

一考虑了来文作者和关系締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通过如下意见： 

按照《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4款的境定提出的意见 

1.来文作者（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 9 7 7 年 2 月 1 6日，后来的来信В期是 

1 9 7 7 年 1 0 月 2 0 , 1 9 7 8 年 5 月 1 8日）是乌拉圭国民，住在墨西哥.|f& 

在提出来文时二十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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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作 为 指 称 ， 他 于 1 9 7 5年 4月在乌拉圭被拘捕， 5月获释，然后于 1 9 7 5 

年 9 月 1 8日再次被捕扣留，至1 9 7 б年 6月 4曰逃离监禁为止。逮捕他的人 

两次都说他是因涉嫌为激进共产主义者而被捕，虽然作为否认这一指控。作者指 

称，在第一次被拘留期间和在再度被拘留的头1 5天，他都遭受酷刑。他相当详 

尽地播述了据说遭受的酷刑，并举出了几个对这些待迂负责的官员的名字。作者 

指称，他在再次被捕后，首先被单独禁闭6 5天，后被押到蒙得维的亚埃尔西林德 

罗运动场。他说这是拘留普通政治犯的地方。他在那里关了六个月。他说， 

他先后三次被一名军事法官传讯（19 7 5 年 1 0 月 2 3 日 和 1 2 月 1 2 日 和 1 9 7 6 

年б月 2日），但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将他提审或释放。作者声称他于 1 9 7 6年 

6月4日逃脱获得自由。作者指称，乌拉圭当局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的下列条款：第 7条，第 9条，第 1 0条，第 1 4 条 第 1 、 2 、 3款，第 

1 8 条 第 1 、 2款，第 1 9 条 第 1 、 2款。 

3 . 作者说，实际上乌拉圭，没f国内*、救方法，因为有关当局在适用时都给 

予非常狭隘的解释。他还说，根据"紧急安全措施"（itddas prontae de seguridad) 

拘留的人无权援用人身保护令，所以他认为这曲解了宪法第1 6 8 条 第 1 7款的规 

定。此外，他还指称，该条明文规定的各项保障根本从没有获得实行，他说， 

他在被拘留期间无法获得法律缓助，因为当局在提起控诉以前不承认辩护权。他 

说，他没有向任何其他国际组织提出其案件。 

4 . 1 9 7 7 年 8 月 2 б日，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9 1条 

的规定将来文转交关系締约国，请它就来文的可否接受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 

5 . 关系缔约国在1 9 7 7 年 1 0 月 2 7日的信中根据两项理由指出来文不可 

接受： 

(a) 美洲人权委员会已在第1 9 6 8 和 2 1 0 9号案件中审议同一事项； 

(b) 声称受害的人没有缓用一切国内补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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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9 7 8 年 1 月 2 6日，人权事务委员会： 

(a) 决定 1 9 7 5年 7月 2 6日提交美洲权委员会的第 1 9 6 8号案件，不可能' 

与涉嫌在1 9 7 6 年 3 月 2 3日（《公民杈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乌拉圭生效 

之日）以后发生的事件有关，因此，委员会可以根据《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2款 

a项的规定，审议1 9 7 7 年 2 月 1 6日提交委员会的来文； 

(b) 请来文作者说明提交美洲人权委员会的据说有关他本人的另一案件（1976 

年 1 0 月，第 2 1 0 9号案件）； 

(С)通知关系締约国，"除非关系締约国详细说明它认为来文作者在其情况下 

可以援用的补救方法，及证明这些补救方法会有一定的效用"，否则"就已经援用 

一切补救方法的问题而言，不能认为来文不能接受，" 

7 . 来文作者应委员,会的请求通知委I会，在美洲人权委员会第2 1 0 9号案 

件中开列的数百名涉嫌被任意拘捕的人名单上，只有两行字提及他的问题.关系 

締约Ш提供了一些一般性资料，说明被告人在军事刑事法庭上所拥有的权利，以及 

皆在保障和维护梭告人根据乌拉圭司法制度所拥有的权利的国内补救方法,此外 

还抄录了有关人身保护令的乌拉圭宪法第1 7条。但关系締约国没有说明作者在 

其具体情况下可援用的补救方法. 

8。 来矢作者就关系締约国提交的有关国内补救方法的资料表示，关系缔约国 

所列举的补救方法不能适用于其案件,、因为他没有被提审，同时，他无法援用人身 

保护令，因为当局不承认根据"安全措施"拘留的人有权援用人身保护令I* 

9 , 1 9 7 8 年 7 月 2 5日，人权事务委员会通过决定，作出下列结论，认为: 

(а)美洲人权委员会第2 1 0 9号案件一这个案件以同样方式列出数百名其 

他涉嫌在乌拉圭被拘禁的人名一提及米连‧塞凯拉的两行字与作者在提交人权事 

务委员会的来文中详细说明的情事并不相同。因此,按照《任意议定书》第d条 

第 2款a项的规定,'来文并非不能接受.但委员会在作出这个结论时表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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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关系締约国按照《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2款的规定而就这个问题提出进一步的 

解释"，委员会可能再审议这个结论。 

(b)根据《议定书》第5条第2款Ъ项规定，委员会有权根据《议定书》审査 

任何来文，如来文提出的指控涉及是否有国内补救方法或国内补救方法是否有效的 

问题，而关系締约国又不应委员会的明示请求提供资料，说明在审査中的具体案件 

可以援用什么国内补救方法和这些方法的效力。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来文可予接受； 

(b) 将本决定全文送交关系締约囯和作者； 

(С)按照《议定书》第4条的规定，请关系締约国在收到本决定后六个月内向 

委员会提出书面解释或说明，澄清此事原委，又如该国已采取补救方法，亦请一并 

说明； ' 

{à)按照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9 3条第3款的规定,收到的所有关系締约国 

的解释或说明特通知来文作者a 

10. 1 9 7 9 年 4 月 1 8日，委员会尚没有收到关系締约国根据《任意议定书》 

第4条第2款规定应该提出的文件，所以决定： 

1. 提请关系締约国注意，《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2款就提出解释或声 

明所规定的六个月限期，已于1 9 7 9 年 3 月 2 8日期满； 

2. 请关系締约囯不再拖延,立即履行《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2款规定 

的责任，在收到本决定后六个星期内通过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人权司把有关资 

料送交委员会，使来文作者有充分时间，以根据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9 3条 

第3款的规定，在委员会下一届会议以前提交进一步的资料或提出其他意见; 

3. 爾知关系締约国，根据《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2款提出的书面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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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声明的基本内容，必须与审査中事项的实情有关，特别是涉嫌发生的具体违 

法事件，此外应包括法庭就审査中的这一事项所颁发的一切有关命令或决定的 

文本。 

11. 委员会决定中提及的六个星期限期已在一年多前的1 9 7 9 年 7 月 2 曰期 

满，关系締约国先后于1 9 7 9年 1 1 月 2 3 日和 1 9 8 0 年 2 月 1 3 日照会委员 

会，请委员会将限期延长一段合理的时间，以根据《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2款的 

规定提交其解释或声明。到目前为止仅收到 1 9 8 0 年 7 月 1 0 日关系締约国的 

一个简短照会，其中请委员会再审查1 9 7 8 年 7 月 2 5 日宣布来文可予接受的决 

定，理由是虽然美洲人权委员会第2 1 0 9号案件只简略地提及米连‧塞凯拉，但 

因为这个问题已提交美洲人权委员会审查，所以根据《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2款 

a项的к定，人权事务辩员会无权受理该问题。鉴于上面第9段 ( а )列举的理由， 

委员会I为无需据此再审査关于可予接受的决定。 

12, 人权事务委员会： 

(a) :考虑到来文在三年多以前收到； 

(b) 考虑到来文在两年多以前已宣布可以接受，而且《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 

2款所规定的六个月限期已于1 9 7 9 年 3 月 2 8日期满； 

(С)考虑到关系締约国没有遵照《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2款的的规定行事； 

(d) 考虑到关系締约国在进一步延长时限后尚没有对案件的是非曲直作出回复; 

(e) 考虑到委员会根据《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1款的规定，有义务参照作者 

和关系締约国所提出的一切书面资料审议来文； 

特此决定，根据关系締约国没有反驳的下列事实提出意见： 

米格尔‧安赫尔‧米连 ‧塞凯拉在 1 9 7 7年提交来文，时年二十岁。他于： 

1 9 7 5 年 4 月 被 捕 ， 5 月 获 释 ， 1 9 7 5 年 9 月 1 8日再被捕，直至1 9 7 6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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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4日逃离监禁为止。他先后两次被捕，所获得的理由是涉嫌为"激进共产主义. 

者"，虽然他三次为军事法官传讯，但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将他提审或释放。他 

没有办法获得法律援助，并且没有机会对其被捕和拘留提出反对理由* 

1 3 .乌拉圭政府在另一案件（R . 3 X 9 )中通知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紧急安 

全 措施被捕的人不能适用人身保护令的补救方法。 

U人权事务委员会审议了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公约》规定，可否以任何理 

由支持表面上有违《公约》规定的行为的问题。《公约》（第4条）规定，除非 

在严格规定的情况下，国家措施不得删减任何规定。但关系締约国政府并没有提出 

任何事实或法律，以说明这种删减行为的合理性。 

15。至于指称的虐待和酷刑，委员会指出，这都是与1 9 7 6 年 3 月 2 3日 

(《公约》和《任意议定书》对乌拉圭生效之日）以前发生的事件有关， 

la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囯际公约》的《任意议定书》 

第5条第4款采取行动，认为这些事实，因其是在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公约》 

对乌拉圭开始生效之日）之后发生或继续发生，或产生构成在该日之后违反〈〈公约》 

规定的后果，所以揭露了违反《公约》情事，特别是： 

违反了第9条第3款的规定，因为没有在合理时间内提审米连‧塞凯拉 

先生； 、 

违反了第9条第4款的规定，因为米连‧塞凯拉先生不能援用人身保护令； 

违反了第1 4条第1和3款的规定，因为他没有办法获得法律援助，没有 

在不合理的延误之前立即被提审，没有得到法律适当程序的其他保障。 

17 .因此，委员会认为关系締约国有义务向米连'塞凯拉因其所受违法行为提 

供有效补救办法，包括补偿在内，并应采取步骤，确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违法行为。 

一 156 一 



附件十 

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第5条第(4)款的规定，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的意见 

' 关 于 

第R。2/ l l号来文 

提交者:阿尔维托。格里。莫塔以他本人和其他人的名义提出来文 

关系締约国:乌拉圭 

来文登记日期: 1 9 7 7 年 4 月 2 5 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 在 1 9 8 0 年 7 月 2 9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 

的第R. 2/11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来文作者和关系締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通过如下意见： 

依照《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4)款的规定提出的意见 

1. 来文作者（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 9 7 7 年 4 月 2 5日，后来的来信日期是 

1 9 7 8年 1 2 月 1 2日）是乌拉圭国民，住在墨西哥。他以自己和其他人士的名 

义提出来文，据称该等人士未便自己提出函件。 

2. 作者称- 1 9 7 6年 2月 7日，他在一位女友奥费利亚。费尔南德斯家中 

被一群蒙得维的亚警察逮捕。他们两个被带至国家新闻和情报处第5科（在作者 

说出名字的一名主管指挥之下），在该处受到几个钟头的虐待后，被盘问要他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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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高居要职，从而噢使他指认同被拘留者是共青团的积极分子。 

作者又声称，在随后约5 0天内，他和同被拘留者都受到了严刑逼供；他指称, 

以他为例，就曾受电刑、"潜水艇"刑（被拘者带上头罩，头被按进脏水）、肛门 

被插进瓶子或自动步枪枪管，同时被迫一连几天站立，戴以头罩、手铐，口中塞着 

木块。格里。莫塔先生特别指出了几个据称是拷问者和审问者的名字。 

作者说，他在与外界完全隔绝和事先没有机会同律师协商的情况下被带到一个 

军法官面前；在军事法庭作了一次供述后便被转至"Cilinàro M u n i c i p a l "，那是多年 

前的一个运动场，现改为监狱，随后留在该地约两个月左右。 

阿尔维托。格里。莫塔先生声称他在 1 9 7 6年 5月 2 0日由一名军法官审讯, 

被控可能判处 8至 2 4年监禁的罪名。 

1 9 7 6年 6月 3日，作者和三名同囚者越狱逃至委内瑞拉大使馆，获得"外 

交"庇护。 

格里•莫塔先生声称，他从未把本案提交任何国际场合处理，所有可以运用的 

国内补救办法悉已援用无遗，在这方面，他举出了他向乌拉圭最高法院对军事法庭 

的某些判决提出上诉被驳回的事例。 

3 . 1 9 7 7 年 8 月 2 6日，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9 1条 

的规定将来文转交关系締约国，请它就来文的可否接受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委员 

会又决定请作者就他代表来文中提及的其他声称受害者采取行动的背景和理由提供 

更多的资料。但没有收到作者在这方面的答复。 

4 .关系締约国在 1 9 7 7年 1 0月27日的信中根据三个理由指出上述来文 

是不可接受的： 

(a) 美洲人权委员会已在审査同一案件； 

(b) 声称受害人没有对可以运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援用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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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9 7 8年2月1日，人权事务委员会： 

(a) 业已査明已提交美洲人权委员会的关于来文作者的案件不可能是与同一问 

题有关，因为该案是在1 9 7 6 年 3 月 1 0日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出的（即《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任意议定书》对乌拉圭生效以前）； 

(b) 关于国内补救办法是否已援用无遗方面，目前所得的资料为基础，未能作 

出结论判定声称受害人应该或可能援用任何其他补救办法； 

(С]由于缺乏来自作者的适当的其他资料，故未能就有关其他声称受害人方面 

(a) 就与作者有关方面而言，来文是可接受的，但就其他声称受害人有关方面 

而言/则不能接受； 

(b) 将本决定全文，连同有关文件全文送交关系締约国以及作者； 

(С)按照《任意议定书》第4条的规定，请关系締约国在收到本决定后六个月 

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解释或声明，说明来文中提到一事的原委，又如该国已采取补 

救办法，亦请它一并说明。 

关于国内补救办法是否已援用无遗方面，委员会指出，"在参照締约国可能提. 

出的任何进一步觯释，详细阐明它所称的，来文作者在其案件情况下可以援用的国 

内解决办法，连同可以证明这些补救办法是有效的证据下"，可以对其决定予以重 

新审査。 

6 .六个月限期期满后，关系締约国在1 9 7 8年 1 1月6日提出解释，其中 

内容包括"在提交军事刑事法庭的案件中被告的权利以及被告可以运用的在乌拉圭 

司法制度内保护和维护其权利的国内补救措施的说明"。 

7 。作者在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9 3 条第 ( 3 ) 款于 1 9 7 8 年 1 2 月 1 2 日提出 

的信中，重申他以前的指称，即他实际上已经对可以运用的补救办法援用无I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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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以他为例，人身保护令的补救方法并不适用，他的案件可以提出上诉的就是 

军事法庭的唯一裁决，但在他逃走后，该项上诉已被驳回。他认为,委员会应该宣 

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3、 6、 7、 8、 9、 1 0、 1 4、 1 5、 1 7、 1 8和 1 9 

条已遭到严重违反。 

8. 1 9 7 9 年 4 月 1 8日，委员会决定，关系締约国1 9 7 8年 1 1月 6日 

提出的解释不能满足《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2)款的要求，因为它没有解释在审议 

中案件的是非曲直，委员会请关系締约国补充它的解释，在本决定送交关系締约国 

之日起六个星期内就审议中案件的实质内容提出意见，包括与审议中问题有关的任 

何法院命令或裁决的副本在内。 

9. 委员会1 9 7 9 年 4 月 1 8日的决定于1 9 7 9 年 5 月 1 8日交给了关系 

締约国。因此，内中提及的六个星期于 1 9 7 9年 7月 2日期满。此后经过了 

三个多月，才在1 9 7 9年 1 0月5日收到关系締约国的进一步回音。 

1 0 .关系締约国在其 1 9 7 9车 1 0月5日的来文中，重申了它在1 9 7 8年 

1 1月6日信中表示的意见，即委员会应该参照关系締约国提出的关于被告能利用 

的国内程序的解释来审查是否接受的问题，并重申它在1 9 7 8年 1 1月.6日的回 

复已足以全面解决问题，它还加上了下列解释： 

1 9 6 7年，阿尔维托。格里。莫塔先生由于在蒙德维的亚省中央办事处制造 

騷动而被捕； 1 9 7 6年2月7日他又因为被指称参加共产党的一个秘密组织的颠 

覆性活动而以即时保安措施加以逮捕。 

然后，他被交由军事法庭发落， 1 9 7 6年 5月 1 7曰，法庭决定根据军事刑 

法第 6 0 0/)和5 8(3)条，控告他从事颠覆性集会和企图损害军队士气的罪名而命令 

接受审判。 

当时，格里。莫塔先生聘用了苏姗娜。安德尔生博士作为他的辩护律师,虽然 

他在来文中曾说没有辩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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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9 7 6 年 6 月 3 日，格里。莫塔先生和其他三名被拘留者逃离拘留所，他们 

这样作是对司法程序的践踏。 

至于来文作者指称被虐待和受酷刑等事，纯属作者的虛构；这只是污蔑乌拉圭 

在海外形象的例子之一。 

11。 委员会依照《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1)款的规定，参照有关各方提供的资 

料宙议了来文。 

12。 关于是否已援引^国内爭| « « ^面，鸟拉圭政府告诉委员会在另一案件 

( a г / 9 )中，人身保护这项补救办法并不适用以即时保安措施加以逮捕的人士。 

格里。莫塔先生说他事实上曾就军事法庭的一项裁定向乌拉圭最高法院进行上诉， 

但却f驳回。委员会没有证据可以论定作者仍应可援引其它任何可行的国内补教 

办法，^ 

13。 因此，委员会决定以下列事实作为它的意见某础，这些事实基本上已得到 

关系缔约s的证实或者不加争议，Щ了在没有提供任何特别资料或解释的情况下作 

出一般性的否认外：阿尔维托。格里，Й ^ 1 9 7 6年2月7日被捕。约一个月后， 

他在与外界完全隔绝勒事先没有机会同律师协商的情况下被带至一个军法官面前. 

1 9 7 6 年 5 月 1 7日，根据军事刑法第6 0 ( v )条^ 5 8(3)条，他被控进行颠复性 

集会湘企图损害军队士气的罪名而命令接受宙判。他不能引用人身保护令的补 

救办法。他是由于他的政治见解、结社命活动而被捕、被控^受宙。 

14。 关于格里。莫塔先生声称在1 9 7 6 年 2 月 7 日被捕后 5 0天左右一直受 

到虐待湘酷刑的严重指控方面，委员会注;1到根裾他的说法，他在1 9 7 6 年 3 月 

2 3日（《公约》^《任意议定书》对乌拉圭开始生效之日）后仍然继续受到这种 

待遇。些外，格里'莫塔先生在 1 9 7 7年 4月 2 5日的来文——委员会已转交 

乌拉圭政府——中，已点出了他说要对此负责的乌拉圭警方的一些警员的名字.关 

系缔约国没有提出曾对这些指控根据它在1 9 7 9年 1 0月9日提出笫1?。 2У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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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时指出的法律进行过适当调査的证据。只是泛泛地反驳这些指控是不够的。 

关系缔约国应该根据其法律以及它对《公约》湘《任意议定书》承抠的责任，对这 

些指控进行调査，并把那些被证实要对此负责的人绳之以法。 

15. 人权事务委员会宙议了关于那些表面看来不符合《公约》的行为^待遇是 

否有任何理由能在当时情况下被认为是有理的行5^。 乌拉圭政府提到了该国法律 

的规定，包括即时保安措.施等。但是《公约》（第4条）规定，除了在严格限定 

的情况下，绝不容许国家措施背离《公约》的任何规定，而且该国政府并没有为这 

些背离行动提出任何事实或法律根据。此外，上面提及的一些事实与规定有所抵 

触，这些都是《公约》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容许有背离行动的。 

16. 人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湘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 

(4)款的规定釆取行动的，它认为从这些事实是在1 9 7 6 年 3 月 2 3日（《公约》 

对鸟拉圭开始生效之日）以后发生来看，表明了《公约》的规定受到违反，尤其是： 

笫7条湘笫10条第 (1 )款，因为提出的关于酷剂*不人道待遇的证据，鸟 

拉圭政府都没有依法进行调查，因此都不算被驳回； 

第9条笫(3)款，因为格里‧莫塔先生未被迅速带见一名法官或经法律授权 

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面前； 

第9条第(4)款，因为他不能援引人身保护法。 

17. 关于第19条，《公约》规定人人应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该条笫2 

款规定言论自由只受到下列，的限制：（a)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Ъ)保障S家安 

全或公共,序，或公共卫生或 i德，Ш圭麟没 *ш里'雞的 î E i r 洽;性质， m m 

控参与的Ш，提出任何证据,而这些活动使他被捕、'被拘留^受宙。关系締约国指控他进行颠 

复性集会湘企图损害军队士气提出的微不足道的资科是不够的，而且没有指控罪名 

的详情以及法庭诉讼程序的付本.因此，委员会不能认为它所受到的资料足以证 

明格里'莫塔的被捕、被拘留勒受宙是合乎《公约》第1 9条第(3)款的任何根据的。 

18. 因此，委员会认为关系締约国有责任对受害人提供有效的补救办法，包括 

，《И尝在内，并釆取步骤以确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违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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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根椐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9 4第(3)款提出的个人意见 

第^。 号来文 

应克里斯琴。唐姆渐塞特先生的请求.附录于委员会意见后的个人意见： 

我认为没有理由就笫1 3段最后一句话对《公约》第1 9条进行讨论.当!^请愿 

者投诉第1 9条遭到违反。但，,并没有向人权事务娄员会提出必要的事实来支持他 

的说法.；.他的唯一具体指控就是，在拘留期间，他被讯问是否曾在非法的共青团 

抠任过要职。他没有提供关于他的政治见解、结社^活动的进一步资料。既然 

请愿者没有为第1 9条被违反的这项揞控提出证据，关系締约国也无须提出具体^ 

详尽的答复。一般性的解释*声明是不够的。这条基本的程序规定对^_方均适 

用。请愿者必须明白地提出他的案子.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可以予期被告政 

府对针对它的指控作答。最后，人权事务委员会可能有必要得请请愿者提供更多 

的资料，但它在本案中并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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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V 

委员会文件二览表 

A .笫八届会议 

一般分发文件 

C C P i ^ C V O ^ d d , 46 哥 渐 黎 加 的 步 报 告 

CGPiV^C/l/'Add. 47 

CCPE/C/l/'Add..48 

C Ç P R / G / l / ' A d d . 49 

肯尼亚的初步,告 

坦 桑 亚 联 合 国 的 初 ， 报 告 

马里初步报告' 

c^Pii/cH6/Add« 2 塞内加'尔的粗步报告 

ссрд/с/э 

： 】 9 4 观 î E 

临时议程^说в另——笫八届会议 

第入届会议的简要记录 

в 。第九届会议. 

：二般分发文# 

‧CCPIi/C/^l/Addo 50 哥论Й:亚的初步报奇 

丹麦的补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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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P R / C / i y - A d d » 52 挪 威 补 充 资 料 

ССШ/суЗу^В.еУ. 1 

CCPîi/C/ ' e/Addo 3 

C C P R / C X l O 

ССРД/С力 1 

C C P R / V ^ S R。 195 ̶ 

219/'Add. 1和更正 

ссрд/су12 

C C P i V ^ C / S R . 220 ― 

246 ^ 更正 

关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意 

议定书》的保留意见、宣言、通知和来文 

委员会笫一湘第二届会议通过的《暂行议事规则》 

(载有委员会笫三湘第七届会议通过的修正矛口附加 

规则） ' 

委内瑞拉的初步报告 

宙议各締约国依照《公！^》第:4 0条提出的报告一 

締约国应于1 9 8 0年据出的初歩报告：秘书长的 

说明 

临时议程湘说明一第九届会议 

第九届会议的简要记录 

с 。第十届会议 

意大利的初步报告 

临时议程湘说明——第十届会议 

第十届的会议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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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l 一， J * J ̶ , <fS 

. i i " - _ ^ V ―， ― f 、 l ： v ^ ' "»， 
如坷购取联合国出№物 

联含国出tt'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в内£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то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 E 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З и ^ Э Т С Ш У Ш Г Г Ъ М З Д 纽 З А : Ц И И О В Ъ Б Д И Ш : Н Н Ы Х 3 1 А 1 Щ И 

Шздхшия 'Юрпанизах^и ^Обтьединенвых Я а д а б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нжных^^сат-
зннах ж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з с е х файоаах мира. ^З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ниях m 
вя.1Т1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 л и ：;пишите п о адресу ：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СОМО CONSEGUIR PUBU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TOAS 

iLas jpublicaciones de las Waciones Unidas «stàn en venta «n lîbrerîae y casas distri-
biiidoras ên ̂ todas partes del xnundô. ̶ Consulte â su librero о dinjâsiê â: ^aciones 
Unidae, Secciôn de Ventas, Nueva Yoric о Gin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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